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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三号)

«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改善民生,根据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城乡居民在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

可以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参加补充养老

保险.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乡居

民补充养老保险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并将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工作所

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主管本

行政区域的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工作;财政、审

计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城乡居民

补充养老保险相关工作.税务机关负责城乡居民

补充养老保险费的征收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城乡居

民补充养老保险相关工作.

第四条　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以下

简称参保人)应当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缴

纳补充养老保险费.缴费档次标准由省人民政府

规定.

第五条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以及重度残疾人

等困难群体参加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的,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最低缴费标准代其缴纳补充

养老保险费.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

纳补充养老保险费和领取待遇予以财政补贴.财

政补贴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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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当年不缴费的,政府不予补贴.

第七条　对无子女或者子女无赡养能力,且未

纳入低保、特困人员救助范围的六十五周岁以上的

低收入参保人,省人民政府应当提高其待遇补贴,

保障年收入在政府发布的低收入标准之上.

第八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从村集体经营

性收益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的补助.

第九条　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缴纳养老保险

费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集范围.

第十条　成年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扶

养义务的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

照料、精神慰藉义务.

鼓励赡养人对参保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提供

资助.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教育

和引导村民、居民依法履行赡养义务.

无缴费能力的参保人要求赡养人提供资助,赡

养人拒绝提供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赡

养人所在单位应当劝导、督促赡养人为参保人提供

资助.

第十二条　赡养人经劝导、督促,仍然拒绝为

参保人提供资助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

赡养人所在单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督促赡养人

履行赡养义务.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做

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工作,引

导城乡居民参加养老保险并持续缴费.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养老保险宣传教育活动,弘

扬尊老、敬老、爱老、孝老的传统美德.

第十四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参保人缴

纳养老保险费提供资助.

提供资助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享受税收

优惠.

第十五条　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包括

个人账户养老金、政府待遇补贴等.

参保人达到规定的享受保险待遇年龄,且累计

缴费满十五年的,可以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参保人距离领取待遇年龄

不足十五年的,应当逐年缴费至领取待遇年龄;参

保人已达到规定领取待遇年龄的,可以按月领取补

充养老保险政府补贴待遇.

第十六条　参保人中断缴费的,其个人账户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保留,不间断计息.对中断

缴费期间进行补缴的部分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个

人账户储存额和缴费年限均累计计算.

第十七条　参保人在领取保险待遇期间死亡

的,保险待遇从次月起停止支付.

参保人个人账户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第十八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应当为参保人建立终生记录的个人账户,将个

人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以及社会组织和个人

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入个人

账户.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时足额支付补充养

老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向参保人及其赡养人

免费提供查询、核对其缴费和领取待遇记录等相关

服务.

第十九条　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纳入

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

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虚报冒领.

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关于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规定投资运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财政、审计等部门对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

基金的管理运营进行监督,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考虑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

社会保障标准变化情况,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个人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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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档次标准和缴费补贴正常调整机制.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建立全省统一的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省、市、县、乡

镇(街道)、村(社区)实时联网,方便参保人缴费、领

取待遇和查询信息.

第二十二条　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与基本

养老保险、优抚安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

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衔接,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欺诈、伪造

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保险

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克扣或者不按时支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的;

(二)丢失或者篡改养老保险缴费记录、享受待

遇记录等数据的;

(三)侵占、挪用、违规运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基金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 １ 月 １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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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

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亚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

养老保险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

动.习近平总书记今年５月在我省考察调研期间,

明确提出巩固脱贫成果、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

的课题.省委坚定践行领袖嘱托,楼阳生书记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６月１１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

定,在现有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础

上,并行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我

省在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推行新政兜牢保障,防止

低收入人群因老返贫致贫的重大制度安排.根据

省委要求,省政府制定实施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同

步立法,推动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实施.

(二)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强化养老法治保障的现实需

要.省委把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事业

作为实现“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楼阳生书记

在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对

养老立法作出指示提出要求.目前,我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２０１９年人均待遇为

１４９４元,仅为脱贫标准指导线的４１５％,不足以兜

底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为了从制度上解决低

收入人群的养老问题,确保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

于法有据、顺利实施,有必要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

式确定下来.

(三)制定条例是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督促赡

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的有力举措.赡养老人是传统

美德,更是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公民义

务.楼阳生书记对子女赡养老人的法治与德治问

题多次作出深刻阐释,明确提出从法治层面细化子

女赡养老人的标的标准.通过地方立法,把赡养老

人的法律规定细化为具体措施,把孝老爱亲的道德

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督促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有

利于巩固家庭在养老中的基础作用,有利于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尊老敬老、爱老孝老的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情况

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立法是省委交给人大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关系到１６００多万人的切身

利益.立法涉及面广、难度较大,既无专门的上位

法可循,也无兄弟省市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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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党组高度重视,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对立法的总体思路、重点

要点等作出指示.副主任李俊明担任立法工作领

导组组长,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社会委围绕

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共召开座谈会８次、专家

论证会３次、修改讨论会１６次,反复研究、论证每

一个条款.委托１１个市人大征求有关方面意见,

并向１６位常委会组成人员、１１个省直部门征求了

意见,共收集到各方面意见和建议１７６条.条例

(草案)经７月１６日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同意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三、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简要情况

我省的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是在全国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采取家庭

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和其他缴费资助相结合

的方式,构建的一种普惠性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缴

费设五个档次,政府补贴分缴费补贴(即入口补)和

待遇补贴(即出口补)两部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据省政府测算,个人如果按照每年最低档２００元缴

纳保费,累计缴纳１５年计算,个人缴纳保费３０００

元,政府入口补贴１０５０元(每年补贴７０元,是原基

本养老保险补贴的两倍);到６５周岁开始领取待遇

时,政府再给予每月２０元的出口补贴,个人在享受

原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上,每年可再领取７６１元补

充保险金.特别是在普惠前提下,由政府兜底,对

无子女或子女无赡养能力的低收入老年居民给予

重点倾斜,对其每人每月补贴２２０元,加上基本险

养老金(按２０１９年人均１４９４元测算),不计算个人

账户待遇,待遇水平每年可达到４１３４元,超过目前

４０００元的脱贫标准.

四、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参保缴费和待遇领取.草案明确了

个人缴费档次标准、待遇构成和领取标准,规定了

政府补贴方式及省、市、县三级财政分担机制,对无

子女或子女无负担能力的低收入参保居民给予补

贴倾斜.

(二)关于赡养人为被赡养人缴费.草案规定,

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参保居民,可以要求有

负担能力的赡养人为其缴费.对赡养人缴费,从激

励性和约束性两方面设立了若干法律措施.激励

措施包括: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列入相

关测评体系,在安排公益岗位、申请助学奖学金时

优先考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给予倾斜.约束措施

包括:村(居)委会和赡养人所在单位劝导、调解,被

赡养人提起诉讼,失信联合惩戒,检察机关督促履

行,公益诉讼等.

(三)关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任.草案规定

了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明确了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为主管部门,负责城乡居民补充养老

保险工作的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

调和监督检查.

(四)关于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草案明确了城

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由县级政府统筹并负责

保值、增值,纳入社保基金财政专户,单独建账,独

立核算,专款专用.出现支付不足时,按照分担机

制由同级财政补足,实现收支平衡.

(五)关于法律责任.草案对侵占、挪用、违规

投资运营保险基金,克扣、拒不按时支付保险待遇,

虚报冒领保险待遇等行为,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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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
(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对«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养老保险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初审后,法制委、

法工委召集省直有关部门就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

情况进行了座谈,制订了修改方案,启动修改工作;

会同省人大社会委、省人社厅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认真细致地对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并将修

改后的草案印发省直有关部门、各设区的市、部分

县(市、区)、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同时在山西

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先后赴长治、晋城、运

城、大同、朔州、忻州等地开展调研,赴北京邀请全

国人大立法专家召开论证会.８月２６日,法工委

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逐条进行研究修改;８月２８

日,法制委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９

月１５日,主任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主要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３２条.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部分

条款内容作了相应修改,根据立法技术规范的要

求,对内容重复或者有逻辑关联的条款,进行了删

除、合并、意思整合,现草案共２６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

(一)关于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的定义

草案修改稿将初审稿第二条和第三条合并,形

成了现草案第二条,在定义中明确参保人员范围

是:年满１６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具有本省户籍、非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

(二)关于政府代缴保险费

草案初审稿对于经认定年收入低于政府公布

的低收入标准,且子女无赡养能力的参保人,只是

原则规定在政府待遇补贴上给予倾斜.调研时了

解到,部分特殊困难群体及其赡养人,对于最低档

次补充养老保险费仍存在无力缴纳的情况,因而无

法享受到政府的补贴政策.为了最大限度地将困

难群体纳入补充养老保险保障范围,切实体现对基

层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立法目的,法制委员会建议

增加一条规定:“经认定年收入低于政府公布的低

收入标准,且子女无赡养能力的参保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代其缴纳部分或者全部补充养老保

险费.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即现草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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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第二款.

(三)关于缴费标准和政府补贴

草案初审稿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三条对补充

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政府缴费补贴和待遇补贴作了

原则性规定.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应当对

缴费和补贴标准进行细化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过

认真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个人缴费、政府缴

费补贴和待遇补贴的标准档次予以细化.个人缴

费标准和政府缴费补贴档次分为五档、政府待遇补

贴标准分为两档,特殊群体还可享受额外的待遇补

贴.即现草案第六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

同时,考虑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标准变化情况,

法制委员会建议增加一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补充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和补贴标准定期调整机

制.”即现草案第十七条.

(四)关于缴费期限和补缴保险费

草案初审稿第六条规定了补充养老保险的缴

费年龄和期限.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修改稿

将参保人员的具体缴费年龄和缴费期限予以了明

确表述,同时根据基层调研情况和省人社厅的建

议,增加了年满五十周岁的参保人补缴保险费的规

定,即:“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参保人年龄不满五十

周岁的,应当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十五年;年

满五十周岁的,逐年缴费至六十五周岁;年满六十

五周岁并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

不缴费,按月领取补充养老保险政府补贴待遇.

“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年满五十周岁的参保人

中断缴费的,可以补缴;年满六十五周岁有补缴意

愿的,可以一次性补缴,最长补缴年限不超过十五

年.补缴部分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即现草案第

九条.

(五)关于经办机构的职责和法律责任

草案初审稿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为参保人建立终生记录的个人账户.修改稿在此

基础上,充实完善了关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职责的

表述,体现在现草案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还增设

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体现在现草案第二十四条

的相关规定.

(六)关于司法督促和公益诉讼

草案初审稿规定了对于有负担能力的赡养人

不履行赡养义务且不缴费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赡

养人发出«督促履行赡养义务通知书»;赡养人经劝

导仍不履行赡养义务且不缴费的,检察机关可以向

法院提起赡养类民事公益诉讼.法制委员会经研

究认为:根据立法法第八条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

只能由国家法律来制定,开展赡养类民事公益诉讼

目前尚无明确的上位法依据,建议删除初审稿的相

关规定,并就此问题进一步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后再做决定.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文字表述、

立法技术规范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

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汇报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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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对«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进行了二审.会后,法制委、法工委会同省

人大社会委、省人社厅,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

调研时的意见对二审稿进行了逐条修改,在北京召开

高层次论证会,邀请全国人大、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

的立法专家和学者进行论证,并两次赴北京征求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１０月２９日,法制工作委

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逐条研究修改.１１月２日,法制委

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１２

日,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综合审议、调研、论证等各方意见和建议,删除

了补充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标准、政府补贴等具体事

项的条款,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北京论证时的专

家建议,对有关子女赡养、公益诉讼等内容作了相

应修改.现草案共２５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缴费档次和补贴标准

审议时有的委员提出,补充养老保险的缴费档

次和补贴标准属于政府事权,并且随着居民收入增

长、物价变动等情况会有调整,为保持法规的稳定

性,建议删除具体数额标准.法制委员会采纳这一

建议,删除了有关内容.

(二)关于特困群体的兜底保障

调研时,有关方面提出,为保障困难群体的收

入水平,建议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待遇补贴予以倾

斜.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

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规定:“对无子女或者子女无

赡养能力,且未纳入低保、特困人员救助范围的六

十五周岁以上的低收入参保人,省人民政府应当提

高其待遇补贴,保障年收入在政府发布的低收入标

准之上.”

(三)关于督促履行赡养义务的规定

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

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对赡养

人履行赡养义务作了如下规定:一是明确了赡养义

务的具体内容,鼓励赡养人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

提供资助.二是明确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赡养人

所在单位的教育、引导和督促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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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缴费补助

二审稿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

组织应当对年满五十周岁的参保人缴纳补充养老

保险费和领取保险待遇给予补助.审议时,有的组

成人员提出,应当对这一规定予以细化.法制委员

会采纳这一意见,将原草案第十四条修改为:“村集

体经济组织应当从光伏扶贫发电项目、农村非承包

地项目、种植养殖项目等村集体经营性收益中,安

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缴纳

补充养老保险费的补助.”即现草案第八条.

(五)关于检察机关督促履行赡养义务的规定

二审稿中没有就相关内容作出规定.根据省

委决定精神,并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

见,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在草案增加一

条,规定:“赡养人经劝导、督促,仍然拒绝为参保人

提供资助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

所在单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督促赡养人履行赡

养义务.”即现草案第十二条.

(六)关于失信惩戒制度

在北京召开的论证会上专家提出,对于纳入失

信记录要持审慎态度,立法更要避免滥用.因为拒

绝为参保人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而被纳入失信记

录,后果不可预知,建议删除该条款.法制委员会

采纳这一建议.

此外,法制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文

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顺序作相

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 修 改 稿,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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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四号)

«山西省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法»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

一体化办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

化改革,提升县域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推动

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解决

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过程中的

整合优化、服务提升、支持保障、监督管理等活动,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应当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遵循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三医联动、因地制宜和公益性

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保障和促进

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工作,建立健全议事协调机

制,研究解决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中的重大问题,

建立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的指导、督查、考核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指

导、协调、推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保 障 和 促 进 县 域 医 疗 卫 生 一 体 化 的 有 关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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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整合优化

第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整合辖区内

政府举办的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含撤并乡镇后

保留的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组建县级医疗集团.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稳步推进乡村医疗卫

生一体化建设,逐步将村卫生室纳入县级医疗集团

管理.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县级

医疗集团的医疗服务合作.

第六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城市

三级医院,对医疗服务能力薄弱的县级医疗集团进

行托管,派驻管理团队和专家团队,提升县级医疗

集团的管理和医疗服务能力.

第七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依法办理事业单

位法人登记.县级医疗集团管理的医疗卫生机构

保留法人资格、原有名称.

第八条　县级医疗集团及所属医疗卫生机构

的行政、人员、资金、绩效、业务、药械等实行统一管

理,按照规定行使管理自主权.

第三章　服务提升

第九条　城市三级医院应当采取组建医联体、

人才共享、技术支持、专科联盟、远程医疗、组织培

训等方式,帮助县级医疗集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省级专科联盟应当以分级诊疗病种诊治和县

域医学中心、医疗救治中心建设等为重点,采取专

科共建、手术示教、业务培训等措施,带动县级医疗

集团提升服务能力.

第十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制定县级医疗集

团内部县、乡两级疾病诊疗目录,完善县级医疗集

团内部和县域向外转诊规范,建立双向转诊平台,

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优化转诊服务流程.

第十一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提升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服务等综合服务能力,加强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能力建设.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根据本县域的城乡疾病谱,

加强对基层群众的健康教育和慢性病早期干预,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指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制定常见病、多发病防治指南,建立慢性病县

乡村三级管理制度,提供筛查、诊断、转诊、随访的

连续服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为基层群众提供婚前保健、

孕产期保健等服务,促进生育健康,预防出生缺陷.

第十二条　县级医疗集团所属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组建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扩大签约服务覆盖面,细化

签约服务内容,针对不同人群实行分类管理和精准

服务.

鼓励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开展家庭出诊、设

立家庭病床等居家医疗卫生服务.

第十三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组织县级医院

专科医生加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提升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能力,为基层群众提供综合、连续、协同

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

鼓励县级医疗集团在所属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专家门诊、住

院病区.

鼓励县级医疗集团所属县级医院将部分专家

门诊、住院床位、检验检查号源下放到所属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第十四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加强偏远乡镇

卫生院急救服务体系建设,配备必要急救设施,提

高偏远地区急救服务能力.

第十五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依托县级医院

或者有条件的乡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乡村医生岗位

培训.

乡村医生每年接受免费培训不少于两次,累计

—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６　



培训时间不少于两周.

第十六条　县级医疗集团所属县级医院中级

以上职称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每月到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村卫生室至少开展一次

业务指导或者技术培训.

县级医疗集团所属县级医院的医疗卫生人员

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任职、参加坐诊巡诊和指导培

训等情况,应当作为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的重要

依据.

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

享受薪酬津贴、职称评定、职业发展、教育培训和表

彰奖励等方面的优惠待遇.

第十七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加强内部信息

互联互通,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提高医疗服务、公

共卫生服务、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和绩效管理等信

息化水平.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推进智慧医疗建设,开展远

程专家门诊、远程专家会诊、远程紧急会诊等远程

医疗服务和教学培训,开展慢性病管理、家庭医生

签约和健康咨询等在线服务.

第四章　支持保障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县域

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新增政府卫生投入,重点用于

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中医药服

务和基本医疗保障.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

医疗卫生人员培养规划,建立规模适宜、结构合理、

分布均衡的县域医疗卫生队伍,加强全科医生的培

养和使用.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建设,健全疾病

预防控制管理模式,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强化县级

医疗集团的疾病预防控制职责,提升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提高县域重大疫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县域内疾病预防

控制业务管理工作,并按照医防融合有关要求,做

好县级医疗集团内部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建设和

技术指导、培训、业务管理以及评估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医

疗卫生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保障和支持县级医疗

集团提高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提供健康教育、预防

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

老年健康服务.

鼓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

室与敬老院、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进行服务融合,

为老年人群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加强中医院和基层中医馆建

设,建设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的公立中医医院.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挥中医药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作用,加强中医药应急物

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当设立中

医药综合服务区(中医馆),为基层群众提供中医药

服务.

第二十三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常住

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行政村,采取设立中心卫生

室、与相邻行政村联合设置村卫生室或者开展巡回

医疗的方式,为村民提供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第二十四条　乡村医生收入由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补助、基本药物专项补助、岗位补助以及承担

的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相关补助、医疗收入等组成.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乡村医生岗位补助标准,

建立乡村医生收入和老年退养村医生活补助定期

增长机制.

县(市、区)人民政府在核算乡村医生补助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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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凡按照服务人口核算的补助经费,服务人口不

足８００人的,按照８００人补助标准核定并补足.

第二十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取

得执业助理医师(含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以上

资格并与县级医疗集团签订合同的村卫生室工作

人员,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提高未与县级医

疗集团签订合同的乡村医生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的补助标准.

第二十六条　县级医疗集团应当在保证乡镇

卫生院服务能力的前提下,在编制总量内对人员实

行统一管理、使用和调配,人员编制调整情况应当

报县(市、区)机构编制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

善适应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

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将医疗服务收入在扣除成

本并按照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用于人员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医疗卫生人

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优惠政策,到乡镇卫

生院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其薪酬待遇应当不低于

在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中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

第二十八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完善

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和结算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按人头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机制,

将核定的县乡村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基金,

采取总额预算、按月预拨、年终结算的方式,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统一拨付给县

级医疗集团,并由县级医疗集团按比例分配.

省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以成

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综

合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县级医疗集团依法执业、

服务收费等行为的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

处欺诈骗保、药品回扣等违法行为.

第三十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县级医疗集团公益性、医疗质量

安全、公共卫生、财务运行等事项,定期对县级医疗

集团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医疗卫生资源下

沉、公共卫生任务落实等情况进行绩效考核;考核

结果作为县级医疗集团领导班子选聘、医疗保障基

金支付、等级评审、评优评先、绩效工资总量核定等

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部门应

当依法对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中财政投入、医疗保

障基金分配管理使用等情况进行审计.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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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

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武　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县域医疗

卫生一体化改革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是楼阳生书记主导

设计、主抓推进的县域综合医改先行先试改革举

措.２０１６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高位

推动下,全省以组建县级医疗集团为突破口,全覆

盖、破体制、建机制,走出了县域综合医改的“山西

路径”,取得了“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家庭医生

服务签而有约、中医药服务得到强化、健康扶贫工

作扎实推进、基层看病就医更加方便、医药费用负

担逐步减轻”的良好效果,县域服务量、基层服务能

力、群众健康素养实现“三提升”,次均费用、自付比

例、看病成本实现“三下降”,群众改革获得感不断

增强.特别是在本次疫情应对过程中,县级医疗集

团发挥出体制和团队优势,县域疫情防控组织有

力、协调有方、分诊有序、隔离有度、防控有效,构筑

起牢固的基层防线.

２０１８年９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我省召开了

全国县域综合医改现场推进会.２０１９年８月,我

省被确定为两个全国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建设试点省之一.一体化改革既是我省深化医改

的重大举措,也是我省深化医改工作迈入全国第一

方阵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为了更好地保障和引领

一体化改革,持续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扎

实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我省需要制定«条例».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健康山西建设的具体体

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

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

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要坚持基本医

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

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

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要坚持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让全体人民公平获

得.我省改革实践和地方立法,正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基层为重点落

实改革任务、推进健康山西建设的具体体现.

(二)制定«条例»是贯彻实施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保障和引领一体化改革深入推进的实际举

措.一体化改革是省委省政府对深化医改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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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部署.制定«条例»,就是要通过法定程序,从

制度上保证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贯彻实施.制

定«条例»有利于强化各级政府主体责任,落实部门

改革职责,形成强大改革合力;有利于推进改革任

务落地见效,促进县域综合医改健康发展;有利于

持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有效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医贵的问题;有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将一体化改革

纳入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轨道,保证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三)制定«条例»是保持我省深化医改全国领

先,增强群众医改获得感的迫切需要.我省一体化

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

同体建设提供了“山西经验”.“全国学山西,山西

怎么办”,只有立足全省实际,从制度供给抓起,率

先立法,将一体化改革中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

的政策措施提炼升华为引领改革的制度安排,促使

一体化改革由经验探索走向制度创新,编织起保障

基层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制度网,为畅通

医疗卫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立法保障,让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持续下沉,让“县强、乡活、村稳”的县

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结构体系更加巩固,进一步提高

群众健康获得感,更高质量地走好县域综合医改的

“山西路径”,持续保持深化医改全国领先.

二、«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起草«条例(草案)»的总体思路是:充分总结、

系统集成我省一体化改革实践经验,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关于“协同

联动的医疗服务合作机制”的规定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有关“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的建设要求,

用制度形式固化和深化一体化改革实践成果,用体

制机制变革激发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内生动力,实现

“县强、乡活、村稳”.

«条例(草案)»共５章３５条,包括总则、组织与

管理、服务与促进、保障与监督和附则,主要内

容是:

(一)明确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组织领导

我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改造了县域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格局和运行方式,涉及管理模式和

运行机制多环节的创新,触及多方主体利益,涉及

多部门联动,综合性、系统性、协同性的特点明显,

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困难程度大,精细化、规

范化、标准化的推进要求高.«条例(草案)»在第一

章总则部分,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

则、政府及其部门职责和表彰奖励等内容,明确了

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组织领导,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改

革提供了引领和遵循.

(二)明确了以县级医疗集团为主要抓手推进

改革

我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的核心和标志

措施,是组建独立法人县级医疗集团并实行“行政、

人员、资金、绩效、业务、药械”六统一管理,以此为

主要载体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

务.针对县级医疗集团这一新生事物如何运行和

发挥作用,«条例(草案)»设 “组织与管理”和“服务

与促进”两章,分别解决“县级医疗集团是什么”的

问题和“县级医疗集团干什么”的问题.

«条例(草案)»第二章,主要规定了县级医疗集

团的组建、法人登记、章程、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和“六统一”管理方面的事项,要求县级人民政府

整合辖区内政府举办的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独立法人县级医疗集团(第八

条、第九条);县级医疗集团应当制定章程,实行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第十条、第十一条);县级

医疗集团对所属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六统一”管理,

实现人、财、物等方面集约化使用(第十二条至第十

八条).通过本章的规定,从体制机制方面保障县

域医疗卫生资源共享,形成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整体

合力.

«条例(草案)»第三章,主要规定了服务与促进

等方面事项,针对资源下沉、职责任务、双向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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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签约、人才培养、中医药、疾病预防控制、

妇幼保健等作出具体规定,促进县级医疗集团内外

医疗卫生优质资源下沉(第十九条),明确县级医疗

集团所属医疗卫生机构职责定位(第二十条),强化

县级医疗集团在双向转诊方面的枢纽作用(第二十

一条),强化县级医疗集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的作用(第二十二条),围绕发挥县级医疗集团作用

强调了人才培养、中医药、公共卫生(第二十三条至

第二十六条)等方面工作.通过本章的规定,希望

充分发挥出县级医疗集团体制机制优势,整体提升

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三)明确了保障、监督的相关措施

«条例(草案)»第四章,从组织推进改革的角度

出发,以相关重点工作部门的职责为主要内容规定

了保障与监督措施,主要包括:强调医保、财政、人

社等部门推进改革职责,对医疗责任保险、医改宣

传以及推进改革中的追责免责等事项作出规定.

三、起草过程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条例»制定工作,楼阳生

书记亲自推动一体化改革立法,强调为改革提供强

有力法治保障和引领,林武省长亲自把关,对«条例

(草案)»修改提出具体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将«条

例»列入２０２０年立法计划,省人大常委会教工委提

前介入、靠前指导起草工作.省卫生健康委起草了

«条例(草案)»送审稿,于２０２０年２月报送省司法

厅进行立法审查.省司法厅按照“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了认真审

查,开展了立法调研,向省委编办、省政府有关部

门、１１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１５个县级人民政府征

求了意见,同时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邀请法学

教授、行业专家组织了立法论证会,组织有关部门

进行了立法协调.４月２４日,省人民政府第６７次

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条例(草案)».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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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促进条例
(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　谭继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促进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已于４月２４日省人

民政府第六十七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

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立法是省委确定的

今年重大改革任务之一,也是省人大常委会今年的

重点立法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

生高度重视该条例的立法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多次就立法工作中的一些重大

问题作出指示.为保证该条例立法工作的顺利进

行,从去年７月开始,在常委会分管副主任、该项立

法工作领导组组长卫小春带领下,教科文卫工委提

前介入、指导推动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就一些

重大问题与政府有关部门反复沟通.今年新冠肺

炎期间,坚持不简化程序、不降低标准,深入阳曲

县、寿阳县、阳泉矿区、古交市走访调研,卫小春副

主任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直有关部门的意

见,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和专家进

行书面论证,与全国另一个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

同体建设试点省浙江省进行书面交流.在此基础

上,教科文卫工委对条例草案进行认真研究并提出

研究意见的报告.５月８日经常委会第四十四次

主任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条例草案的研究意见报告

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制定该条例十分必要,也

非常及时.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推进健康山西建设的法治实践.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

康.要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新要求.楼阳生书

记指出,医改是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

工程,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安康,省委省政府要在

医改上下真功夫.作为立法机关,我们必须积极主

动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推进这

项惠及民生的重大改革提供法规制度保障.二是

引领推动我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做到重大

改革于法有据的有力举措.我省作为全国两个医

改试点省之一,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建设试点中,形成了以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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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有效做法,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治

过程中,县级医疗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构筑起了

牢固的基层防线.为有效推进这项改革,必须坚持

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有机结合,把对实践证明行之

有效的改革措施,上升为法规制度;对尚需继续探

索的,明确改革的方向和原则,给改革留有必要空

间,做到改革在法制轨道内有序运行.三是深入推

进一体化改革均衡发展,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平可及

健康服务的现实需要.我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

改革从２０１７年推进至今,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还存

在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制约了改革向纵深发

展.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今年３月底,全省１１７个

县(市、区),“六统一”(行政、人员、资金、绩效、业

务、药械统一)中“行政统一”未落实到位的有２７

个,“人员统一”未落实到位的有２７个,“财务统一”

未落实到位的有４３个.制定该法规,就是要以法

治手段、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难题,优化整合县域医

疗卫生资源配置,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持续下

沉,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有效解决基层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二、主要修改建议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条

例草案制度设计基本可行,体例结构较为合理,规

定内容比较全面,建议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现提

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坚持改革初衷,强化公益导向.县域医疗

卫生一体化改革的初衷是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为重点,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但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对改

革初衷和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体现得还不够.建议:

一是在“立法目的”中明确改革是“为基层群众提供

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

等健康服务.”二是在立法原则中强调“坚持新时期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公益性”,并在具体条款

中落实“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

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

享”的要求.三是增加“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

制,强化医防、医养、医卫融合,推动公共卫生服务

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提高重大疫情防控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方面的内容.

(二)明确改革方向,理顺有关方面关系.提请

审议的条例草案对医疗集团的责任,公立医院管理

委员会、卫健委与县级医疗集团的关系以及县级医

疗集团与城市三级医院关系的界定不够明晰.建

议:一是增加“对县级医疗集团年度目标责任制进

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财政投入、医保支付资金

额度、绩效工资总额核定的重要依据”的内容.二

是进一步厘清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卫健委与县级

医疗集团的关系,明确医疗集团内部各层级医疗机

构功能定位.三是将第十九条第二款中的“县级医

疗集团应当与城市三级医院组建多种形式的医疗

联合体”修改为“城市三级医院应当通过派驻托管、

人才共享、技术支持、专科联盟、远程医疗等方式帮

助县级医疗集团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以充

分发挥城市三级医院的帮扶带动作用,提升县域医

疗机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更好地惠及基层

群众.

(三)完善支持政策,体现“三医联动”要求.提

请审议的条例草案对医保、财政投入等支持政策体

现不足,操作性还不够强.建议:一是明确规定,医

保部门在预付总额测算上,要公开公平,在确保医

保资金安全的同时,努力做到医保资金在公立医院

使用效率最大化,探索建立按服务人口总额预付、

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机制.二是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

发〔２００９〕６号)的规定,增加如下内容:“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

用的比重,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应当高于经常性

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新增政府卫生投入重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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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基本

医疗保障.”三是增加一条“审计机关应当对县域医

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中财政投入、医改专项资金分配

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将审计情况向同级人大

常委会报告”的内容.

(四)细化人才培养制度,夯实改革基础工程.

乡村医生是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加强乡

村医生队伍建设,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是

医改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但条例草案体现不够.

建议:一是增加为乡村培养全科医生的有关规定.

二是明确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乡村医生薪酬标准和

收入组成,解决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三是增加优

化医疗集团的人事薪酬分配制度和激励办法,推动

集团内各医疗机构协同发展的内容.

此外,教科文卫工委还对部分条款提出了立法

技术和文字表述方面的修改建议.

教科文卫工委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省人民政

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５章３５条)作了修改,其

中增加３条,较大修改１６条,形成了５章３８条的

修改建议稿,经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主任会议研究同

意,现将修改建议稿和修改对照表一并印发常委会

会议,供审议时参考.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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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促进

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　张汉琦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对«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促进条例(草

案)»进行了初审.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郭迎光就该法规的修改工作多次作出指示、

提出指导意见.按照常委会党组和主任会议的安

排,我委在常委会分管副主任、该法规立法工作领

导组组长卫小春的带领下,在初审前赴３市４县调

研的基础上,又先后赴省疾控中心和忻州、吕梁、阳

泉、晋城４市７县进行调研,共召开５次座谈会,走

访５个县人民医院、２个疾控中心、８个乡镇卫生院

和１４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中心,充分听取了县级

医疗集团、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３０多位各级

人大代表的意见,书面征求了６市８县的意见.邀

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专家进行了书面论证,结

合代表议案办理工作专门征求了有关省人大代表

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

究论证的基础上数易其稿,９月１５日经第五十次

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形成了报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

议的条例草案.现将该条例草案的修改情况报告

如下:

一、修改工作中把握的重点

修改工作中,我们主要把握了四点:一是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切实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卫生大健康、强化公共卫生

法治保障的重要论述落实到条例草案中.二是充

分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推动作用,既把实践证明

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予以固化,又给改革留有必要

空间,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内有序运行,突出法规

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提升

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关

系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及一些难点、堵

点,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对策,努力增强法规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四是紧密结合我省实际,本着能

明确尽量明确、能具体尽量具体的精细化原则,努

力增强法规的地方特色,提高立法质量.

二、总体修改情况

省人民政府提请初审的条例草案共５章３５

条,各章的名称分别为总则、组织与管理、服务与促

进、保障与监督、附则.修改时,根据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结合调研情况,对其体例结构进行

了调整,其中总则、附则名称未变,将原第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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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名称由“组织与管理”“服务与促进”分别修改

为“整合优化”“服务提升”,将原第五章“保障与监

督”分解为“支持保障”“监督管理”两章;对条例草

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合并分解删减和补充细化,其

中:增加５条,删减４条,修改２２条,合并４条为３

条,分解４条为８条.这样,现修改稿为６章３９

条,比原条例草案增加了１章４条.

三、主要修改内容

(一)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方面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公

共卫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

在今年６月２日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强调要构建强

大公共卫生体系,作出强化医防融合等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５月视察山西时指出:“你们

率先实施县乡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提升基层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这个做法很好”,对我省县域

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予以充分肯定,进一步增强了

我们做好立法工作的信心.今年５月１９日,省委

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深化

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的实施意见»(晋办发

〔２０２０〕２４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我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保障

措施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及省委的实施意见要求,我委对条例草案作出如下

修改:

一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６月２日在专家学者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关于“强化整体谋划、系统重

塑,加快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弱项,构建起强大的公

共卫生体系,全面提升疫病防控救治能力”的指示

要求,对条例草案第二十五条较为原则的规定进行

了补充细化,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医防融合的措施,

明确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医防融

合,将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加入县级医疗集团,

强化县级医疗集团公共卫生职责,提升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疾病预防控制能

力,建立健全战时平时转换机制,推动公共卫生服

务与医疗服务融合发展”“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保障和支持县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提升风险评估、监测预警、识别报告

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保障和支持县级医院提

升传染病检测和诊治能力,依托县级医疗集团强化

县域医疗卫生高效协同,提升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早期监测预警和先期处置能力”,即

修改稿第二十八条.

二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６月２日在专家学者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关于“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的生活方式,开展健康知识普及”的指示要求,增

加健康教育、慢性病早期干预方面的内容,即修改

稿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三是根据我省实施意见中关于“建立健全整合

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要求,增加医养结合的内

容,即修改稿第二十九条.

四是根据我省实施意见中关于“落实分级诊疗

制度”的要求,对条例草案第二十条进行了修改完

善,进一步明确了县级医疗集团、牵头医院、其他县

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的职责,即

修改稿第十九条;对条例草案第二十一条进行了细

化,明确规定:“应当制定县级医疗集团内部县、乡

两级疾病诊疗目录,完善医疗集团内部和县域向外

转诊规范,建立双向转诊平台,开通双向转诊绿色

通道,优化转诊服务流程”,即修改稿第二十条.

(二)强化公益导向方面

审议和论证时,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专家学

者提出,一体化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因此,法规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改

革宗旨,体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贯彻预防

为主的方针.据此,我委对条例草案作出如下

修改:

一是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明确规定,推进县域

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是为了“提升县域医疗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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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能力,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方便、经济的

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康复等健康服务,减轻基层

群众就医负担”.

二是在第三条立法原则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为人民健康服务,坚持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坚持公益方向”.

三是在“服务提升”一章中,充实细化县级医疗

集团内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和下沉基层、城市三级医

院和省级专科联盟帮扶县级医疗集团等内容;明确

医疗集团内部各层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增加

健康教育和偏远地区急救服务的内容;强化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作用.

四是在强化政府部门对医疗集团的监管职能、

强化医疗集团公益导向方面增加了两条内容:一条

是规定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代表公立医院管理委员

会定期对县级医疗集团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公共卫生任务落实等情况

进行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县级医疗集团领导

班子选聘、领导班子薪酬等挂钩,即修改稿第三十

五条;另一条是规定“审计机关应当对县域医疗卫

生一体化改革中财政投入、医疗保险基金分配管理

使用情况定期进行审计,并将审计情况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即修改稿第三十六条.

(三)完善支持保障方面

审议和调研时,部分组成人员和基层医疗单位

提出,条例草案对医保、财政投入、人才培养等支持

保障政策具体体现不足,建议研究修改.据此,我

委对条例草案作出如下修改:

一是把支持保障独立成章,即修改稿第四章.

二是针对条例草案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保障县域医疗卫生财

政投入”规定较为原则、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将其修

改为二款,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提高政

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政府卫生投入增

长幅度应当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新

增政府卫生投入重点用于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

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区域卫生规划,加大对医疗机构基本

建设及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政

策性亏损以及承担公共卫生任务和紧急救治、支

农、支边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即修改稿第

二十六条.

三是明确规定,医保部门应当完善确保医保资

金安全、实现医保资金在公立医院使用效率最大化

的医保支付方式和结算管理制度;探索建立按缴费

人口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机制等,并

规定省医保部门应当建立以成本和收入价格为基

础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即修改稿第三十

三条.

四是为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筑牢农村医疗

卫生服务网底,增加为乡村培养全科医生,建立乡

村医生收入和老年退养村医生活补助逐步增长的

机制,即修改稿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一款;将条

例草案第十三条第三款“县级医疗集团可以与取得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村卫生室人员签订劳动合

同,实行聘用制管理”的规定修改为“村卫生室人员

取得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县级医疗集团应

当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其享有合理的薪酬和社

会保险待遇,并按照相关规定优先招聘到乡镇卫生

院或者派驻到村卫生室工作”,即修改稿第十一条

第二款.

(四)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和精细化方面

审议论证调研时,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专家

和一些基层单位提出法规部分条款可操作性不强

和精细化不够,建议进一步明确具体.据此,我委

对这些条款进行了补充细化.

一是对条例草案第三十三条中“对探索中出现

失误或者偏差,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免责或者减

轻责任”较为原则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分项列举了

免除责任的情形,即修改稿第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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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条例草案第三十二条中“国家工作人员在

一体化改革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

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其予以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

给予批评教育、处分或者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的

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到底是哪些人员,批评教育、处

分由谁来执行,都不是很清楚.对此,根据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的规定,将其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公

职人员在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工作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其任免机关、单位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修改稿第三十

七条.

我委还对条例草案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

八条、第二十九条等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即修改稿

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

条、第三十二条等.

(五)删减的内容方面　

审议和调研时,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基层同

志提出,条例草案第九条第二款“县级医疗集团管

理的医疗卫生机构保留原有名称,其法人资格、单

位性质、人员编制、财政保障、职责任务、优惠政策

不变”、第十四条“所属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单独设

账”的规定,可能会给一体化改革向纵深发展设置

制度性障碍,建议慎重研究.考虑到立法既要与改

革决策相衔接,明确改革方向,引领促进改革,又要

鼓励探索创新,为今后的改革发展预留空间.为

此,我委删减了条例草案第九条第二款、第十四条

的部分内容.

另外,还删减了条例草案中宜由其他法规调整

或属于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规定,如第十条、第二

十四条第一和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等内容.

四、需要重点报告的问题

关于法规草案的名称问题.原法规草案的名

称为“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促进条例”.

论证时,部分专家提出,制定该法规固然是为了做

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但法规草案名称中是否要体

现“改革”二字,需要慎重考虑.主要理由是,这项

改革工作,目的是为了通过实现“县域医疗卫生一

体化”,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人民群众提

供优质、方便、经济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其一;其

二,目前我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的各项制度有

些比较成熟、有些还正在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如保

留“改革”二字,易致认识狭窄,并淡化这项改革的

目的.对此,我委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上述意见

比较合理.因此,我委将法规草案的名称修改为

“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促进条例”.

此外,我委还根据组成人员和专家的意见,对

条例草案部分条款的顺序作了调整,对部分条款的

表述进行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的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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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

一体化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对«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促进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审议时,常委

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制定该法规对于提升县域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满足基层群众就医需求,保障和

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工作十分必要.同时,对

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草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会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将草案名称

修改为山西省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

法,对草案进行了认真反复的修改,并将修改后的

草案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各设区的市、县人大常

委会、省直有关部门、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基层立法

联系点征求意见;在全国人大召开高层论证会;赴

部分县市区听取各级人大代表、县医疗集团、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的意见.１０

月２９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

行了逐条研究和修改.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

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１２

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保障和促进县域医

疗卫生一体化的责任

二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要真正解决

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压实各级政府的

责任.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该意见,对草案

作如下修改:一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保障和

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工作,建立健全议事协调机

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即草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一

款);二是明确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的职

责(即草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三是规定

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建县级医疗集团(即草

案修改稿第五条);四是强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必须

提供支持和保障(即草案修改稿第四章).

二、关于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调研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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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问题比较突出,导

致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解

决这个问题.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草案中充

实和细化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的内容:一是在立法宗

旨和目的中强调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即草案修

改稿第一条);二是鼓励县级医疗集团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建立专家门诊和住院病区,并将县级医院

部分专家门诊、住院床位、检验检查号源下放到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即草案修改稿第十三条);三是县

级医院中级以上职称的医疗卫生人员每个月到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即草案

修改稿第十六条第一款);四是开展巡回医疗(即草

案修改稿第二十三条);五是政府制定鼓励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优惠政策(即草案修改稿第二

十七条第三款).

三、关于乡村医生的培养和待遇保障

征求意见和调研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

提出,乡村医生为满足基层群众就近看病发挥了很

大作用,应当关注并切实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问

题.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草案中作如下修

改:一是对乡村医生开展岗位培训(即草案修改稿

第十五条);二是由省人民政府制定乡村医生岗位

补助标准,县(市、区)人民政府在核算补助经费时,

服务人口不足８００人的,按照８００人补助标准核定

并补足(即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四条);三是政府支持

取得相应资格并与县级医疗集团签订合同的乡村

医生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即草案修改稿第二十

五条).

四、关于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

调研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建议加强基层中

医药能力建设,发挥中医药在疾病诊疗、治未病、康

复服务和公共卫生防控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法制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草案中明确新增政府卫生投

入要重点用于中医药服务(即草案修改稿第十八

条),加强中医院和基层中医馆的建设(即草案修改

稿第二十二条).

五、关于综合监督管理制度

调研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建议加强对县级

医疗集团的监管.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草案

第五章中增加综合监督管理制度(即草案修改稿第

二十九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

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三审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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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五号)

«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办法»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办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开发应

用,提高数据要素配置效率,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

升政府宏观决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根据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政务数据的目

录编制、采集汇聚、共享开放、开发应用、安全保障

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活动,按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政务数据的管理与应用,遵循统筹规

划、集约建设,促进共享、鼓励开放,支持开发、服务

社会,规范管理、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政务

数据管理与应用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解决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务信息管理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的统筹协调、

指导监督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政务信息管理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总体规划,统

筹推进政务云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务数据

开放平台等基础支撑体系的建设、运行和标准制定

等工作,建立政务信息效能考核评估机制.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集中统一、技术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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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安全高效的省级政务云平台.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整合本级政务云平台,

并与省级政务云平台对接联通,形成省市两级架

构、分域管理、互联互通的全省一体化政务云平台

体系.

省、设区的市政务服务实施机构的政务数据应

当汇聚、存储在政务云平台.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全省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政务数据应用,加强业务协

同,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一网通办”服务效能.

全省政务服务事项应当全部纳入全省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咨询、申请、受理、审查、决

定、收费、证照制作等全流程在线办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政务服务业

务办理系统应当与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全面对接,并依托其支撑能力,实现系统间事项集

中发布、服务集中提供、功能深度融合、业务协同

办理.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政务信息管理部门负责

提出政务数据目录的编制要求.编制要求应当包

括分类、格式、更新时限、共享属性、共享方式等

内容.

省、设区的市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应当按照编制

要求,编制和更新本部门、本系统政务数据目录.

省人民政府政务信息管理部门应当归集、形成

全省政务数据目录,并建立目录维护机制.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政务信息管理部门应当

依托省级政务云平台、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整合

全省政务数据,形成人口、法人单位、公共信用、宏

观经济、空间地理和电子证照六大基础信息资源

库,并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基础信息资源目录.

多部门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同一主题共建的

主题信息资源的目录,由主题信息资源牵头部门负

责编制.

第十条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采集自然人、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的数据信息,应当在其履行法定职责

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进行.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因履行法定职责,需要采集

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数据的,应当取得被采

集对象的同意;被采集对象拒绝的,不得采集,政务

服务实施机构不得因此拒绝履行有关职责.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可以通过共享方式获得数

据的,不得通过其他方式重复采集.

第十一条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应当保障政务

数据质量,做好政务数据维护,确保数据准确及时.

政务数据的采集、存储和管理应当采用数字化

方式.未采用数字化方式采集的信息资源,应当进

行数字化处理.

第十二条　政务数据的共享应当遵循共享为

常态、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

政务数据目录中的数据,按照共享属性分为无

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可提供给所有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共享使用的政务数据属于无条

件共享类;可提供给相关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共享使

用或者仅能够部分提供给所有政务服务实施机构

共享使用的政务数据属于有条件共享类;不宜提供

给其他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共享使用的政务数据属

于不予共享类.

拟列入有条件共享类和不予共享类范围的,目

录编制单位应当说明理由,依法提供相关依据,并

报同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务信息管理部门审核确

定共享属性.

第十三条　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无条件共享

类数据的,共享数据的使用部门应当提出明确的共

享需求和数据使用用途,提供数据的政务服务实施

机构应当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及时响应并

无偿提供共享服务;需要使用有条件共享类数据

的,经提供数据的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审核同意,方

可提供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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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应当在确保国

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的前提

下,及时确定可开放的政务数据,但是依法不予公

开的除外.

依法不予公开的政务数据涉及特定自然人、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重大利益关系的,经利害关系人申

请,根据有关规定可以向其开放.

第十五条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应当按照政务

数据开放目录,通过统一的政务数据开放平台,向

社会免费开放经过脱敏和标准化处理、可机器读取

的数据.

已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应当以数据形式无条

件开放;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要的政务数

据,应当优先开放.

第十六条　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政

务数据开放平台获取的文书类、证照类、合同类政

务数据,与纸质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符合法律规定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

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对于部门发生变更的,按照业务归属原则,证

照的历史数据归集到现业务所属部门;因部门变更

导致证照的历史数据无法加盖原部门电子印章的,

加盖现证照归属部门的电子印章.

第十七条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可以根据政务

数据开发利用的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授权开

发对象或者合作开发对象进行政务数据开发利用.

授权情况应当报送政务信息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与自然人、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开展政务数据合作时,应当签订书面

合作协议.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进行政务数据开发

应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协议进行.开发的数

据产品应当注明所利用政务数据的来源和获取

日期.

第十九条　支持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鼓励、

支持通过数据交易等方式依法利用政务数据.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务信

息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务数据采集、存储、传输、

处理、开放、利用等环节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政务

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务信息管理部门

应当对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

估检查政务数据开放开发情况.

第二十一条　省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省

政务数据安全的监督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政务数据安

全指导、监督、调查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务信息管理部门

应当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开展政务数据安全保障

工作.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应当采取身份认证、权限管

理、数据加密等安全措施保障政务数据安全,并建

立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

第二十二条　政务信息管理部门和政务服务

实施机构应当加强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

信息的保护,防止被非法获取或者泄露.

政务云服务提供方应当确保政务云数据安全.

第二十三条　政务信息管理部门、政务服务实

施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负

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扩大数据采集范围或者重复采集数

据的;

(二)因采集对象拒绝采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

规定的数据,而拒绝履行有关职责的;

(三)未按照规定共享开放政务数据的;

(四)以获取的政务信息实施危害国家安全、侵

犯商业秘密或者个人合法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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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按照规定履行安全监管和安全保障职

责的;

(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政务数据,是指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在履行

职责过程中采集和获取的或者通过特许经营、购买

服务等方式开展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所产生的文字、

数字、符号、图片和音视频等数据.

(二)政务服务实施机构,是指各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列入党群工作机构序

列但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

的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组织.

(三)数据共享,是指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因履行

职责需要,使用其他部门政务数据和为其他部门提

供政务数据的活动.

(四)数据开放,是指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向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提供政务数据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实施.

—９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６　



关于«山西省政务数据

管理应用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孙剑纲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

应用条例(草案)»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立法必要性

(一)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

平,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

务高效化.实践中存在的“数据封闭、重复采集、烟

囱林立、信息孤岛”等问题,既制约了政府效能的提

升,又给管理相对人造成了负担,还造成了财政投

入的浪费.通过立法,要求并规范政务数据在不同

部门之间共享共用,向市场主体和相对人开放,大

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多、更好、更高效的服务,对于加快政府治理现代化

进程,建设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服务型

政府将起到重要作用.

(二)是发挥数据生产要素作用的需要.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

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

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

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研究根据数据性质完

善产权性质.政务数据蕴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各方面的巨量信息,是现阶段数量最庞大 、价

值密度最高的数据资源,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完善

社会治理 、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具有重要价

值.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急需通过立法

明确权属,对其开发利用、保值增值做出规定.

(三)是确保政务数据安全可靠的需要.确保

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和保密性,切实保障国家数

据安全,是数据发展应用的前提和基础.通过立

法,完善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利用的安全管理和技

术措施,确保数据不受到信息泄漏和非法篡改的安

全威胁影响,才能有效维护人民利益、社会稳定、国

家安全,才能保证政务数据发展应用行稳致远.

二、起草过程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务数据管理应用工作,楼

阳生书记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快政务信

息化改革建设步伐,为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便捷

优质服务,切实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林武省长要求对标先进、明确目标、打通堵点,

整体提升我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水平,不断提升市

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第

一时间研究论证立法工作,及时列入立法计划.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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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就立法工作的指导思

想、方向原则、重点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岳普煜副主

任任立法工作领导组组长,主持召开立法启动会,

多次就做好立法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研究室自主起草,具体承担立法任务.从四月

份开始,收集编印参考资料２册８０余万字,认真学

习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要求,全面把握省委、省

政府工作安排,充分参考借鉴兄弟省市相关规章规

定,７月初起草完成立法大纲,经省人大常委会立

法协调小组会议原则通过.研究室按照大纲要求,

针对政务数据管理应用中的突出问题,起草完成初

稿,征求了省工信厅、省政务信息管理局等３５个省

直单位、１１个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意见,赴太原、

晋中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２３名省、

市、县人大代表意见建议,赴广东、江苏、山东等地

实地考察学习,召开有立法专家、技术专家、实务工

作者参加的论证会,根据各方面意见建议反复修改

完善,形成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条例草案.

三、草案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不分章节,共 ３０ 条,主 要 有 以 下

内容.

(一)明确了政务数据国有资产的属性.按照

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精神,借鉴福建、广东、贵州、

重庆、深圳等地作法,参考«山西省政务数据资产管

理试行办法»相关规定,条例草案第４条规定:“政

务数据资产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属于国有资产,其

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二)明确了相关机构部门在政务数据管理应

用中的职责.根据省委省政府对数字政府建设部

署要求,参考«山西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相关规定,条例草案第６条、第７条分别规定了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务信

息管理部门,省数字政府服务中心、省数字政府建

设运营公司在全省政务数据管理应用中的职责.

(三)明确了数据共享开放的原则和要求.为

了促进政务数据在政务服务实施机构之间共享,向

社会各方面开放,更好地实现价值、发挥作用,根据

国务院有关文件要求,参考兄弟省市做法,条例草

案第１４条规定:“政务数据以共享为原则,以不共

享为例外.”第１６条规定:“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应当

在确保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前提下,及

时准确开放政务数据,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

(四)规定了政务服务便民化要求.按照省委

省政府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政务服务便

民化水平的要求,条例草案第９条规定了“建设全

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各级各部门业务办理

和审批系统应当与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全面对接”等内容.为了简化程序、方便群众,根据

电子签名法有关规定,条例草案第１８条规定了通

过共享开放平台获取的相关政务数据及电子签名

的法律效力.

(五)规定了对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权利保护

的内容.条例草案第１２条规定:“政务服务实施机

构因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需要采集法律、行

政法规未作规定的数据的,应当取得被采集对象的

同意;被采集对象拒绝的,不得采集,并不得因此拒

绝履行有关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条例草案第２５

条规定:“政务信息管理部门和政务服务实施机构

应当加强商业秘密及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防止被

非法获取或者泄露.”

(六)规定了政务数据开发应用的相关内容.

条例草案第２０条规定,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应当充

分利用政务数据,加强业务流程再造和优化,推动

治理水平提升,促进民生服务普惠化.条例草案第

２１条至第２４条分别就政务数据开发条件、开发要

求、收益分配、国有资产权益保障、政务数据交易等

作了规定,促进保障政务数据开发,实现生产要素

价值.

此外条例草案还规定了政务数据安全监管、安

全保障以及违反条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以上说明连同«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应用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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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

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对«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应用条例(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普

遍认为,开展政务数据管理立法,对于推进数字政

府建设、加快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必要.

同时,对草案的修改完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

议.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研究室、省

工信厅、省政务信息管理局,对组成人员的意见进

行了逐条研究,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将修改后

的草案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各设区的市及部分县

级人大常委会、省直有关部门、山西大学地方立法

研究咨询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并通过

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邀请部分常委会

组成人员进行了论证,赴运城市开展立法调研,召

开座谈会,征求了有关部门和省、市、区三级人大代

表的意见.之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反复

修改和完善.１０月２９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

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和修改.１１月２

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

审议.１１月１２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草案

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

报告如下:

一、关于草案名称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名称与草案

内容不太相符,建议作出修改.法制委员会考虑

到,此次立法属于创制性立法,主要对政务数据的

管理与应用作出基本规范,并非全面、系统、综合性

的规定,按照立法技术规范,将草案的体例确定为

“办法”更为妥当.因此,建议将草案名称修改为

“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办法”.

二、关于政务数据所有权及国有资产属性的

规定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政务数据

是否属于国有资产,地方立法能否对政务数据的所

有权作出界定,需要进一步研究.法制委员会对此

高度重视,组织研究讨论,并赴京请示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复,财产所

有权制度属于民事法律基本制度,依照立法法应由

法律作出规定,地方性法规无权设定;并且由于数

据的权属构成十分复杂,如何科学合理设定数据这

一新型财产的权属,还需作深入研究论证,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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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对数据财产权属作出明确规定前,地方性法规

应当慎重对此类问题作出规定.因此,法制委员会

建议删去草案初审稿涉及政务数据国有资产属性

以及政务数据资产管理的相关内容.

三、关于政务信息管理部门的职责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初审稿对政

务信息管理部门的职责表述不够具体,同时省数字

政府服务中心和省数字政府建设运营公司,并非行

政机关,草案不宜对其管理职责作出规定.法制委

员会研究认为这一意见很好,建议删去草案初审稿

第七条关于省数字政府服务中心和省数字政府建

设运营公司职责的规定.同时增加一条,明确省政

务信息管理部门统筹推进政务数据技术平台建设、

建立政务数据效能考核评估机制等职责.(草案修

改稿第五条)

四、关于政务数据的安全保障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初审稿第二

十七条关于政务数据应用与管理的安全保障职责

的规定比较笼统,建议作进一步细化.法制委员会

经认真研究,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参考«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安全法(草案)»,建议分别明

确网信部门、公安机关、政务信息管理部门、政务服

务实施机构在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中的安全保障

职责,将该条修改为“省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

省政务数据安全的监督和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负责具体开展政务数据安全指导、监

督、调查等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务信

息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开展政务数据

安全保障工作.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应当采取身份

认证、权限管理、数据加密等安全措施,并建立安全

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一

条)

五、关于电子证照数据迁移

征求意见时,有的部门提出,随着电子证照的

广泛应用,产生了因部门变更导致证照的历史数据

无法加盖原部门电子印章等问题,建议草案对此作

出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讨论,建议增加“对于部门

发生变更的,证照的历史数据归集到现业务所属部

门;因部门变更导致证照的历史数据无法加盖原部

门电子印章的,加盖现证照归属部门的电子印章.”

(草案修改稿第十六条第三款)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按照立法技术规范,将政务数据、政务

服务实施机构、数据共享、数据开放的定义调整至

草案修改稿的第二十四条,并对草案其他内容在立

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对

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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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六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西

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决定:

一、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办法»作出修改

１将有关条款中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修改

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修改

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基本农田”修改为“永久

基本农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

处罚法”,“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２删去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

四条第五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

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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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删去第十六条第三款中的“按照该耕地被

占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八至十二倍”.

４将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合并修改为:

“新申请宅基地条件、宅基地面积标准和人均面积

限额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５第四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规的

行为,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６删去第四十五条中的“公安、法院、监察、计

划、银行、工商、审计、税务等”.

７将第四十七条中的“第七十六条”修改为

“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七条”修改为“第七十八

条”;删去第四项、第五项.

８删去第五十条中的“由上级主管机关或者

行政监察机关”.

９将第五十三条中的“第七十四条”修改为

“第七十五条”.

１０将第五十八条修改为:“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作出修改

将第三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机关运行保障,

是指对机关运行所需经费、资产、服务、能源、资源

等进行统筹、配置、管理、监督等行政活动.”

三、对«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

则»作出修改

１将第二条修改为“选举工作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

选民和代表行使选举权利.”

２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设区的市和县

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选举法的规定确定.乡级的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县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选举法的规定确定并在十日

内报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

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十日内报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款第二项修改为“(二)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四十名,每

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三)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五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

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六十

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

五名.”

３删去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将第五项

调整为第四项;删去第二款中的“或者劳动教养”、

“或者被劳动教养”.

４将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

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由监察机关给予政务

处分或者由所在机关、单位给予处分.”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名额根据本决定重新确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以上法规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章条款

顺序作相应调整后,重新公布.

—５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６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办法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６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

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全省的土地依法划分为国有土地和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

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国有土地依法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但国家在法

律规定范围内划拨的除外.

第三条　全省必须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

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加强土地资源、资产管理,坚决制止非法占用土

地的行为.

第四条　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用地

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

途使用土地.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全省土地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设区的市、县级

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土地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六条　对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

地、进行有关的科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以及检举

揭发土地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者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应当确保本省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

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

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定的控制指标,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上一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

第八条　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根据

土地用途划分土地利用区.

土地利用区分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

田区、林业用地区、牧业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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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自然与

人文景观保护区、土地开垦区、禁止开垦区、土地整

理区等.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每一块土地

的用途,由乡(镇)人民政府在该地块所在的乡

(镇)、村予以公告.

第九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制度.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组织本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按照规定

报国务院审批.

太原市、大同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太原

市、大同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省人民政府审查

同意后,按照规定报国务院审批;其他设区的市的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该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

省人民政府审批.

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该级人民政府组织

编制,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

政府审批.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会同乡级人民政府编制,经县级人民

政府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地利用计

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包括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

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和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等.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一经批准下达,必须严格执

行.没有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或者超过农用地转

用计划指标的,不得批准新增建设用地.

未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或者没有

完成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的,核减下一年度的农

用地转用计划指标.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将上年度

耕地被占用和新开垦耕地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

行情况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

内容,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三章　耕地保护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非农

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建设项目选址、设计时应当

尽可能利用荒地,不占或者少占耕地.确需占用耕

地的,必须依据批准的补充耕地方案,按下列规定

开垦与所占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

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占用耕地的,由市、

县人民政府负责开垦耕地;

(二)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集镇建

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村庄、集镇规划占用耕

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负责开垦耕地;

(三)除第(一)、(二)项以外的能源、交通、水

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由建设

单位负责开垦耕地.

新开垦的耕地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会同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没有条件开垦耕地或者开垦的耕地经验收不

符合要求的,必须向被占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

民政府缴纳耕地开垦费,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

开垦.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制度,根据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指标,划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实行

目标管理,建立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并由上级人

民政府定期进行检查.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依法一次性开发未确

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六百公顷以

下一百公顷以上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一百公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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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二十公顷以上的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二十

公顷以下的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签订用地协议开发土地.

第四章　建设用地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产

市场的管理,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调控土地供

应总量,以土地供给引导用地需求.

第十六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应当通过

招标、拍卖的方式.但是,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规

定可以以协议方式出让的除外.

第十七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单

位,确需改变批准的土地用途从事生产经营的,应

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准予改变的,应

当按照规定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缴纳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第十八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入

市涉及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必须将其中的土地收益

依法缴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由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上缴国家财政.

第十九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作

价入股的管理办法和企业改制中国有土地资产处

置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

设,需要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当经乡(镇)

人民政府审核,向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报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批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

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

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限制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范

围内;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必须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持有关批准文件,

向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

级人民政府同意,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镇规划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

以上各类用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

办法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新申请宅基地条件、宅基地面积

标准和人均面积限额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批准的能源、交通、水利、

矿山等建设项目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

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当使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

内的土地,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

市、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以外的土地的,

必须严格控制.

被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用

地单位应当提高土地利用率,不得闲置土地.

第二十三条　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占用土地建设永久性建筑物、

构筑物的,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土

地违法案件.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

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和

完善土地监督检查机构,配备合格的专(兼)职人员

和必要的办案设备.

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必须熟悉土地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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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第二十六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拒不停止

正在进行的土地违法行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

行制止.

第二十七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违法

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进

行的监督检查应当支持与配合,并提供工作方便,

不得拒绝与阻碍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规定予

以处罚;处以罚款的,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罚

款额为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非法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土地的,罚款额为每平方米五元

以上三十元以下:

(一)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土地的;

(二)超过批准用地的数量,多占土地的;

(三)擅自改变批准用地位置或者四至范围使

用土地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非法占用土地的

行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其批准文件无效,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

土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权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

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

(二)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

(三)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批

准用地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批准占用、征收土地的;

(五)与用地单位串通,隐瞒真实情况批准用

地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非法批准用地的

行为.

对非法批准、使用的土地应当收回,有关当事

人拒不归还的,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对当事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擅自划拨应当有偿使用的国有土

地的,其批准划拨的文件无效,对非法批准用地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连续两年未完成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目标管理责任指标和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的

人民政府,对其主要负责人给予处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已购公有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入市涉及土地使用权交易,未

将土地收益缴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

第三十三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

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耕地开垦费的—倍以上

二倍以下.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应缴纳的土地有

偿使用费或者其他费用,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缴

纳,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欠缴额

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的滞纳金.拒不缴纳的,由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拒绝和阻

碍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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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 自 公 布 之 日 起 施 行.

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１日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土地管理

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山

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关运行保障工作,节约机

关运行成本,促进机关高效有序运行,根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党的机关、人大机

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机关和人民团体机关,

党政机关办事机构、派出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的运行保障工作,适用本条例.

工会的财产、经费和国家拨付给工会的不动产

的使用和管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机关运行保障,是指对机

关运行所需经费、资产、服务、能源、资源等进行统

筹、配置、管理、监督等行政活动.

第四条　机关运行保障应当遵循资产集中管

理、事权财权匹配、标准规范健全、资源集约共享的

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坚持统筹规划、优化配置、均衡

保障,提升保障效能.

第五条　机关运行保障工作应当按照法律法

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

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满意度.

第六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是机关

运行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级机关运行保障

的组织实施,指导下级机关运行保障工作.

省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制定全省机关运行保障

制度、标准和集中统一管理事项指导目录,对全省

机关运行保障工作进行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

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机

关运行保障相关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同级

机关之间应当建立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信息共享

的机制,共同做好机关运行保障工作.

第八条　各级机关应当执行机关运行保障制

度和标准,规范使用经费、资产、服务、能源、资源

等,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建设节约型

机关.

第二章　保障制度

第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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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机关运行基本需求,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在征求服务保障对象的意见后,制定

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并实行动态调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物定

额和服务标准,制定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定额和

开支标准.

第十条　机关运行经费按照事权财权相统一

的原则进行管理.属于机关用地规划利用、办公用

房配置维修、公务用车配备更新、集中办公区后勤

保障等集中统一管理事项的机关运行经费,纳入机

关事务管理部门预算.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机关运行所需货物、工程

和服务采购制度,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

机关运行保障项目需要进行政府采购或者招

标投标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

对机关资产实行综合管理、预算保障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

门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机关资产管理的具体制度,

实行规划、建设、购置、登记、配备、使用、保管、维

护、处置等全过程集中统一管理.涉及资产处置

的,应当经财政部门同意.

各级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本机关使用资产

的日常管理维护,接受本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财

政部门的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

政部门对闲置资产进行统一管理、运营、处置,扣除

相关成本后,收益上缴国库.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工作制度,除涉及安

全保密等特殊事项外,应当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

式,依法公开择优确定服务机构.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会同同级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机关运行

成本统计分析制度,组织开展机关运行成本统计、

分析、评价等工作.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机关运行保障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实施,

提升保障标准化水平.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机关运行保障信息化管理系统和信息共

享机制,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保障效率.

第三章　服务保障事项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本

级机关设施的规划建设、权属用途、调配使用、处置

利用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各级机关不得擅自办理土地利用、调整、处置、

商业开发、拆迁占地手续.

因公共利益需要变更机关用地用途与权属的,

应当征求管理该宗地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

并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本

级机关办公用房的规划建设、权属用途、调配使用、

维修处置、物业服务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和服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本级机

关办公用房使用管理规划,推进集中办公.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商有

关部门后,可以将闲置办公用房转为便民服务、社

区活动等公益场所,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置换为其他

符合国家政策和需要的资产.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可以将闲置办公用房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

一招租;需要收回的,应当依法收回出租的办公用

房,统筹调剂使用.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与

本级机关运行保障有关的项目建设实行集中统一

管理.

利用各级机关占有、使用的土地进行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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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经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一条　机关公务用车实行统一制度规

范,分级分类管理.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

本级机关公务用车的编制、配备、更新、使用、处置

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推动公务出行本级统一服务

保障和异地联动服务保障.

第二十二条　各级机关应当依据本级通用标

准,配置办公设备和家具.具备条件的,由机关事

务管理部门统一保障本级机关通用办公设备和

家具.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可

以根据当地实际,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公物仓,对本

级机关闲置、待处置、超标准配置和临时机构的资

产等实行统一管理,加强修复性使用和调剂共享.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

本级机关提供统一的物业、餐饮、安保、绿化等服

务,负责制定服务标准,确定服务项目范围,核定服

务保障经费,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规范服务合同文

本,监督评价服务效能,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本级机关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

餐饮、住宿、车辆等服务保障工作.

各级机关应当充分利用机关内部场所和电视

电话、网络视频等方式,举办会议和活动,并按照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控制会议和活动的数量、规模和

时长,严格执行费用开支范围和标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

责本级机关重要公务接待工作,制定本级机关公务

接待管理制度,统筹公务接待工作资源,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

各级机关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做好本

机关的公务接待工作.

招商引资、外事活动接待事宜,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制度,加强机关食堂

和会议、培训、接待等公务活动的用餐管理,杜绝餐

饮浪费.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在

同级节能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本级机关节约能

源资源的管理监督,制定工作规划、有关制度并组

织实施,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各级机关应当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

措施,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减少、制止能源资源浪

费,有效合理利用能源资源.

机关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应当纳入本级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和文明单位创建考核范围.

建立全员节能奖励制度,对在节约能源资源工

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奖励.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

责本级机关周转住房、人才公寓的统一规划、建设、

管理等工作,通过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共有

产权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方式,推动机关职工多

元化住房保障.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

机关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应当依法实行社会化、

市场化管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后勤保障机制,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可以根据需要对

本级和下级机关的办公用房、公务用车、固定资产

等机关运行保障资产进行临时调用.

第四章　保障计划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组织制定本级机关运行保障年度计划,对机关运

行所需经费、资产、服务、能源、资源等事项进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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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排和统筹规划,作为编制安排相关预算、组织

实施机关运行保障工作的依据.

机关运行保障年度计划包括机关运行保障资

源配置现状、需求内容、配备使用和处置利用等

内容.

需求内容包含机关运行经费、机关用地规划利

用、办公用房配置维修、周转住房建设维修、公务用

车配备更新、公务接待、节能改造、后勤服务购买、

通用资产配置等事项.

第三十二条　各级机关应当根据本机关运行

现状和发展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向机关事务管理

部门提出机关运行保障需求申请,列明具体项目、

数量、经费等内容.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依据实物定额、服务标准等对需求申请进行审

核.属于集中统一管理范围的,由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统筹制定保障年度计划;不属于集中统一管理范

围的,书面通知申请机关自行制定保障年度计划.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各级机关应当

依据保障年度计划编制相应经费预算,报同级财政

部门.

第三十四条　各级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机关

运行保障年度计划,不得超出计划提供服务保障.

第三十五条　因突发事件或者政策变化等特

殊情况,需要对机关运行保障年度计划进行调整

的,各级机关可以先行调整,并在调整后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各级机关应当编制机关运行保

障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每年３月底前将上年度

执行情况报告送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汇总编制本

级机关运行保障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每年６月

底前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

各级机关应当依法公开机关运行保障有关事项,接

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定期征求服务保障对象对机关运行保障工作的

意见建议,改进服务保障工作.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对同级机关运行保障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

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提醒、督促整改.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

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审计等部门依照各

自职责,对机关运行保障工作进行监督.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受理机关运行保障工作方面

的投诉、举报,并依法调查处理.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

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对法律责任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机关运行保障工作人员在机关

运行保障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机关运行保障

建设项目、政府采购、资产处置等按照有关规定

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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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８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

修改«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山西省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工作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

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

选举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选举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

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选民和代表

行使选举权利.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设区的市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县、不设区

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按选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暨驻晋部队按照

«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选举产生出席省、设

区的市、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

第四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

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

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第五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应当

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六条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指导本行

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在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进行直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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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期间,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设立选举工作机构,其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七条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设立

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镇的选举委员会

受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领导.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

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镇

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县、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

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各级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承办选举的日常

工作.

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选举工作指导组,作为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设组长

一人、副组长若干人,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选举

委员会决定.

选区设立选举工作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若

干人,分别由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的选举

委员会决定.

选区内划分若干选民小组,由选民推选组长一

人、副组长若干人.

第八条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选举

委员会的职责:

(一)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宣传贯彻选举法、本细则和有关选举的

规定;

(三)制定选举工作方案,编制选举经费预算,

培训选举工作骨干,检查指导选举工作;

(四)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

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五)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

名单,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

决定,印制选民证;

(六)指导各选区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了解核

实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依法联名推荐的代表

候选人的情况并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情况,根据

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

名单;

(七)确定和公布选举日期,制定投票办法,主

持投票选举,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

表名单;

(八)受理对破坏选举工作或者其他违法行为

的检举和控告,提交有关单位或者司法机关处理;

(九)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汇报选举工作情况,总结报告选举

工作;

(十)做好选举工作的文书、资料、统计报表和

工作总结,并于选举工作结束后的二十日内,报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存档.

乡、镇选举委员会受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选

举委员会的委托,办理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九条　选区选举工作组的职责:

(一)划分选民小组;

(二)组织选民学习选举法、本细则和有关选举

的规定;

(三)办理选民登记,发选民证;

(四)组织选民提名推荐、酝酿、协商代表候选

人,向选举委员会汇报选民的意见;

(五)监制票箱,组织投票选举;

(六)协同选举委员会派出的人员主持本选区

的投票选举,统计选票,向选举委员会报告选举

结果.

第十条　选民小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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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召集选民学习选举法、本细则和有关选举

的规定;

(二)召集选民提名推荐、酝酿、协商代表候选

人,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向选区选举工作组汇

报选民的意见;

(三)召集选民参加投票选举.

第三章　代表名额的确定和分配

第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基数为

三百五十名,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具体

名额依照选举法的规定确定.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

照选举法的规定确定.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具体名额,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

照选举法的规定确定并在十日内报设区的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在十日内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设区的市、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后,在本

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内不再变动:

(一)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基数为

二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二)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额基数为一百四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

代表;

(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

五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

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六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代

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五名.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暨驻

晋部队选举出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名额,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分别同省军区、军分区和团以上以及相当于团以上

单位的领导机关协商确定.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加驻地的县级以上的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本级选举委员

会根据本行政区域所辖的下一级各行政区域或者

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

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

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乡、镇人民代表

大会中,人口少的行政村,至少应当有代表一人.

设区的市、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应选上一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的

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数和其他应选名额数

构成.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应

一次全部分配到选区或者选举单位,由选区或者选

举单位按应选名额进行选举.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十六条　划分选区应从便于选民参加选举

活动,便于代表联系选民,便于选民监督代表出发,

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

位、工作单位划分.

第十七条　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至

三名代表划分.

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的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

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十八条 选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区,可以按行政村、社区、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

业单位单独或者联合划分选区.少数居住分散的

山区自然村,在其人口接近当地每一代表所代表的

人口数时,也可单独划分为一个选区.

第十九条　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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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在农村,一般可以按几个行

政村划分选区,人口多的自然村可以单独划分选

区,人口少的乡也可单独划分为一个选区;在城镇,

较大单位可以单独划分为一个或几个选区,没有工

作单位的市民可按居住状况单独划分选区,也可与

就近单位联合划分选区.

第二十条　居住比较集中、人口较多的少数民

族,一般单独划分选区;居住分散、人口少的少数民

族,可与就近单位、居民联合划分选区.

第二十一条　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选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应当分别划分选区.

第二十二条　中央、省、设区的市所属单位分

驻数地,其职工应分别参加所在地的选举,不得跨

县、市、区划分选区.

市辖郊区人民政府驻地在城区内的,其所属机

关、团体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参加郊区的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城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选举.

驻在乡、镇的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

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可以只参加县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三条　按照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对年满

十八周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进行选民登记.

计算年满十八周岁选民年龄的时间,以当地规

定的选举日为准.出生日期按公历计算.

第二十四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

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

登记以后新满十八周岁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

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选民经登记后

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选区的选民名单;对死

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

上除名.

第二十五条　下列人员予以选民登记: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

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

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以上所列人员参加选举,由选举委员会和执行

监禁、羁押、拘留的机关共同决定,可以在流动票箱

投票,可以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代为

投票.被判处拘役、受拘留处罚的人,也可以在选

举日回原选区参加选举.

第二十六条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

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七条　选区设立选民登记站,对选民名

单按照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核对.

第二十八条 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登记.

在农村或者城镇居住的选民,应当在户口所在地选

区登记;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的正式

职工或者年满十八周岁的学生,在单位所在选区登

记;非正式职工,在取得户口所在地的证明后,可在

现工作单位所在选区登记.

离休退休干部、职工在户口所在地选区登记.

本人要求在原工作单位所在选区登记的,在取得户

口所在地选区的证明后,也可在原工作单位所在选

区登记.

户口不在现居住地的选民,在取得户口所在地

的证明后,也可在现居住地选区登记.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

籍地、现工作所在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

第二十九条　投票选举前,应当再次核对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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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发现错登、漏登、重登或新迁入、迁出、死亡

的,应予补行登记或除名.如因特殊情况推迟选举

日期,新增加的十八周岁公民,应予补行登记.

第三十条　选民名单经选举委员会审查确认

后,应当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张榜公布,并发给

选民证.

第三十一条　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

见的,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五日内向选举委

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当在三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

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

院应当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

为最后决定.

第三十二条　由政党、人民团体推荐的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

人,应当经选举委员会介绍到选区,列入选区选民

名单,参加选区的选举活动.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

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

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

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代表候选人应以书面署名

方式提出.

推荐者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

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

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

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

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通报.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的代表

候选人的人数,每一选民或者代表参加联名推荐的

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均不得超过本选区或者选举单

位应选代表的名额.

第三十四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或者选民、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列入

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及任何个人,都不得调换或者增减.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

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

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三分之一至一

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

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十六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

民团体提名推荐.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将代表候选

人名单和代表候选人基本情况在选举日的十五日

以前公布,并交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

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名单.

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细则第三

十五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该各

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

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

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

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

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

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

一次选举中只能在一个选区应选.被两个以上选

区提名推荐者,由选举委员会同被提名推荐者商

定,在一个选区应选.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

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各该级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将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代表十人

以上联名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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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印发全体代表,由全体代表酝酿、讨论.

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符合本细则第三十五

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

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

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

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根据本

细则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

单,进行投票选举.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民

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八条　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团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

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

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

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

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确定同一时间组织代表候选

人统一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

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代

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三十九条　代表候选人名单以姓名笔画排

列.经过预选确定的候选人,按得票多少的顺序

排列.

第七章　选举程序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应

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接受监督.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选民或者代表自

由行使选举权.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

密写票处.

选民凭身份证或者选民证领取选票.每一选

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在一次选举中落选的代表候选人,不得再提名

推荐为其他选区或者选举单位的代表候选人.

第四十二条　选举委员会应当根据各选区选

民分布状况,按照方便选民投票的原则设立投票

站,进行选举.选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召开选

举大会,进行选举;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

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可以在流动票箱

投票.

投票站或者选举大会,由选举委员会派出的人

员主持.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主持.

在选举中,正式代表候选人不得主持投票选

举,不得担任监票人、计票人.

第四十三条　直接选举的监票人、计票人,由

选区选举工作组提名,征得多数选民同意后确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总监票人、总计票人由

主席团从代表中提名,监票人、计票人由各代表团

从代表中推选,大会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因工

作需要,计票人也可由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从工作

人员中决定.

代表候选人的近亲属 不 得 担 任 监 票 人、计

票人.

第四十四条　直接选举代表的选票,由选举委

员会监制.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票,

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监制.选票上的代

表候选人名单,以姓名笔画排列,经过预选确定的

候选人,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

第四十五条　选举人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

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

可以弃权.

选举人赞成选票上某代表候选人为正式代表

时,在规定画符号的空格内画“○”;反对的,在规定

画符号的空格内画“×”;另选他人的,在规定的候

选人名单空格内填写被选举人姓名,并在规定画符

号的空格内画“○”,不画规定符号的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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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人在填写选票时,任何人不得干预、诱导

或者暗示.

第四十六条　选民或者代表如果是文盲或者

因残疾不能填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

写,代写人不得违背委托人的意志.

选民在选举期间外出不能回原选区参加选举

的,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

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并应

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

选民因病残不能到投票站或选举大会投票的,

选区选举工作组可派监票人、计票人和选举工作人

员,带流动票箱登门接受投票.流动票箱的投票,

必须在本选区计票前完成.

少数边远山区,在选举日完成投票确有困难

的,经选举委员会批准,可适当延长投票时间.

第四十七条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

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

的作废,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八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

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选民的过半数的选

票时,始得当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

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

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

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

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

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

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

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

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当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

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

始得当选.

第四十九条　选区投票结束后,在选举工作组

主持下,将投票人数和收回选票数加以核对,计出

有效票数、无效票数,作出记录,计票结果由监票

人、计票人签字,于当日向选民公布,并上报选举委

员会审核.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法和本细则确定

是否有效,张榜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结束后,由

监票人、计票人,将投票人数和收回选票数加以核

对,计出有效票数、无效票数,作出记录,计票结果

由总监票人、总计票人签字,大会主席团根据本次

会议的选举办法,确定是否有效,由大会执行主席

当众宣布当选代表名单,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五十一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对当

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表的基本条

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否存在

破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提

出代表当选是否有效的意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报告.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

者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的资格或者确定代表

的当选无效,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前公

布代表名单.

第五十二条　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

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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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五十三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

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

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五十四条　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

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

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

申辩意见.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罢免

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

选区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到原选区主持.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

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

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

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

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大

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

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

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任

会议和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

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罢免案

经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第五十六条　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的表决

方式.

第五十七条　罢免由选民直接选出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

代表,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过半数

通过;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公告.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或者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撤销,由

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代表职

务被罢免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

席团予以公告.

第五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设

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

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由主任会

议将其辞职请求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常务委员会

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

过.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乡级的人民代

表大会接受辞职,须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

通过.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决定接受辞职时,应当采用无记名的表决方式

或者其他方式.
—１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６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成员,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

止,由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备案.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代表职

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终

止,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六十一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

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选.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

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

补选.

补选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重新核对选

民名单,对变动情况进行补正.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上一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

补选出缺的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

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也可以同应选代表的名额相

等.补选的时间、方式,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如果

提名的候选人超过补选办法规定的人数,进行预

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候选人名

单,进行投票选举.

第六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

因故在换届选举时没有选足,其不足的名额,应当

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选举,仍应当实行代表候

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补选代表的任期至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届满

为止.

对补选的代表,依照本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进行代表资格审查.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六十三条　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

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

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

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

违法行为的;

(四)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

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由监

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或者由所在机关、单位给予

处分.

以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

无效.

第六十四条　主持选举的机构发现有破坏选

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

时依法调查处理;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

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１９８０年７月山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制定,１９８４年１月山西省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改的«山

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和１９８７年

１月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市、县、区和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同时废止.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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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阎默彧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

(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办法»

(一)修改的必要性

在１０月份召开的省委专题会议上,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必

须建立和完善农村住房建房的相关体制机制”,为

了落实省委对农村宅基地加强管理的意图,修改我

省实施办法,从立法层面做好顶层设计,为规范土

地管理提供法治保障势在必行.

(二)主要修改建议

１关于申请宅基地的条件和面积

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五种可以

申请使用宅基地的情形,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农村村

民宅基地的面积标准.就目前情况来看,该规定已

经不能满足我省农村宅基地改革的实际需要.为

使宅基地改革顺利推进,建议授权省人民政府重新

进行规定,将这两条合并修改为:“新申请宅基地条

件、宅基地面积标准和人均面积限额标准由省人民

政府规定.”

２删除与上位法不一致、重复以及不符合实

际的内容

由于民法典、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复

垦条例等上位法,对土地登记确权、所有权变更、经

营权流转、注销登记以及土地复垦等内容进行了重

新规定或者更为详细的规定,因此,此次修改本着

不抵触、不抄搬的原则,着重删除了必要的条款.

二、关于«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一)修改的必要性

９月３０日通过的«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是全国范围内省级人大出台的第一部机关运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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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规.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

长李宝荣同志对山西省先行先试,组织开展机关运

行保障立法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北京、四川等兄

弟省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纷纷来函来电学习借鉴

或宣传报道.但同时,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和

政策法规司提出条例第三条关于“机关运行保障”

的表述是事关机关运行保障工作整体定位的关键

性表述.将“机关运行保障”界定为“后勤服务保障

活动”,不利于条例的宣传推广和贯彻执行,建议将

“后勤服务保障活动”修改为“行政活动”.

法工委全体会议经过认真研究,本着充分发挥

条例在全国机关运行保障系统的引领示范作用,确

保条例在我省机关事务集中统一改革发挥应有的

法治保障作用,建议对条例个别条款的表述作必要

修改.

(二)主要修改建议

修改决定草案仅一条,即将«山西省机关运行

保障条例»第三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机关运行保

障,是指对机关运行所需经费、资产、服务、能源、资

源等进行统筹、配置、管理、监督等行政活动”.

三、关于«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

细则»

(一)修改的必要性

«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是

我省人大常委会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的首件地方

性法规,于１９８０年７月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

会议制定,１９８４年１月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修订.现在施行的实施细则是１９８９年９月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重新制定的,之后经

过三次修正.鉴于选举法的重大修正,有必要根据

上位法的修改情况,并结合我省实际,尽快对选举

实施细则进行修正,为我省明年即将开展的县乡两

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供法治保障,推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主要修改建议

１关于坚持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意见»精神,根据新修改的选举法第二

条的规定,建议在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选举工作应

当坚持党的领导.

２关于适当增加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名额基数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适

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的要求,根据新修改的

选举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将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的人大代表名额基数由１２０名提高至１４０名;

乡、镇的人大代表名额基数由４０名提高至４５名.

３关于删除有关劳动教养的内容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

法律规定的决定»,正式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因此,

建议删除选举实施细则中有关劳动教养的内容.

４关于重新确定代表名额后的备案

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及时了

解和掌握各地重新确定县乡人大代表名额变动的

情况,根据新修改的选举法第１４条的规定,建议增

加有关重新确定代表名额后,逐级备案的规定.

５关于破坏选举行为的法律责任

为与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公务员法

的有关规定做好衔接,根据新修改的选举法第五十

八条的规定,建议对国家工作人员破坏选举行为追

究法律责任的主体进行明确.

以上说明,连同修改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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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七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

１日起废止.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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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
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岳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

例›的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农村初

级卫生保健条例»,并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该条例施行１７年来,在加强我省农村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完善农

村医疗卫生投入保障机制、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健康

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２００９年国家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该条例的主要内

容已经与国家有关法律制度和我省改革发展形势

明显不相适应.

一是“初级卫生保健”与新制定的上位法表述

不一致.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开始施行,该法是我国卫

生健康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这部法

律在２００３年立项时,名称初步定为“初级卫生保健

法”,２００８年调整为“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之后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这部法律的名称最终调

整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初级卫生保

健”也随之发展为“基本医疗卫生”.

二是条例第四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

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取代.２０１６年

开始,国家要求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制度.目前,我省已经全部整合完成.

三是条例主要内容滞后于我省农村医疗卫生

改革发展现状.２００９年以来,我省为落实国家深

化医改的决策部署,出台了«山西省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

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

化改革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及配套措

施,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体系建设、财政

投入、监督管理、制度保障等方面作了更为具体明

确、操作性强的制度安排.特别是２０１６年以来,全

省深入推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通过整合政

府举办的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组建县级医疗集团,实行行政、人员、资金、业务、

绩效、药械“六统一”管理,着力构建县乡一体、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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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村、分工协作、三级联动、高效运转的县域医疗卫

生服务新体系.较之改革实践,条例的主要内容已

明显滞后,难以适应我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

需要.

经征求省司法厅、省卫健委意见,建议废止该

条例.１１月１２日,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

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废止该条例.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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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八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已由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在太原召开.建

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审查和批准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审查和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

西省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

查和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０年全省和省

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１年省本级预算;听

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

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

案)»«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

草案)»的议案;选举及其他事项.

如需调整代表大会召开时间,授权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作出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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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九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已由山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

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审查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

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财政经济委

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

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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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以来,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叠

加影响,我省财政收入大幅下滑,预计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较年初预算短收７４亿元.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的决

策部署,财政部下达我省抗疫特别国债１４８亿元,

用于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疫情防控.为增强

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财政部下达我省支持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新增专项

债券额度１５３亿元.我省严格执行国家阶段性减

免社会保险费政策,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减收１８８７９亿元、增支３５３５亿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省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支、抗疫特别国债收支、地方政府债务收

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等调整事项需编制预算

调整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现在我向本

次会议就此次调整方案(草案)做出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方案

(一)调整事项

１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减７４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调减９１４亿元,主要是受疫情冲

击、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增值税调减

５１４５亿元,资源税调减２４亿元,企业所得税调减

１５１５亿元;非税收入调增１７４亿元,主要是新增

处置矿业权增加“两权价款”收入.

今年１－１０月,全省税收收入完成１３８８１亿

元,下降１４３％,减收２３１５亿元,其中煤炭行业

税收减收１６３７亿元,非煤行业税收减收６７８亿

元.煤炭行业煤价下跌是影响我省税收减少的主

要原因.

２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减７４亿元.

主要是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压

减一般性支出,收回逾期未下达资金以及由于个别

项目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预计当年无法形成有效支

出的资金等.

３抗疫特别国债预留２０％机动资金２９６亿

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

(二)预算调整方案

１减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４４亿元,其中:

省本级收入减少７４亿元,转移性收入增加２９６

亿元.

省本级收入减少科目为:“税收收入”科目调减

９１４亿元;“非税收入”科目调增１７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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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收入增加科目为:“从抗疫特别国债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科目调增２９６亿元.

２减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４４亿元,其中:

省本级支出减少 ５９６８ 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

１５２８亿元.

省本级支出减少科目主要为:“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科目调减２６４亿元;“公共安全支出”科目调

减１５亿元;“教育支出”科目调减６９９亿元;“科

学技术支出”科目调减３７１亿元;“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支出”科目调减１５４亿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科目调减０７７亿元;“卫生健康支出”科目

调减１２８亿元;“节能环保支出”科目调减０８９亿

元;“农林水支出”科目调减１３８亿元;“交通运输

支出”科目调减５９２亿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支出”科目调减１１亿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

出”科目调减 １１８ 亿元,“其他支出”科目调减

２９９２亿元.

转移性支出增减科目主要为:“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科目调增２９６亿元,“均

衡性转移支付支出”科目调减８８２亿元,“农林水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科目调减４９１亿元.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

出都由２９６１８８亿元减少到２９１７４８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方案

(一)调整事项

１１４８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中,按照«抗疫特别

国债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预留不高于２０％的机

动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解决基层的特殊困

难”,预留２９６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剩余１１８４亿元全部分配市县,其中:

用于５７２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９８７５亿元,用于抗

疫相关支出１９６５亿元.从２０２５年开始,每年按

照分配总额的２０％向中央偿付本金,２０２９年偿还

完毕,还本资金统筹项目投资收益、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解决,必要时可从一般公

共预算调入资金解决.利息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２省本级留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原用于

山西交控集团高速公路建设的６２３亿元调整用于

山西省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项目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３今年１０年期以上中长期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超预期,需追加半年利息预算０２８亿元.

付息资金通过调入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

收入解决.

４１５３亿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专项债券用于

支持我省大同、长治、晋城、晋中、阳泉５家城商行

改革化险.本息偿付资金由相关城商行实现的不

良资产清收、股权分红、股权变现等各项收入承担.

(二)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３０１２８亿元,其

中:省本级收入增加０２８亿元,转移性收入增加

１４８亿元,债务收入增加１５３亿元.

省本级收入增加科目为:追加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收益０２８亿元,列“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科目.

转移性收入增加科目为:财政部下达抗疫特别

国债１４８亿元,列“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科目.

债务收入增加科目为:发行化解中小银行风险

专项债券１５３亿元,列“专项债务收入”科目.

２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３０１２８亿元,其

中:省本级支出增加１０３２８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

１９８亿元.

省本级支出增加科目为:追加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利息０２８亿元,列“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付息支出”科目;原用于山西交控集团高

速公路建设的６２３亿元调整用于山西省数字政府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公路建设”科目６２３亿

元,增加“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

入安排的支出”科目６２３亿元;发行化解中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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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专项债券省本级承担部分１０３亿元,列“其他

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科目.

转移性支出增加科目为:分配市县用于基础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和 抗 疫 相 关 支 出 的 抗 疫 特 别 国 债

１１８４亿元,列“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支出”科

目;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的抗

疫特别国债２９６亿元,列“抗疫特别国债调出资

金”科目;发行化解中小银行风险专项债券各市承

担部分５０亿元,列“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转贷支出”科目.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

支出都由６３６４２亿元增加到９３７７亿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方案

(一)调整事项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涉及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失业保险五个险种.

１受各项政策性因素影响,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总收入减少１８８７９亿元,其中:省本级减少１５４７

亿元.调整因素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四项基金预

算受我省“免征全省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２－

１２月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政策影响减收

１７３０２亿元;受“减半征收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２－６月三项社会保险

费单位缴费部分”政策影响减收４９０２亿元.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预算中央调剂金及财政补贴收入

增加３１９２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受国家“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５元”政策影响,中

央财政补助收入增加１３３亿元.

２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增加３５３５亿

元,其中:省本级增加９２７亿元.调整因素为:失

业保险基金预算受“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提

高稳岗返还标准”等政策影响,增加保险费支出

２４８６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上解中央调剂

金支出增加９２４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预算受国家“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５元”政策影响,待遇支出增加１２５亿元.

(二)预算调整方案

１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方案

减少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１８８７９亿元.

其中: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减 少

１７９０１亿元,中央调剂金及财政补贴收入增加

３１９２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收入

增加１３３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减少

１９３４亿元;工伤保险收入减少１８１６亿元;失业

保险收入减少５５３亿元.

减少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１５４７

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后,

省级保费收入减少１７９０１亿元,中央调剂金及财

政补贴收入增加３１９２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收

入减少２２３亿元;工伤保险收入减少５２４亿元;

失业保险收入减少０１４亿元.

经上述调整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由年

初的１９０７８８亿元调整为１７１９０９亿元.省本级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由年初的１０３０４４亿元

调整为８７５７４亿元.

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方案

增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３５３５亿

元,其中:失业保险费支出增加２４８６亿元,上解中

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调剂金支出增加９２４亿

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支出增加

１２５亿元.

增加省本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

９２７亿元,其中:上解中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调剂金支出增加９２４亿元,失业保险费支出增加

３４２万元.

经上述调整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由年

初的１９９４５１亿元调整为２０２９８６亿元.省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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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由年初的１１４７２６亿元

调整为１１５６５３亿元.

３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调整方案

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总缺口由年初的

８６６３亿元增加到３１０７７亿元,新增赤字２２４１４

亿元,所产生的缺口从历年滚存结余中解决后,

２０２０年我省各项社保基金历年滚存结余预算由年

初的２４６０２１亿元下降到２２３６０７亿元.

省本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滚存结余由年

初的１５０７５７亿元下降到１３４３６亿元.

四、加强预算收支管理的举措

(一)多措并举保重点保平衡.千方百计组织

财政收入.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在加强税

收征管应收尽收的基础上,加大矿业权出让收益征

收力度、加快扫黑除恶罚没收入入库进度,多渠道

开源挖潜弥补收入短收.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加

强支出管理.严格预算执行,除疫情防控和应急救

灾外,原则上不再追加预算.注重预算绩效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持续优化支出结构保重点.

继续清理收回非急需、非重点支出,调整用于经济

社会发展最急迫、最需要的领域,保障重点领域资

金需求.督促市县落实“三保”支出责任,全力支持

基层落实“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

(二)扎实做好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紧跟政策

导向,用好用活政府债券资金.深入贯彻落实“四

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新增地方政府债

券和抗疫特别国债投向２２５３个公益性项目建设,

重点支持我省重大战略规划实施、重要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及重点民生工程保障,充分发挥政府债券强

基础、稳增长、促转型、补短板的重要作用.构建常

态化机制,稳步推进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定专项债

券管理办法,创新债券发行方式,严格支出进度监

督,强化还本付息预算约束,定期向地方党委政府

通报预警债务风险,压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责任,

规范债务资金“借用管还”全过程管理.聚焦重点

领域,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争取将部分高风险

县区纳入全国试点范围进行整体债务风险化解,推

进融资平台公司到期债务风险化解政策落实,疏通

棚户区改造项目后续融资渠道,压减政府性债务规

模和成本,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

(三)切实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稳步

推进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省级统筹.分步骤、分年

度稳步推进,做好内部基础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

度,完善各项监督制度,从根本上保证社保基金运

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预算编

制方法.压实经办机构预算编制的主体责任,对保

险费收入、基本养老金支出等项目,制定明确的测

算方法,充分考虑参保缴费人数、人均缴费基数、费

率、征缴率等因素,对每项因素分别测算短期增长

率和三年平均增长率,提高保险费收入预算的准确

性.对转移收支、利息收入、其他收支等项目,综合

考虑各项影响因素,制定严谨完善的测算方法,准

确测算转移收支和利息收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系统,加强对各市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的

规范和指导,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信息化管理水

平.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部门间的信息资

源共享机制,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为基金日常

管理、监督、决策分析提供全方位的数据和技术

支撑.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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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华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

报告如下.

财政部于近期分批下达我省抗疫特别国债资

金和支持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今年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中央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社保基金减免缓政策,且部分险种的待

遇进行了提标.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省人民政府

向本次常委会会议提出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

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２０２０年省本级

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与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查批

准的调整后预算相比,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均

调减４４４亿元,由２９６１８８亿元减少到２９１７４８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均调增３０１２８

亿元,由６３６４２亿元增加到９３７７亿元.省本级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减少 １５４７ 亿元,由

１０３０４４亿元调整为 ８７５７４ 亿 元;总 支 出 增 加

９２７亿元,由１１４７２６亿元调整为１１５６５３亿元;

省 本 级 各 项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滚 存 结 余 减 少

１６３９７ 亿 元,由 １５０７５７ 亿 元 调 整 为 １３４３６

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政府提出的２０２０年

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

相关政策要求,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疫情

防控常态化需要,紧跟政策导向,严格落实中央惠

企利民部署,债券资金分配合理.同时,为进一步

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管好用好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和政府专项

债券.抗疫特别国债是国家有效应对疫情,恢复经

济、稳定民生的重要政策举措,对提高我省卫生服

务和应急处置能力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认识,规范程序,加快进度,推动相关政策措施

尽快落地见效.要强化债券资金安全管理,严格规

范资金支付和清算,加强监管,确保精准拨付,提高

资金使用绩效.

二是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认真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和各项财政扶持政策的同时,加大收入组

织力度,多渠道开源挖潜弥补减收,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用好用足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券,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效应,重点支持带动就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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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的补短板项目.认真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

思想,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疫情

防控等重点工作上,严格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三是加强社保基金预算管理.充分发挥社会

保险基金“保民生、促公平”的功能,提升管理水平,

确保社保基金安全运转.细化基金预算编制指标,

强化基金预算收支监管,保证基金收入应收尽收,

基金支出及时规范.综合考虑影响社保基金收支

的各种因素,提高社保基金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不

断夯实预决算编制基础,增强基金可持续发展

能力.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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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医疗急救服务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太原市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医疗急救服务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太原市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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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太原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等五件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

原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太原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城市供

水管理办法›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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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吕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吕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吕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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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通过的«吕梁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吕梁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通过的«吕梁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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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静升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静升古镇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静升古镇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静升古镇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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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太谷传统医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太谷传统医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太谷传统医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晋中市太谷传统医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认为

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

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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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黑热病防治规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阳泉市黑热病防治规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黑热病防治规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阳泉市黑热病防治规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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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阳泉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泉

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阳泉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泉市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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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长治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长治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

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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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养老服务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晋城市养老服务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养老服务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晋城市养老服务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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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通过的«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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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临汾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临汾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

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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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临汾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临汾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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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

办法»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临汾市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的«临汾市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

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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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通过的«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通过的«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

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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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运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通过的«运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运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通过的«运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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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张高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托,就省十三届人大个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情况报告如下: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２０２０年１月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时,实有代表５４８人,出缺

４人.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太原市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补选山西大学党委书记王仰

麟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３０日,吕梁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

补选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为省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忻州市第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补选省政府党组成员、

副省长卢东亮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王仰麟、郑强、卢东亮的

代表资格有效,现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确认并予以公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忻

州市选举的王宝仓、吕梁市选举的竟晖、临汾市选

举的王建明、运城市选举的李铁路,向选举单位提

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忻州、吕

梁、临汾、运城４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

接受本选举单位的代表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宝仓、竟晖、王建明、

李铁路的代表资格终止.

晋中市选举的廉毅敏,长治市选举的卜昌森,

晋城市选举的周建春,解放军选举的刘国宾、郭志

刚,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的有关规定,廉毅敏、卜昌森、周建春、刘国宾、

郭志刚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

动后,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４２人,出

缺１０人.

以上报告,请审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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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常务副省长　胡玉亭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林武省长委托,向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报 告

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请予审议.

今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省审计厅厅长陈磊受省人民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要求省政府

及有关部门单位进一步压紧压实整改责任,深入

查找问题原因,针对性采取措施,确保审计整改

实效.省政府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

认真研究、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

整改责任,针对审计发现问题,分类施策、真改实

改,特别对一些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坚持“点办

理、批处理”,举一反三、系统纠治,从体制机制层

面根本性解决.各级各部门按照省人大和省政

府的部署要求,对照问题认真整改,取得积极成

效.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单

位健全完善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４４项,补征补

缴财政收入２９５亿元,下达应拨未拨财政资金

１８０４亿元,促进资金支付或归还原资金渠道等

５０５５亿元.移送有关部门查处的８１起违法违

纪问题线索,已有１８起、１４２人受到处理.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预算编制不够精细问题.省财政进

一步完善项目库建设,在编制中期财政规划时,要

求各部门单位科学制定分年度征收计划,不断提高

中期财政规划预测年度收入的精准性;在编制

２０２０年预算时,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编列,将具有

专项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为专项转移支付,

将下达市县资金编列为转移支付;同时,依托项目

库建设,进一步编实编细年度预算,细化部门预算

支出分类,明晰项目支出预算功能定位,预算编制

精细化水平不断提高.

(二)关于财政政策未能全面落实问题.２０２０

年,省财政在分配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时,提高了对贫困县和深度贫困县的补助系数,加

大了对贫困县特别是深度贫困县的倾斜力度;在分

配县级增收奖补资金时,将２０１９年应安排的３９４

亿元预算一并下达,补齐了上年预算缺口.

(三)关于预算收支管理不够到位问题.

１ 对收入征管不够严格问题.省财政厅、省

水利厅等２８个部门单位已将应缴未缴的８４９９９１

万元非税收入缴入国库或专户,其余６９９亿元非

税收入已作出资金缴库等安排计划.

２对部分转移支付下达不够及时问题.省财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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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认真分析原因,积极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及时报送

资金分配计划,加快转移支付下达进度.截至

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尚未转拨的１８８亿元转移支付,

已下达１１６亿元,剩余７２００万元待国家明确有关

建设方案,完成清算工作后,及时拨付下达.

３对部分转移支付分配不够规范科学问题.

２０２０年,省财政在分配相关转移支付时,打破原有

分配基数,科学设定分配因素和权重,严格执行分

配标准,切实提高转移支付分配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对切块下达的１５亿元专项资金,省财政将进一

步细化预算分配,并要求各地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确保年底前各项工程如期完工,切实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四)关 于 绩 效 管 理 仍 是 “短 板”问 题.２０２０

年,省财政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编制年度

预算时,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安排的必要条件,无

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不符合要求的,不再安排预

算;在公开年度预算时,要求各部门同步公开绩效

目标,通过社会监督倒逼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提升;

同时,通过改进绩效运行监控系统、完善监控内容

等措施,完成了７１项重要项目资金的重点监控;会

同省有关部门加强资金统筹调配,督促各地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提高了厂办大集体改革、采煤沉陷区

治理搬迁等３项重点专项资金的使用绩效.

(五)关于存量资金盘活措施未严格落实问题.

一是对预算安排未与项目结转结余挂钩问题,省财

政已将结转结余和未执行的４７８８亿元预算收回

统筹安排使用,今后将根据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合理

安排预算.二是对存量资金应收回未收回问题,省

财政已收回７８个部门单位４０５亿元存量资金.

三是对收回存量资金未统筹盘活问题,省财政加大

存量资金统筹盘活力度,已清理整合长期挂账４项

资金,收回二次沉淀资金４３２６２７万元,使用长期

结存３项资金９６５７万元.

(六)关于债务风险管控仍需加强问题.省财

政积极指导高风险市县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债务风

险,２０１９年阳泉市综合债务率降至６１５％;省国新

能源集团、省广播电视台等５个项目单位未使用的

１２４７亿元新增债券,已使用５１４亿元,其余７３３

亿元计划年底前支出或按照工程进度支付;同时,

对专项债券发行审核把关不严问题,省财政健全完

善相关制度办法,对专项债券实行“借、用、管、还”

全生命周期管理,并要求各地及时筹集和划转项目

收益,通过财政垫付等措施弥补还本付息缺口,有

效防范债务风险,提高债务资金使用绩效.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真实完整问题.

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等５６个部门单

位已将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各项收入纳入年度预算;

省交通厅、省自然资源厅等４个部门单位在编制

２０２１年预算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压减待

分配资金规模,细化实化年度项目支出预算;省人

防办、省国资委已将多取得的１２６２万元归还原资

金渠道,省司法学校、省水利厅等４个部门单位对

有关人员进行了诫勉谈话,今后将严格按规定编制

或申领预算.

(二)关于“紧日子”要求落实不到位问题.省

水利厅、省环境信息中心等７个部门单位已将虚列

支出的５９０９０６万元支出或交回财政;省工信厅、

省人事考试中心等６个部门单位进一步健全完善

制度办法,加强预算管理,杜绝超预算、超标准列支

会议费、培训费、维修费问题再次发生.

(三)关于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不够规范问题.

省工信厅已将未按规定分配的５６０万元专项资金

收回,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等３个部门建立健全相

关制度办法,严格资金分配管理,确保专项资金分

配规范有效;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已将相关县

区和企业套取的６９７１７万元专项资金全部收回;

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厅等７个部门积极督促相关

地区和项目单位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滞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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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９４亿元专项资金已拨付使用２９１３亿元;省发

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等３个部门积极督促相关单位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未按期实施的７７个项目,已有

１６个完工.

(四)关于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够严格问题.

省水利厅、省司法学校等２４个部门单位对未履行

政府采购程序的相关责任人采取了诫勉谈话等处

理方式,省人社厅信息中心、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

３个单位针对先采购后补办手续问题,进一步强化

内部管理,规范工作流程,今后将严格执行政府采

购的相关制度规定;省护路办和太原市护路办的２

个项目涉嫌串通投标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五)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有待加强问题.省直

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和省财政厅专门印发通知,要求

各相关部门单位尽快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加强固

定资产管理,严格资产统计核算,做到产权明晰、账

实相符;同时,制定完善了相关制度办法,对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处置和出租出借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

范,并按照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理要求,加大办公

用房的整合盘活力度,提高办公用房的配置效率.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查出问题的整

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市县未严格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问题.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运城市本级及垣曲、平

顺等９个县区已完成２０１９年度城镇新增就业、技

能培训等目标任务;长子、壶关等６个县区已按要

求开展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晋城、晋中、朔州３个市

本级及大宁、盐湖等３５个县区已将未拨付使用的

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等就业专项资金７４１８２万元全

部拨付到位.

(二)关于部分地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未

达规定要求问题.运城、长治２个市本级及永济

市、稷山县已将多报的３５７１３８万元拖欠账款从台

账中剔除;阳城县多报的已清偿账款１７５４８７万元

已偿还８２３５１万元;娄烦县未列入年初预算的

５７３２８８万元部门拖欠账款,已制定了还款计划,

实际已偿还２８８４５８万元;太原、朔州等６个市及

曲沃、尧都等５８个县区无分歧欠款已全部清偿,省

本级无分歧欠款已清偿１３８０７３万元.

(三)关于部分市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款物监

管不够到位问题.太原、晋中等４个市本级及乡

宁、沁县等２７个县区已发放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医

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临时性工作补助１５７１１３万

元;晋城、太原等１０个市本级及泽州、古县等８４个

县区未分配使用的６６５亿元财政专项和捐赠资

金,已分配使用４８５亿元,其余资金将用于后续疫

情防控工作;吕梁、阳泉２个市本级及方山、万柏林

等１１个县区已将５２３０２９万元捐赠资金和３４０２

万件捐赠物资全部登记入账;清徐、交城等１０个县

区已向社会公开３１３５７万元捐赠资金和１８４６万

件捐赠物资的分配情况.

四、扶贫资金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脱贫成果巩固措施落实不到位

问题.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全省优质杂粮全产业

链开发、优质鲜食马铃薯生产示范基地等３个产业

扶贫项目已完成目标任务,其余３个项目正加力推

进;２００个旅游扶贫示范村旅游扶贫开发方案已编

制印发;省扶贫办会同省有关部门督促各地进一步

加强光伏收益分配管理,并按月对电费结算到村率

等进行通报,确保光伏收益及时分配到户;广灵、陵

川等４个县已将应收缴的２８７６４万元资产收益收

缴到位.

(二)关于部分扶贫专项资金管理不够严格问

题.省扶贫公司已收回多拨付６０个县的３４８亿

元易地扶贫搬迁补助资金;沁源、石楼等１７个县已

将闲置的３３２亿元扶贫资金盘活使用;石楼、大宁

等９个县已将套取扶贫资金１５２９４万元问题整改

到位,并移送公安、纪委监委等部门,追究相关责任

人责任;娄烦、代县等１３个县已追回违规发放的救

助、资助资金１９８３９万元,并通过完善制度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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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余涉及６８８万元问题进行了整改.

(三)关于部分扶贫项目管理运营不够规范问

题.陵川、兴县等２５个县加强运维管理、加快项目

实施、健全带贫益贫机制,积极推动４３８亿元的扶

贫项目带动贫困户增收;省本级及代县、宁武等１７

个县已通过追回资金、资产保全等方式清收逾期扶

贫周转金、小额贷款１１６亿元;浑源、临县等５个

县已通过自筹和争取上级补助等方式弥补了４６７

亿元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缺口.

五、水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审计查出问题的整

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约束性指标任务未按期完成问

题.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水环境保护和

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上报数据,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大同、晋中等３个市圆满完成

２０１９年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吕梁市１７个国家、

省考核地表水监测断面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前全面

消除劣于 V类水体.

(二)关于部分防治措施未有效落实问题.全

省各地积极加快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等建设,截

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太原、阳泉等９个市已基本解决

生活污水直排河流问题;太原、晋城等４个市采取

重新编制治理方案或进行技术改造等措施,确保污

泥处置符合相关指标要求;阳泉、朔州等３个市的

４个省级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设施已开工建设或

建成投运;山阴、阳城等１３个县区已启动散养区畜

禽粪便污水集中处理利用工作;各市县加强排查整

治,积极做好相关垃圾填埋场、矿山渣场、矿山开采

区和石化生产贮存企业设施的防渗处理工作,相关

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已采取集中处置或焚烧深埋

等处理措施;未履行环评审批手续的１００３个建设

项目,除已取消或停产等项目外,其余４４６个项目

已办理或正办理环评手续;临汾、忻州等８个市无

证排污的６０家规模屠宰企业,除１２家已停产企业

外,其余４８家已办理排污许可或许可登记.

(三)关于部分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不够规范问题.晋中、朔州等９个市本级及寿阳、

平遥等４２个县区已将滞留的５６１亿元专项资金

拨 付 使 用 ４０３ 亿 元,收 回 财 政 或 调 整 用 途

４２０４８７万元,其余１１６亿元将按工程进度拨付;

太原、运城等３个市本级及盂县、新绛等５个县区

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办法,将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的

１９８亿元专项资金归还原渠道;盂县、阳城县已完

成项目计划投资,并对相关数据进行重新计量,达

到了专项资金申领的规定要求.

六、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部分养老保险费征缴不够规范问题.

省本级及太原、吕梁２个市已停止为不符合条件的

相关人员缴纳保费并做退费处理;大同、长治等３

个市本级及云冈、平遥等１１个县区按照省有关规

定,对已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将由同级财政承

担,对不符合政策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办理保费清退

手续.

(二)关于部分养老保险待遇发放不够严格问

题.省人社厅开展集中专项清理行动,全省已追回

４６４万人隐瞒冒领、重复领取的养老保险金１６７

亿元,其余１２８人涉及的４０９１１万元养老保险金

正在追缴中;省本级和大同、晋城等６个市进一步

加强提前退休管理工作,追回不符合条件领取的养

老保险金２７７１３万元,并移送有关部门对相关问

题进行查处.

(三)关于部分人员未按规定纳入养老保险范

围问题.阳泉、朔州２个市本级及方山、平定等５３个

县区已为１０５６万名困难群体代缴了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３１８６家用人单位中已有９０８家单位为２８万名

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各级人社部门将继续

加强参保登记工作,努力实现应保尽保.

七、金融及类金融机构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部分经营服务未能聚焦主业主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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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山西银保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积极督促金

融及类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支小支农贷款投放力

度,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全省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

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合计占比５５８％;全省村镇银

行涉农贷款占比９０６１％,高于监管要求１５６１个

百分点;３家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均高于上年

同期有贷户数;相关机构已停办异地贷款业务,并

积极做好贷款清收工作.

(二)关于部分机构持续经营能力不强问题.

省委、省政府及省有关部门单位积极推动金融及类

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化运营机制,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全省融资担保

行业担保放大倍数由２０１８年初的１０９倍提升到

１２９倍;全省７７家村镇银行,５９家盈利,经营状况

和盈利能力得到一定改善;４家机构加大不良贷款

催收力度,力争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

(三)关于部分机构违规经营问题.截至２０２０

年７月底,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擅自经营的９１

家典当行,已有７１家办理了许可证,其他典当企业

正申请办理;超经营范围发放贷款的４家机构,有

３家已收回或核销贷款１２０６７８万元,有１家已停

止贷款业务,正积极催收贷款;接受不合格租赁物

的２家机构已收回融资租赁款５５１亿元,其余租

赁款正积极清收.

总的情况看,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意见和省政府整改部署,积极落实整改

责任,整改成效较为明显,但整改进度及效果与审

计整改工作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还有一

定差距,省政府将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审

计整改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审计整改的组织领导,不断提

高审计整改成效.省政府将继续把审计整改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

细化分工、明确责任、狠抓落实,推动审计整改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各部门单位要按照“谁的问题谁整

改”要求,全面落实整改责任,将问题整改与推进部

门单位内部治理和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治其源头、

治其要害、治其根本,推动各类问题根本性解决;审

计、政府督查等部门单位要加强督促检查,对拒绝

整改、虚假整改、拖延整改的单位和个人,省政府将

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审计发现问题全面整改、彻底

整改.

二是进一步加大各项重大政策措施的落实力

度,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省政府

将责成财政等部门单位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

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健全预算

标准体系,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强化预算绩效管

理,不断提高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各部门

单位要紧紧抓住三大攻坚战、民生保障等重大政策

措施落实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配套制

度和措施,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及时解决难点、打通

堵点、防范风险点,不断提升各项重大政策措施落

实效果,全面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三是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充分发挥审计服务

保障作用.省政府将继续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

全力支持审计机关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及时研

究解决审计工作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障审

计工作扎实、精准、有力开展.全省各级审计机关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

导,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大局,依法审计履职尽

责,常态化开展“经济体检”,治已病、防未病,更好

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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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常务副省长　胡玉亭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现将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省政府系统办理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建议办理基本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各位代表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认真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按照“四为四高两同步”总

体思路和要求,紧紧围绕转型发展,聚焦人民群众

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向省政

府提出建议８８６件,闭会期间又提出建议２７件.

建议涉及的方面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１７３件,占

１８９５％;科教文卫方面１６４件,占１７９６％;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面１１５件,占１２６０％;农业方

面８６ 件,占 ９４２％;资 源 环 保 方 面 ８０ 件,占

８７６％;工业方面７５件,占８２１％;发展规划方面

７０件,占 ７６７％;贸 易 和 旅 游 方 面 ６３ 件,占

６９０％;财政金融方面５５件,占６０２％;法制建设

方面３２件,占３５１％.分别交由１１个市政府和

４７个省直部门、单位研究办理.

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高

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精心指导

协调,各承办单位强化责任,健全制度,细化措施,

密切配合,所有建议均在法定时限内办复.承办的

建议中,已经解决或有重大进展的(A 类)３６８件,

占承办总数的４０３％,主要涉及:营商环境建设、

乡村旅游建设、加大扶贫投入、加大民生投入、健全

养老服务体系、保持就业稳定、环境污染防治、提高

政府工作效能等方面.列入年度计划解决的(B

类)１６４件,占总数的１８０％,主要涉及: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老旧城区改造、煤改电煤改气项目建设、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垃圾分类治理、两山七河生态

修复与治理、三大旅游板块建设等方面.列入规划

逐步解决的(C类)３２２件,占总数的３５２％,主要

涉及:部分铁路公路建设项目、学生减负、幼儿园教

师编制核定、部分文旅项目建设问题等方面.因条

件限制或其他原因无法解决留作参考的(D类)５９

件,占总数的６５％,主要涉及:医保政策、资源审

批、个别铁路公路项目等方面,针对这些建议,承办

单位经过走访、座谈等形式,向代表做了解释说明,

取得了代表的理解.

在办理过程中省人大常委会给予了大力支持.

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认真督办重点办理建议,

部分常委和代表实地视察调研,面对面听取重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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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办理情况,与承办单位共同推进有关问题的解

决,加强对建议办理工作的指导,有力促进了代表

建议的办理工作.今年９月下旬,省人大常委会组

织部分代表对省政府系统建议办理工作进行了专

题视察,李悦娥副主任亲自带队赴太原市清徐县、

晋源区、省疾控中心实地视察了关于５G 建设、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等方面建议办理落

实情况,听取了部分承办单位建议办理的情况汇

报,对省政府系统建议办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与承办单位一道思考、探讨创新建议办理工

作方法和途径,并提出了中肯、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二、主要做法

２０２０年,省政府系统认真贯彻执行«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

法»,积极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经

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大工作新要求,把办理代表

建议与落实重点工作相结合,与保障改善民生相结

合,与完善政策措施相结合,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监

督、支持下,紧紧围绕提质量、见实效,进一步完善

制度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努力推动建议办理工作

取得新成效.

(一)深化认识,组织领导有力.做好人大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是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法定职

责,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渠道.

省政府高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努力提高政府工作

水平.林武省长多次就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作出批

示.各位副省长均领衔办理重点建议,既“挂帅”又

“出征”,积极参与调研,协调解决问题,审定办理报

告.各承办单位建立健全领导班子研究办理机制,

明确由领导班子审定办理方案和答复意见.各单

位分管领导主动与代表沟通,合力推动问题解决.

人代会期间,省政府专门安排组成部门负责同志列

席１２个代表团分组会议,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对政

府工作的意见建议.省政府办公厅及时将代表对

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梳理,供省政府

决策参考,交各部门研究办理.

(二)健全制度,办理程序规范.为加强和规范

政府系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工作,年初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省“两会”建议提案办

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交办、沟通、答复和公开等

各个环节工作标准和要求,进一步强调了“五定三

包”责任制和“逐级负责、逐件审核、全面复查”的办

理机制,持续推动制度规范、机制优化.组织政府

系统承办单位具体承办人员进行培训,进一步增强

承办人员规范意识和业务能力.各单位在认真落

实省政府办理代表建议要求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形成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如省

工信厅构建“三沟通、三研究、三督办”工作流程,省

公安厅推出建议办理项目化、过程化、全网化、制度

化“四化管理”,省人社厅建立基础台账管理,有效

提升了建议办理质量.

(三)加强协调,联系沟通紧密.加强沟通协商

是做好建议办理工作的前提.省政府各承办单位

在办理建议过程中,坚持“意见分歧要协商、解决问

题要协商、答复意见要协商”的原则,积极构建监督

机关、主办单位、会办单位和代表齐心协力抓办理

的工作格局,确保办理效果和代表满意率双提升.

一方面,省政府办公厅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

委密切配合,经常交流进展情况,共同研究分析存

在的问题,推动建议落实.主办单位和会办单位之

间通过共同调研、专题会商等方式,加强沟通配合,

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另一方面各承办

单位严格落实联系代表制度,克服疫情带来的影

响,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代表联系.省自然资源厅

明确“三个坚持”,省住建厅出台“四环节联系制

度”,不但做到办前、办中、办后联系,在年终还向代

表报告最新进展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就许福民代

表提出的«关于加大山西现代种业创新支持力度,

设立省现代种业提升工程专项基金的建议»,先后

与代表４次座谈交流,吸收代表建议,有力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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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种业强省建设.

(四)加强督导,做好跟踪问效.解决问题、改

进工作是建议办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办理

效果的直接体现.省政府办公厅按照省政府领导

要求,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突出抓好办理工作

业务培训以及分办、交办、答复、督办、总结等各个

环节,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办理工作任务;会同省人

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对重点难点建议,及时了

解办理进度,协调解决办理中遇到的问题.同时,

严格工作纪律,落实考核奖惩措施,对思想不重视,

办理不认真的单位,加大跟踪督办力度.省发改委

建立“事项清单制”和“办结销号制”,省教育厅抓好

“两个结合”、完善“三个机制”,省交通厅、省水利厅

等许多承办单位把建议办理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

核范围,有力推动了建议办理工作.同时,我们还

要求各承办单位建立跟踪办理台账,对列入规划逐

步解决的C类答复件进行梳理,持续跟踪调研、检

查督导,确保承诺过的建议得到有效落实.

三、工作成效

代表们提出的建议紧扣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热点问题,为政府

改进和完善工作提供了努力方向和智力支持.省

政府始终把建议办理工作作为一项全局性、基础

性、常规性重点任务,努力将各位代表的真知灼见

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推动解决

了一批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发展.

(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省政府结合代

表提出的关于５G、新能源、大数据等方面的建议,

聚集“六新”突破,努力打造创新生态,积极培育新

兴产业,有力推动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先后出

台了«关于加快构建山西省创新生态的指导意见»

«山西省科技体制机制重塑性改革方案»«关于实施

“１１１”创新工程支撑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规定,有力破除我省制约创新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１４个

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集群建设取得积极成效,长城、

麒麟、曙光、龙芯等一批核心企业落户我省;云时

代、科达自控、山西知网等一批大数据领军企业得

到长足发展;半导体、光机电、碳基新材料、特种金

属材料等高新产业不断取得突破,部分产品和技术

走在了全国前列;加快５G 商用步伐,全省累计开

通５G基站１２０００余座,走在了全国前列.前三季

度,全省 GDP完成１２４９９９亿元,增速由负转正,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３７７％,增加值增长

５２％,转型发展后劲加快积蓄.全省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疫情防控

“双零”成果持续巩固,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改

革开放亮点纷呈,转型动力加快转变,全省经济稳

步复苏、稳定向好的态势更加巩固,主要经济指标

明显好于全国.

(二)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既是代表们的关注焦点,也是省政府

的工作重点.为此,省政府以办理有关建议为抓

手,瞄准市场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以创新体制机

制为突破,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支撑,以构建特色体

系为保障,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着力打造“六

最”营商环境,为推动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了

新的动力.把“一网通办”作为突破口,基本建成全

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横向打通了２０余个

省直部门业务平台,纵向贯通了１１个市级平台、

１１７个县级平台,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彻

底解决重复申报、重复录入难题.开发了“三晋通”

App,省级已上线１４１５项事项,推出了９个市“城

市频道”并上线２８０项政务服务及便民缴费事项,

全面覆盖全省１３２台政务服务一体机、微信小程

序、智慧柜员机及“裕农通”App,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了“７×２４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

(三)在改善民生社会保障方面.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一直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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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工作的重点.结合代表关于学前教育、基础

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建议,省政府持续加大

教育投入,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出台«山西省推进

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印发了«山西

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完成全省小区配套幼儿

园治理４００余所.疫情期间,采纳代表建议,将全

省中考时间推迟１个月.借鉴棚户区和老旧小区

改造、老楼加装电梯等方面建议,着力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全省棚户区住房改造

开工２４７万套,完成年度任务的９１５％;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完成投资１６８７８亿元,完成年度任

务的１１７９％;全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９２部;５３０

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群众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参照医养结合、建设康养山西等方面建议,印发了

«关于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民办养

老机构建设补助标准由原来的１０００元/床,提高到

５０００元/床,今年全省共新建３０个城镇社区幸福

养老工程,建成了３７家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和３３个

医养融合发展试点村,印发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

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对６５岁以上的老

人,每人每月给予２０元补贴.同时,对代表们在文

化旅游、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建议,省政府及各承办

单位也深入研究、积极吸纳、认真办理,取得了明显

成效.

(四)打好三大攻坚战方面.在助力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方面,按照探明“雷区”、划出“红线”、分类

施策的原则,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金融机构

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金融管理部门监管

责任,加强对重点领域全流程、全链条风险管控,切

实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坚决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目前,全省各领

域风险总体可控.在助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方面,

积极回应代表关切,紧盯剩余２１６万贫困人口、

１２４万脱贫不稳和边缘易致贫人口以及１０个深

度县,挂牌督战,综合运用资金、政策、项目、人才等

帮扶手段,实行“一人一策、一户一策、一县一策”,

持续发力针对性落实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兜底政

策,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完胜.在深入推进污染防治

方面,扎实推进全省“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工

程,高位推进流域大治理,加快补齐基础治污工程

短板,１－９月,全省优良水质断面达３８个,同比增

加８个,全面消除劣 V 类水质断面,同比减少１３

个.大力实施蓝天保卫战攻坚行动,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１－９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

比下降１１５％,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１０个百

分点.

２０２０年,在省人大常委会的关心、支持下,通

过各承办部门的积极努力,省政府系统代表建议办

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新时代的要求和

代表们的期望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主要

表现为:一是个别承办单位办理责任意识不强,存

在敷衍塞责、答复针对性不强的现象.二是对一些

关系全局和长远、暂不具备落实条件的建议,阐明

情况、作好解释,争取代表理解支持还需加强.三

是对一些综合性建议,个别主办单位协调会办单位

积极性不够,部门间协同合作水平仍需提升.针对

存在问题,今后,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进一步强化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的作风,进一步改

进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不断提升办理水平和成

效,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各项工作不断上台阶,为全

省转型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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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孙洪山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我代表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将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省高院共收到省

人大交办的５８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服务保障经济转

型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诉讼制度改革、深化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监督等方面建议和意见

１３件.省高院党组高度重视建议办理,院长逐件

阅批,明确责任人和办结时间,１３件建议、意见已

全部办结,并一一答复代表,办复率１００％.同时,

我们把代表建议意见办理和全面推动工作结合起

来,不仅重视具体问题的解决,更重视把代表们提

出的建议、意见转化成常态化举措和常效化机制落

实到工作中,切实促进全省法院以审判执行为中心

的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关于服务保障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建议的

办理情况

(一)关于代表提出的加强破产审判工作的建

议(编号１９６６).省高院高度重视破产审判工作,

研究制定«关于企业破产案件受理工作问题的意

见»和«破产案件立案指引»,并于今年８月组织召

开推进“僵尸企业”司法处置专项座谈会,就进一步

发挥破产审判职能,规范和加强企业破产案件管理

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同时,省高院成立指

导组,强化“僵尸企业”案件审查前置、司法出清经

费、中院集中受理等问题的落实,积极适用破产重

整、和解程序,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企业转型升

级.今年４月,联盛破产重整案件成功审结,成立

了破产重整计划执行主体山西晋柳能源有限公司,

完成联盛３２家公司所有者权益调整工作,化解债

务风险２１５５亿元.

(二)关于代表提出的支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

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编号 １１８６).省高院制定

«关于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聚焦服务实

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妥善审理涉

金融案件,切实提高审判效率,依法保障金融债权

高效实现;依法支持以关联企业债务平移、分期偿

付、转移债务至担保方等方式化解担保代偿风险;

主动与金融监管部门对接,建立金融案件统一协调

机制与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促进审判机关、金融监

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业务交流和良性互动,推动形

成统一完善的金融法治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区域性风险底线,有力促进我省经济和金融市

场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积极

对金融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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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金融机构在银行内部治理与外部经营活动

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并协助金融

监管机构发布金融法律风险警示,有效防控金融

风险.

今年３月,省高院制定了«关于服务“四为四高

两同步”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针对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犯罪高发的严

峻形势,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主动争取

当地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加强与侦查、检察机关

等部门协同配合,积极开展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

专项行动,妥善审理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传销

等２４１件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完善“金融老赖”失

信黑名单制度,严厉制裁具有担保能力却不履行担

保义务、恶意逃避担保责任的行为,防止企业借助

破产清算逃废金融债务,做好相关群众工作,切实

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加大涉金融案件执行力度,

执行到位金额达１４９亿元,为我省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建设良好金融生态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三)关于代表提出的完善联系机制,提高审判

执行效率,防止因诉讼拖延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经营

的建议(编号１４５９).省高院制定«支持服务保障

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举措»,坚持依法保护、平等保

护、全面保护、及时保护的原则,依法保障民营企业

的合法权益.省高院与省工商联探索建立协同工

作长效机制,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联动工作机制

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开展民营经济领域纠纷

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双方建立了沟通联络、联席

会议、信息互通、诉调对接等联系机制,有力推动了

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快速化解和有效化

解,依法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编写并向企业发

放«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提示１００点»,实现司法

服务和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努力营造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晋城中院运用“府院联

动,强制管理”模式,成功促使濒临破产的阳城县红

太阳陶瓷公司实现兼并重组,实现了“执行一个案

件,救活一个企业,安排一批就业,保障一方民生”

的良好效果.

二、关于深入推进诉讼制度改革方面建议的办

理情况

(一)关于代表提出的推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

值班 律 师 制 度 在 我 省 落 地 落 实 的 建 议 (编 号

１６５１).省高院经认真研究,结合值班律师工作实

际提出了具体解决措施:一是完善值班律师工作模

式.针对部分地区值班律师资源不足的现状,与司

法厅协调沟通,明确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

师协会可统筹调配律师资源,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提供保障.在专人值守或轮流值班的基础上,增设

值班律师热线,保障法律帮助的及时性.二是充分

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

起诉之日起,值班律师即可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

卷宗材料.三是对于自愿认罪认罚没有辩护人的

被告人,依法及时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

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

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积极支持值班律师依法履

职,有效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代表提出的法检两院积极落实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议(编号１８２５).省高院采取有

力举措,积极推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指导意见»的落实.一是以“全程简化”为工作思

路,在基层法院探索“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中心＋检

察机关派驻检察室＋速裁法庭”工作模式,运用在

部分看守所设立速裁法庭或者采取视频开庭的方

式,对轻罪案件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

限度压缩办案周期,实现刑事审判“全流程”提质增

效.二是省高院研究制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法庭审理规程(试行)»和相关文书样式,进一步深

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三是紧紧围绕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将量刑规范化

改革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机结合,探索系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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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案件速裁、简易程序办理模式,确保认罪认罚

案件量刑精准、平衡,裁判尺度统一.

(三)关于代表提出的在我省法院系统全面实

施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建议(编号１９６５).赋予律师

一定的调查权是近两年来各地探索更好发挥律师

在案件审理执行中查明事实作用的一项改革措施,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省高院对外

省法院推行律师调查令情况进行充分调研,并结合

我省有关法院试点所取得的经验,制定了«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试行律师调查令的规

定»,对律师调查令申请的时间、申请调查证据的范

围、律师调查令的申请和审核签发程序、律师调查

令的权限和具体应用等相关情形进行了规定,为律

师持令调查提供了保障,助力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

中准确、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目前已完成了１７个

相关部门的征求意见工作,文件会签后将印发

施行.

(四)关于代表提出的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改善

律师执业环境,发挥律师在推进法治建设中作用的

建议(编号１１７２).全省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

要求,在各项审判和执行工作中,认真履行法律赋

予的职责,依法保护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辩护律

师在诉讼活动中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构建“一网

通办”的线上互动机制,完善山西法院诉讼服务网,

设置律师诉讼服务平台,支持网上立案、在线申请

保全和鉴定、网上庭审,将线下服务项目全部集成

到线上,做到线下能解决的诉求线上都能解决,实

现法院提供诉讼服务“不打烊”,律师办理诉讼事务

“零跑腿”,努力为律师提供零距离、无障碍线上服

务.截至目前,全省法院网上立案８２０５３件,跨域

立案１６３６件,办理网上业务２４４５６４次.构建“一

线通联”的实时沟通机制,将全省１３３家法院的

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热线集中至省高院,２４小时畅通服

务,实现了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辩护律师与３５１０

名员额法官的专线沟通,为双方交流开辟了全程录

音、信息留痕、有据可查的规范化联系通道.今年

以来,为当事人、律师和法官提供在线服务１６１８４８

人次,其中,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联系法官４３９９７

次,法官联系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３４９２３次,自助

语音查询３５０６５次.在全国率先试行刑事申诉案

件律师代理制度,明确工作规程,５０名刑事律师轮

流值班,从律师角度释法解疑,提高当事人对法院

生效裁判的认同度,引导当事人理性申诉.该项制

度实施以来,最高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接待山西刑事

申诉来访量由２０１７年的４４０人次降至２０１９年的

１８３人次,降幅达４１６％,律师代为申诉的４１件刑

事案件,有６件进入再审程序.

三、关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方面建议

的办理情况

(一)关于代表提出的推动解决法官助理短缺

难以满足审判工作需要的建议(编号１６４５).近年

来,省高院持续加大法官助理招录力度,加强审判

辅助力量建设.２０２０年全省法院招录公务员６２１

人,招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１１８％,其中法官助理

职务占比达到５２％.同时,综合考虑空编率、案件

增长率、队伍年龄结构等因素,将招录名额优先向

人案矛盾突出的基层法院倾斜,积极破解人案矛盾

突出问题.近期,经省司改办、财政厅批准,将全省

法院员额法官与聘用制书记员配备比例提高到

１:１,全省法院将再增加聘用制书记员８００余名,并

实行省级统筹、动态管理,这将有效缓解法院司法

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

(二)关于代表提出的加强对基层人民法庭工

作保障的建议(编号１１３０).人民法庭是服务农

村、服务基层的司法组织,也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要力量,但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在建设

运行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案多人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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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不足、基础设施老化、信息化建设水平不高等问

题比较突出.为了加强人民法庭基础建设,更好发

挥其司法职能作用,今年以来,省高院对全省法院

人民法庭开展了专题调研,根据区域面积、交通条

件、人口数量、案件数量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了

人民法庭优化布局方案,并全面启动人民法庭布局

调整工作.同时,积极与财政部门协调,将人民法

庭经费保障纳入年度预算,去年以来,为基层法院

和人民法庭配备执勤执法车辆１０３台、安检门１１７

套、访客机１２６套、X光安检机６０台,切实提高了

人民法庭装备建设和保障水平.

(三)关于代表提出的省高院应进一步完善对

地方法院人员配置、案件结案率考核等工作的建议

(编号１９１５).近年来,全省法院案件数量呈逐年

递增趋势,人员短缺问题成为制约全省法院审判质

效持续提升的短板之一.为破解全省法院现有编

制分配与案件分布严重失衡的结构性矛盾,省高院

在与省委编办联合出台«关于调整全省法院系统政

法专项编制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晋编办字〔２０１９〕

１５号)的基础上,制定了«山西法院系统中央政法

编制省级统一调剂方案»,本着编制总量不增,以案

定编、全省统筹的原则,对全省法院中央政法专项

编制进行了统一调剂.２０１９年,为人案矛盾突出

的１４个基层法院调剂中央政法编制１７２个,调整

后１４个基层法院人均办案数比调编前下降了１７

个百分点.在今年的法官入额遴选工作中,根据统

筹管理、动态调整、以案定员原则,将人均办案量低

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６０％法院的空缺员额,调配

到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共调剂员额法官名额４７

名,同时建立了入额递补机制.

在质效考核方面,今年年初,省高院制定«全省

法院队伍素能司法质效提升三年规划»,遵循司法

规律,科学确定审判工作质效指标,重点考核包括

审限内结案率和结案均衡度在内的４７项约束性指

标.各级法院根据案件数量变化规律,优化配置审

判资源,科学合理地确定月度、季度办案任务,确保

审判工作平稳运行,保持收结案均衡的良性循环态

势.同时,制定出台«员额法官绩效考核办法»,以

法官工作量为基础进行综合考评,考核结果划分四

个档次,直接与绩效奖金、评先评优挂钩,激发法官

竞争意识,引导法官提高办案质效.在今年年初的

绩效考核工作中,９７名法官参与绩效档次评定,１、

２、３、４ 档次法官实际占比为 １５４６％、３５０５％、

３５０５％、１４４４％.研究制定法官助理、书记员绩

效考核办法,将法官助理、书记员的绩效考核与审

判团队及法官绩效捆绑挂钩,一体化考核,有力促

进审判团队多办案、办好案.

(四)关于代表提出的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

管理机制的建议(编号１５４４).通过全省法院共同

努力,人民陪审员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队伍

逐渐壮大,全省法院现有人民陪审员６６８３名,分布

在教育、医疗、妇联、街办、公路、供电等不同行业,

具有不同的专业特长,且大多数人长期从事基层基

础工作,有效扩大了群众参与面,确保了人民陪审

员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二是陪审员结构不断

优化,既有来自基层街道、社区及相关企事业单位

的人员,也有在乡镇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专职基层

干部,为社会民意在司法审判中的彰显奠定了坚实

基础.三是陪审员素质不断提高.全省法院现有

的人民陪审员９６１％以上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其中１５１名人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高学

历人员占比持续提升.为深化人民陪审员的履职

保障体系构建,省高院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

议,把人民陪审员工作纳入到人民法院经费保障的

机制中,努力推进陪审经费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五)关于代表提出的规范人民法院财产保全

裁定与执行行为的建议(编号１９１０).全省法院认

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从案件流转程序、信息共享

以及审查主体等方面规范民事财产保全的裁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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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当事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

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在

立案前向法院申请保全财产措施,可选择诉前调解

或诉前保全,提供相应财产担保.实践中为防止财

产被转移,执行部门往往在采取执行措施时向被执

行人送达执行文书,并同时告知其可提出执行异

议.特别是今年以来,各级法院牢固树立“谦抑、审

慎、善意、文明、规范”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司法促进

发展、稳定预期、保障民生的功能,依法保障常态化

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

秩序,聚焦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实际需

要,最大限度降低保全措施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将惠企司法政策落实到位,为

复工复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在省高院的协调下,

妥善处置马军峪煤焦公司贷款涉振东集团担保案,

支持受疫情影响的振东集团加快复工、复产,受到

省委楼阳生书记的批示肯定.

四、关于加强人大代表监督方面建议的办理

情况

关于代表提出的加强人民法院与人大代表密

切联系的建议(编号１３５６).全省法院创新工作方

法、主动接受监督,注重日常沟通,不断健全代表建

议意见办理机制,积极拓展人大代表监督法院工作

的广度和深度.省高院坚持健全机制与落实责任

相统一,制定出台«定向联络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工

作办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规则»

«督查室工作规程»等制度规范,详细规定了办理人

大代表建议从收件、交办、督办、答复、走访等环节

的工作规范,有力确保代表联络和建议意见办理规

范、有序、高效.在代表建议意见办理工作中,院领

导定期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加强对办理工作的检查

指导、协调督办.各承办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组织

专题调研、审核答复意见.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

议,认真梳理情况问题,分析原因,做好代表建议向

立法成果、政策成果、研究成果的转化,切实提高建

议办理的针对性、实效性.联络员及时与代表电话

联系或定期不定期回访,到代表驻地听取意见,向

代表反馈办理情况,解释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情况,

达到了提办双方相互理解、增进共识的目的,绝大

多数建议的办理都受到代表的充分肯定,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

不断强化主动接受监督意识.省高院进一步

完善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工作机制,协助省人大常

委会开展专项调研和执法检查,专题报告“基本解

决执行难”、刑事审判工作情况.认真落实三级法

院院长定向分级联络人大代表工作制度,建立联络

代表工作台账,及时向人大代表汇报工作情况,积

极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法院、旁听审判、观摩执行.

今年９月,邀请杨景海、杨蓉、刘正等１０名代表列

席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邀请王润梅、李桂琴

等６名代表实地了解省高院诉讼服务、信息化建

设、法庭建设、队伍建设等工作,协助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开展２０２０年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活动.省

高院高度重视代表委员反映或转递的群众信访事

项的办理工作,将此类事项纳入院庭长监督案件范

围,采取跟踪督办,定期对上报告、对下通报、责令

约谈等方式,推动案件、事项及时依法办结.定期

向代表通报法院工作情况,由季报改为月报.及时

收集、记录、反馈每位联络员的联络情况和代表提

出意见、批评和建议情况,整理、录入法院联络工作

管理平台,全面掌握与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的联络工作动态.此外,还为每位代表赠阅人民法

院报、法治周刊、山西审判等报刊,以便代表及时了

解法院工作动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人大代

表对法院工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既是对法院工作

的有力监督,更是对进一步做好全省法院工作的有

力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我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

向关心支持法院工作的各位领导和代表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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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省高院建议办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

些成效,但与新时代、新要求和代表们的新期望、人

民群众的新期盼相比仍存在差距和不足.下一步,

全省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

作主线,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加积极主动

地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的监督,将代

表对法院的关心支持转化为司法工作的强大动能,

深入推进全省法院队伍素能司法质效提升三年工

程,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为我省“在转型发展上率先

蹚出一条新路来”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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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我代表省人民检察

院向常委会报告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请予审议.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

间,共有２３名代表对我院提出了１７件建议.省检

察院党组高度重视代表意见建议,召开专题会议,

积极研究部署,确定专人负责办理.目前,该１７件

代表建议已全部按时办结并向代表进行面对面答

复,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法检两院积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１８２５号代表建议和关于推动认罪认罚从宽

案件值班律师制度落地落实的１６５１号代表建议办

理情况

这是我院会同省高院办理的建议.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全省各

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以及高检院

决策部署,勇挑重担、主动作为,扎实推进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落实.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在党委领导、人大监

督、政府支持下凝聚制度执行合力.全省三级检察

院通过报告工作、出台文件、召开联席会议等多种

形式,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支持.在省委政法

委的领导下,省检察院牵头制定«全省政法机关协

同推进认罪认罚制度适用意见»,联合其他政法机

关协调一致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省人大常

委会专门听取全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情况的报告,并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各级人大代

表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共议,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落实形成广泛共识.全省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

积极保障工作经费,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配

备值班律师,为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重要

保障.

二是将讲政治与讲法治相融合,在服务大局中

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积极服务打赢

“三大攻坚战”,不断加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经济

犯罪、金融犯罪、破坏环境资源罪和扶贫领域犯罪

等案件中的适用.２０１９年至今,全省检察机关共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涉及三大攻坚战案件

３１２件.更加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坚持把落实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最大程度消除和减少社会对

抗.办案中认真听取被害人及代理人意见,切实保

障被害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弥合社会裂痕,促进

实现源头治理.今年,全省检察机关依法对自愿认

罪认罚的不批捕９９３人,不起诉２４１９人,占不起诉

总人数７１４％;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１５１６７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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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８７６％.

三是紧盯案件质效,打出“组合拳”确保制度规

范有效推进.坚持从点到面、应用尽用.重点院、

重点案件先行一步,持续加大黑恶犯罪案件、重罪

案件、职务犯罪案件、涉众型犯罪案件的适用力度,

以“适用为原则,不适用为例外”.今年,经济犯罪

适用率６３４％,职务犯罪适用率６０３％,各类案件

总适用率７９％.强化制度建设,确保运行顺畅.

建立入所宣讲制度,实现看守所制度宣传１００％全

覆盖.加强审前沟通,明确要求检察官提出确定刑

量刑建议前,与法官进行充分沟通.今年,检察机

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占比５８４％,人民法院采

纳确定量刑建议９３８％,提出率和采纳率实现双

提升.目前,全省市县两级检察机关与当地法院、

公安机关签订认罪认罚具体实施办法２１个,与司

法行政机关签订律师值班工作规定５２个,有力推

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运行.

二、关于完善工商联和法院及检察院的联系机

制,提高司法审判和执行效率,防止因诉讼拖延影

响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１４５９号代表建议和关于发

挥检察职能加大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力度的１９０３号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这是我院会同省高院、省工商联办理的建议.

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政法机关服务

“四为四高两同步”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若干措施»

(简称政法“４０条”),制定出台了«关于服务保障在

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实施意见»,就

服务保障转型发展蹚新路提出３０条具体措施(简

称检察“３０条”),形成了以司法办案为基础、产权

保护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的服务民营经济

保障制度体系,以实际行动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法

治化的营商环境.

一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推

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在涉民

企案件中的运用,对生产经营骨干人员依法切实做

到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依

法提出缓刑建议.开展“支持和服务企业家创新创

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专项活动以来,依法对犯罪

情节轻微的民营企业家及从业人员不起诉６０人,

不批准逮捕３５人,对３５名涉嫌犯罪的人员通过开

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变更了强制措施,做到打

击、预防、服务并重,坚决防止“办理一个案子、垮掉

一个企业、下岗一批职工”.

二是依法开展涉民企刑事案件立案监督活动.

依法纠正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及选择性执法等损害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案件,监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１５件３３人,不应当立案而立案１９件１９人.开展

涉民企刑事“挂案”专项核查和清理活动,集中清理

一批公安机关立案后久拖无果、严重影响民营企业

生存发展的涉民企刑事案件.全省检察机关共梳

理统计涉民企刑事“挂案”４５件,目前已对１７件涉

民企“挂案”进行清理.陵川县检察院针对王某某

职务侵占案公安机关立案后久侦不结的情况,监督

公安机关加快侦办进度,并通过释法说理帮助受损

企业挽回经济损失１１万余元.

三是协同合作护航,共建服务保障优质平台.

省检察院和省工商联共同制定了«全省检察机关派

驻工商业联合会检察联络室工作办法»,通过在各

级工商联设立派驻检察联络室,聘请“护航民企”特

约监督员,深入、广泛了解民营企业的司法需求,向

企业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目前,全省有６１家单

位相继设立了派驻工商联检察工作站,已收集案件

线索５９条,并及时核查处理,最大限度解决民营企

业合法诉求.自３月中旬起在全省集中开展了“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十个一’”专项活动,取得了良好

效果.

三、关于加大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力度的

１６４０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坚

持案件办理和“打伞破网”同步推进.一是突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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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点.加强对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暴力型犯罪

的串并分析,深挖隐藏在幕后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和保护伞线索.积极开辟“第二战场”,发动鼓励监

所服刑人员积极举报“保护伞”线索.强化对黑恶

势力违法犯罪有警不接、有案不立、立而不侦、有证

不取、该捕不捕、该诉不诉等情形的监督,确保打深

打透.二是强化制度保障.制定«关于全省检察机

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深挖线索 严惩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的通知»和«山西省检察机关关于黑恶案

件办理机制的意见»,实行“双背书签字”工作机制,

即办案讯问过程中就案件是否涉及“保护伞”及相

关腐败问题进行核查.阅卷时,对是否存在涉黑涉

恶线索、“保护伞”线索、其他相关腐败线索一并审

查,由办案人员“签字背书”.三是狠抓责任落实.

针对见黑不见伞、黑大伞小的问题,定期开展涉黑

涉恶案件“回头看”,进行责任倒查,将“两个一律”

“一案三查”的要求落到实处.目前,全省检察机关

共排查、接收线索３１９９条,向相关部门移送“保护

伞”线索１３０６条,移送涉黑涉恶犯罪线索１８９３条.

其中,王见刚案发现并移送“保护伞”线索１０５条,

陈鸿志案发现并移交“保护伞”线索２５条,已有８

名人员被监委立案调查,其中厅级干部２人,处级

干部６人.

四、关于做好向公安机关派驻检察室工作的

１９０５号代表建议和关于推广乡镇检察联络工作的

１１０３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１９０５号代表建议主要针对加快推进山西公安

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和山西政法业务协同平

台检察系统数据共享的建议,由省检察院会同省公

安厅共同办理.省检察院高度重视全省检察监督

系统的研发工作,先后数次与省公安厅沟通协调

“山西公安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数据共享问

题,取得了明显进展.我院制定了«山西省检察机

关开展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室工作指导意见»、«山西

检察机关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室开展提前介入侦查

活动工作细则»和«山西省检察机关派驻公安机关

检察室开展信息共享研判工作暂行办法»等文件,

健全、完善全流程智能平台规范运行机制.目前,

省公安厅已经将数据落地到政法大数据平台,基本

框架已经搭建完成,正在试运行全面测试各项功

能.今年,全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监督立案３９４

件４４６人,监督撤案２４４件３１２人.在搭建向公安

机关派驻检察室工作数据平台的同时,鼓励有条件

的基层院设立乡镇检察联络室开展服务基层工作.

目前,全省已经建立乡镇检察室６６个,在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服务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

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五、关于发挥检察职能,继续助力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金融风险的１６３８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依法严厉打击经济金融犯

罪,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严

厉打击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最大限度做好追赃挽损

工作,维护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全省检察机关共

批准逮捕各类经济犯罪案件６２５件１００７人,提起

公诉１１０６件１８８６人,生效判决１００６件１８７５人.

垣曲县检察院办理的卢某、陈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在起诉阶段筹资４２９万元偿还参与人,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二是落实“三

号检察建议”,强化协调配合.制定«山西省检察机

关贯彻落实“三号检察建议”实施方案»,加强与省

处置非法集资领导组办公室等七家成员单位沟通

联系,形成«会议纪要»,在加大追赃挽损、强化行刑

衔接方面达成合作共识.三是明确形势任务,严惩

洗钱犯罪.成立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与人民

银行对可疑交易分析研判.目前,办理洗钱犯罪案

件１８件１８人.四是加大金融犯罪预防宣传力度.

召开经济金融犯罪新闻发布会,选取十大典型案例

向社会公开发布.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有效提升群众防范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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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意识.

六、关于加大公益诉讼监督力度,维护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１８８２号代表建议、关于加强食品

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的１８６３号代表建议和关于加强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工作的１８３３号代表

建议办理情况

省检察院突出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这两

个公益诉讼重点领域,加大监督力度,狠抓重要案、

典型案,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全省检察机关共

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５３０８件,立案４７１０件,发

出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８６件,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３１６３件,提起诉讼８３件.督促修复和保护被损

毁林地、耕地、土壤１７００余亩,清除各类固体废物

１９２万余吨,督促整治污染企业１４０家,督促收回

国有财产和权益价值１３亿余元,督促查处假冒伪

劣食品５６００千克.

吕梁市检察院办理的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

非法排污破坏岚河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是全

省首例提起诉讼的环资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涉生

态环境损害３４５万余元.提起公益诉讼后,侵权行

为人加快整改,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诉讼请求完全认

可并请求调解,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案被最高人民

法院评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阳泉市院检察院办理的盂县人民政府对龙华口水

库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怠于履职案,督促并帮助

盂县政府在整改期内按时完成了剩余移民的搬迁

工作,清理了水库底垃圾,恢复了龙华口水库保障

饮用水功能.左权县检察院办理的督促对不可移

动文物“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依法履职案,不

仅使兵工厂旧址免于因整村搬迁而拆除灭失,而且

协助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将该兵工厂旧址申请为第

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获得７００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保护和开发.此外,寿阳县检察院办理的羊头

崖烈士纪念设施疏于管理案被高检院评为全国２６

个典型案例之一;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和石家庄军

事检察院联合办理的督促整治北同蒲铁路沿线垃

圾堆场案入选军地协作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典型

案例.

七、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与人大代表密切联系

的１３５５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省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代表联络工作,坚持把

代表联络工作与检察整体工作有机融合,主动接受

代表监督,虚心听取代表意见建议,积极拓展联络

渠道,为代表了解和监督检察工作提供高效便捷的

服务.

一是积极吸纳民声民愿,提高办理代表意见建

议的质量.坚持问题导向,把办好用好代表意见建

议作为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有力抓手,将办理意

见建议与检察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同

落实,不为办结而办结,而是要从办理建议中找准

差距、推动工作.对于收到的意见建议,严格按照

“办前联系、办中沟通、办结答复、办后回访”要求,

确定承办部门逐一登记,制定办理工作方案,明确

时间进度和办理成效.目前,今年两会期间代表提

出的１７件建议意见已经全部在规定的时限办结,

并派出专人赴代表驻地面对面向２３位代表就办理

情况、后续跟进进行了答复,做到了件件有答复、事

事有着落,切实提高答复的针对性和代表的满

意率.

二是拓展代表监督渠道,切实保障代表知情知

政.建立联系人大代表分工机制,将２００余名代表

确定为省院副厅级以上领导的联系对象,将３００余

名代表作为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联系对象,各市级

院检察长负责联系所在地方代表团,基本实现走访

代表全覆盖.积极探索互联网＋代表联络工作新

模式,通过微信群、朋友圈介绍检察工作新亮点新

成效.今年,向全国人大代表群和省人大代表群推

送５００余条微信,主动讲好山西检察故事.拓宽开

放的监督渠道,聚焦代表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了

丰富多样的联络活动.今年,全省共邀请８０５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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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表、２７１名政协委员参与案件公开听证、检察

建议公开送达、检察开放日等检察活动２６２场次,

视察调研３４场次,进一步提升联络频次和代表参

与度,促进人大代表零距离了解监督检察工作.

三是规范代表反映或转递案件的办理,以办准

案、办好案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制定«关于办

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转递的群众信访案件

工作办法»,在办理代表转递案件时严格按照“群众

信访７日内程序回复、３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

复”要求,责成专人负责及时跟进、与代表沟通回复

工作.对重大、敏感、复杂的信访案件,制作书面回

复函,进行释法说理,确保代表转递案件规范化

运行.

八、关于深化“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的

１７９１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该建议由我院与省教育厅合办.省检察院党

组把抓好“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纳入院党组重要督办事项,明确提出了不仅要

“没完没了抓落实”,更要“落地落细见成效”的工作

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联合,营造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良好氛围.我院向省教育厅发出了

“一号检察建议”后,各级检察机关联合教育部门对

各类学校开展预防“性侵害”案件专项排查活动,对

农村留守儿童集中、城乡结合部等地方的幼儿园、

中小学校,曾经发生性侵害案件的幼儿园、中小学

校等进行拉网式排查和检查督导.今年,共排查走

访学校、幼儿园７２６所,发现问题苗头１３６个,针对

法治教育落实不到位、执行校园安全管理规定不到

位、教职员工队伍录用把关不严等问题,提出检察

建议６３件,跟踪督促整改１１２个.

二是以案件办理为核心,完善机制建设,全面

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严厉打击校园性侵案件,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全部提前介入,有效引导侦

查取证,依法从严从快批捕、起诉,加大指控犯罪力

度.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省院挂牌督办一批涉“一号检

察建议”案件,加大对校园性侵重点案件的督促办

理力度.推行“一站式”办案区及办案机制建设,以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建立未成年人询问、

取证、救助“一站式”办案区.截止１０月,全省建成

并投入使用“一站式”办案区５０个,在建２４个,均

具备询问讯问、身体检查、生物样本提取、综合救助

等功能.推进入职查询制度和强制报告制度的落

实,将入职查询制度和强制报告制度内容融入法治

课,让相关部门和人员了解查询、报告的义务和责

任,开展完成了对民办教育机构入职情况专项督导

检查.

三是以检察官法治副校长为抓手,监督“一号

检察建议”落实落细.省检察院与省委政法委、省

教育厅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山西省中小学校兼职

法治副校长管理办法(试行)»,规范法治副校长任

职条件、选聘原则、工作职责、管理考核等.目前,

向全省中小学校、幼儿园等１７９１所学校选派检察

官担任法治副校长１５９５人.

九、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改善律师执业环

境,发挥律师在推进法治建设作用的１１７２号代表

建议办理情况

该建议由省政法委会同我院、省高院、省公安

厅、省司法厅共同办理.全省检察机关充分认识律

师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尊重和支持律师依法

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一是

通过１２３０９检察工作平台的“辩护与代理预约”模

块和检察办案统一业务系统,推行网上信息查询、

电子阅卷、申请会见等预约服务力度.今年,全省

检察机关１２３０９平台办理案件辩护与代理２９４４人

次,对律师调取证据申请的支持率达１００％.二是

增强服务意识,完善律师接待配套设施建设.全省

三级院均设有律师阅卷专用办公室,配置有电脑、

打印机、复印机,免费向律师提供电子案卷光盘,优

化律师接待环境,提供各项工作便利.三是疫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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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创新服务方式,为律师提供网络阅卷和远程视频

提讯.通过省律师协会官方微信平台向社会发布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办理诉讼业务及案件查询

相关事项的提示»,公开三级检察院案件管理大厅

值班电话,倡导电话预约查询、网络阅卷,为律师提

供远程视频提讯环境及条件.

十、关于提高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发质量的

１６５０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方式.省

检察院高度重视检察建议质量,要求坚持“三个导

向”,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工作质效.一是健全完善

制度规范.针对检察建议中不熟悉制度要求、不认

真撰写文书、不重视督促落实等现象,制定出台«山

西省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工作细则(试行)»,推动检

察建议工作在规范化轨道运行.二是定期通报传

导压力.坚持每季度全省通报,点名道姓指出具体

问题,同时提供正面检察建议文书作为参考模板,

针对负面文书存在的问题逐一点评,警示全省.三

是从严开展检察建议文书评查.对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进行集中分析评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

建议,有力地促进了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

性”.

十一、关于推进“智慧检务”信息安全建设的

１３３０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该建议由我院会同省网信办、省公安厅共同办

理.全省检察机关积极推进检察信息化创新,“智

慧检务”信息安全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建成

了覆盖三级检察机关的司法办案、检察办公、队伍

管理、检务保障、检察决策支持、检务公开和服务

“六大平台”,电子检务工程建设全面收官,整体进

度居于全国中上游.二是积极搭建统一业务应用

系统２０在国产化云平台测试环境,成功实现２０

系统平台的测试工作,并远程向高检院进行了系统

演示,我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实现２０国产化云平

台部署的省院.三是全力推进政法联盟链建设工

作.目前,全省三级院已基本完成线路、终端设备

配备和主要执法办案数据的上传,实现了政法机关

执法办案数据的互联互通.联盟链的创新应用,必

将成为提升新时代法律监督质效的强大“助推器”.

四是强化信息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完成了省院机关

涉密和非涉密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评估.目前,全

省各级院正在陆续开展涉密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评

估.五是全面升级“三远一网”,疫情以来,全省检

察机关通过远程提讯系统预约办理案件３３１６２人

次,为疫情期间正常办案提供了科技支撑.

十二、关于基层检察院非公务员正式人员绩效

考核奖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的１６８３号代表建议办理

情况

这是省检察院会同省委机构编制办、省财政厅

办理的建议.５名省人大代表在芮城县检察院实

地调研过程中,建议将基层非公务员人员绩效奖金

列入省级财政统一预算.经了解,芮城县检察院６

名人员,虽占用了中央政法专项编制,但无转干审

批文件,芮城县委组织部门不予认定其干部基本信

息且没有进行公务员登记,故没有上划省级统一管

理.省检察院、运城市检察院专门派人查阅档案

后,与芮城县院党组一起同６名同志谈话,解读政

策,告知其放弃干部身份、退出中央政法专项编制,

以工勤人员身份上划省级统一管理,６名同志均不

同意,故一直未能上划.根据相关规定,绩效奖金

的发放不包括“非公务员正式人员”,目前,６名同

志仍由该县财政保障,按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发放工

资,无绩效奖金.对代表提出的此项建议,待后期

省里出台有关政策加以解决.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检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人大的监督和支持,离不开广大

人民群众的关心和帮助.落实好代表提出的意见、

建议,不仅是政治责任,也是法治责任,是检察机关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支持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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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也是提升检察工作成效的重要动力.下一步,

我们将认真贯彻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人大的监督、支持和帮

助下,聚焦“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

检察工作迈进全国第一方阵为目标,努力为全省高

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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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曹国刚等１３名

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

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３号),李瑞青等１３名代表提

出的关于制定«山西省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

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４号),李瑞青等１３名代表提出

的关于制定«山西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３５号),秦峰等１４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山西

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３号),刘越等

１１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

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３号),刘卫星等１２名代表提

出的关于制定«山西省养犬管理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１８号),大会主席团将上述６件５案(００１３号、

００３３号合并办理)交付我委审议.我委高度重视,

开展调查研究,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形成审议结

果,并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５０次主任会议通

过.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制定«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议

案的审议结果

依法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是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

精神,促进平安山西建设的迫切需要.２０１８年５

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

国家 强 制 性 标 准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GB１７７６１－２０１８),明确了电动自行车的定义和技

术参数,为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提供了依据.２０１９

年３月,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

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

的意见»(国市监标创〔２０１９〕５３号),对电动自行车

的生产、销售、登记和过渡期管理提出了新的规定

和要求.我委认为,当前已具备了地方立法条件,

有必要以立法形式回应群众对加强电动自行车管

理的需求和呼声.下一步我委将与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我

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地方立法进程.

二、关于制定«山西省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条例»议案的审议结果

«山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例»已列为

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立法计划正式项目,因机构

改革配套措施未全部落实,暂缓立法.代表提出的

制定«山西省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的内容

与«山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例(讨论稿)»

存在较多重复部分,需要等待相关组织架构、相关

职能和工作体系建立完善后,一并统筹考虑.下一

步我委将加大调研力度,持续推进基层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地方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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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制定«山西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议案

的审议结果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１５次会议通过了«社区矫正法»,该法自２０２０年７

月１日起施行,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该部法律的

宣传和贯彻工作.针对社区矫正地方立法,我委建

议从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保障体系、完善各级社

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考虑.下一步我

委将持续关注社区矫正工作,积极开展调研,推动

社区矫正地方立法工作.

四、关于制定«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议案

的审议结果

２０１８年,«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明确提出,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制

定本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

重要部署,对法治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法治宣传教育的基本定位、重大任务

和重要措施,为我省制定出台«条例»提供了明确的

指引和有力的依据.下一步我委将开展相关立法

调研,与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政府有关部门加强

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地方立法

进程.

五、关于制定«山西省养犬管理条例»议案的审

议结果

近年来,居民养犬日益增多,因违法违规养犬

和不文明养犬行为产生的各类安全、卫生、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目前,我省太原、大同、阳泉、忻州已

制定了养犬管理地方性法规.我委认为,全省地域

广大,农村与城市对犬只的管理要求是不同的,各

市根据所属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出台管理办法,更能

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建议目前还是以各市制定地

方养犬条例为宜.

—６０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６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将代表提出的

８件议案交付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财经委高度

重视,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省政府有关部门

意见的基础上,召开委员会会议进行了认真审议.

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李刚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

定«山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７

号)的审议结果

财经委认为,推动煤层气产业发展是我省优化能

源结构、改善大气环境、防治煤矿瓦斯事故和实现节

能减排的重要措施,是破解我省能源发展难题、深入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路径之一,但是制定

该条例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一是今年３月省政府出

台了«山西省煤层气勘查开采管理办法»,确定了煤层

气资源勘查、开采及监督管理应当遵循的原则,对煤

层气矿业权出让制度、调查勘查行为、煤层气开采活

动、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已经作了规范.二是上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正在修订.三是资源

开发规划管控权在国家自然资源部,地方性法规在煤

层气开发方面能自主规定的内容比较有限.

因此,财经委建议,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完成修订和«山西省煤层气勘查开采管理办

法»实施一段时间后,再根据上位法修改情况、国家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情况和我省规章实施情况,启动

«山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条例»立法调研,提出立法

的思路和建议.

二、裴耀军等２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实施办法»的议案(第

００２２号)的审议结果

自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在我省部分市县开展相对集

中许可权改革试点,到２０１９年全省所有市县全面

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的５年多来,全省各级

政府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我省营商环境得

到进一步优化.为及时把改革中总结出的行之有

效的经验固定下来,省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山西省

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列入２０２０年正式立法项目,

为我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提供有力的法治保

障.省审批服务管理局起草了条例草案,省司法厅

进行了审查和修改,财经委多次召开座谈会、论证

会,对条例草案提出总体指导意见和具体修改意

见.９月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

三、李秀娥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６

号)的审议结果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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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列入省人大常委

会２０２０年正式立法项目,旨在通过地方立法,牢固

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坚持严格

保护、统筹协调、重点突破、同等保护,固化我省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改革成果,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

整体提升.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起草的条例草案经

过多轮修改后,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９月

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进行了

审议.

四、王渊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

定«山西省标准化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７号)的

审议结果

财经委认为,制定标准化条例对于我省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依法推进和保

障我省标准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省人大常委会

高度重视,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后,将制定该

条例列入２０２０年正式立法项目,由省市场监管局

牵头起草.财经委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

主导作用,积极协调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共同

推进条例起草修改工作,就立法思路、原则和内容

框架进行充分沟通讨论,认真研究了议案提出的条

例草案并吸纳了部分内容.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二十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两次审议

后通过,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正式施行.

五、刘建平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农村公路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９号)的审议

结果

财经委认为,制定«山西省农村公路条例»对于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要

求,促进我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发展,更好

地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意义重大.目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农村公

路条例»等法律法规正在修订,建议待上位法完成

修订后再制定我省条例.财经委将加强立法调研,

适时提出立法建议.

六、苏跃亭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３７号)的审议结果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面临

较大的发展压力,为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和实际困难,制定«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十分必要.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条例制定工作,

２０１９年将其列入立法预备项目,开展了执法检查

和立法调研工作.今年,财经委积极推动条例制定

工作,条例经７月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于

１０月１日起施行.条例的出台将对中小企业健康

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七、史秀莉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出台山西省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再利用条例

的议案(第００３８号)的审议结果

我省工业遗产规模可观,特色鲜明,但保护现

状不容乐观,缺乏必要的相关法律法规.财经委进

行了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企业的意

见建议.从各方面情况看,我国工业遗产项目普遍

时间跨度大、保存现状复杂,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工

作处于起步阶段,中央和省级对于工业遗产认定、

保护、开发、利用等的职责权限划分尚不明确,实际

工作推进缺乏依据.国家工信部２０１８年出台了

«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相关的制度和措施

仍在试点实践和探索中.因此,财经委认为,省级

层面当前出台地方性法规的实践基础仍不成熟,可

以通过国家暂行办法先行开展相关工作,待政策、

体制规范后再出台法规.下一步,财经委将持续跟

踪相关工作推进情况,加强立法调研,适时提出立

法建议.

八、王继伟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废止

«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４０号)

的审议结果

«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自１９９７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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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推动我省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发展、增强

居民消费信心、保障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发挥了重

要作用.由于条例出台较早,很多内容已不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和消费维权新形势的需要,难以解决社

会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财经委与省市场监管局、王继伟代表深入沟通

后,一致认为该条例不宜废止,而应当予以修订.

一方面是因为２０１３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后,

上位法增加和修改的内容需要在我省地方立法中

根据我省实际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另一方面,通过

修订条例,可以进一步增强消费者、经营者的法治

意识,突出我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地方特色,加大

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履职

力度,引导经营者诚实守信、维护消费者权益、提升

消费品供给质量和消费者消费信心,在全社会形成

重视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提倡公平合理消费的良好

环境.因此,财经委建议修订«山西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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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将５件代表议

案交付社会建设委员会审议办理.我委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邀请代表参与办理.７月７日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

对５件代表议案逐件进行了审议,审议结果的报告

已经第４９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现将审议结果报

告如下:

一、裴本德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１４号)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慈善事业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载体,发展慈善事业对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

要意义.近年来,我省慈善事业稳步发展,呈现良

好局面,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整体相对滞后,因此,

制定«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通过地方立法规

范、保障、引领、推动我省慈善事业发展非常必要,

也很迫切.

«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作为今年省人大

常委会立法正式项目,已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九次会议进行了初审.为保证条例草案质量,增

强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突出山西特色,我委深入

开展调研论证,充分吸纳常委会审议意见和裴本德

等代表的建议,对条例草案作了反复修改完善,并

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进行了二审.

下一步,将根据常委会审议意见作进一步修改,然

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李霞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

定«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９号)

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

源.人力资源市场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就业

创业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

省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很有必

要制定«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通过地方立法

规范和推动人力资源市场健康发展,营造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的人力资源环境,为我省率先在转型

发展上蹚出一条新路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据了解,根据国务院安排,国家人社部正在着

手研究起草人力资源市场方面的法律草案.此外,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已将«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列为预

备项目,省人社厅已经完成条例起草、调研论证、征

求意见等相关工作.鉴此,我委意见,继续开展调

研等立法前期准备工作,待国家上位法出台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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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省实际,适时启动此项立法工作.

三、李亚明等３８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快

制定«山西省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９

号)和储德群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

定«山西省养老服务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４１号)的审

议结果

这两件议案所调整规范的事项高度重合,内容

交叉,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决定将这两件

议案并案处理,交付社会委审议.

我委认为,发展养老服务业是贯彻落实省委

“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创造高品质生

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广泛关注、群众迫切期待的

重大民生问题.第００３９号议案,不仅阐明了制定

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了立法

的依据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且从建立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完善配套政策制度、推进居家养老服务

基础建设、打造“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

建设稳定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营造居家养老服务

良好社会氛围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第

００４１号议案,着眼应对我省人口老龄化,规范养老

服务工作,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提出了内容

全面、结构合理、措施可行的法规草案文本.

养老立法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应立足我省实

际,针对养老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循序渐进,分步实

施.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已将«山西省居家养老服

务条例»列为立法预备项目,明年拟转为正式项目,

我委正着手开展立法前期准备工作.下一步起草

条例草案时,我委将积极邀请提议案代表参与,充

分吸纳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为了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以及省委有关要求,省人大常委会积极推进养老立

法工作,在全国率先探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立法,

法规草案已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第二

十次会议进行了两次审议.鉴此,我委意见,对制

定«山西省养老服务条例»进行深入调研论证,待条

件成熟时,再考虑开展此项立法工作.

四、曹慧彬等２６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退役士兵促进安置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４５

号)的审议结果

退役士兵安置关乎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关乎国家经济建设、社会稳定,通过立法规范、

保障、引领、推动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非常必要.«中

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已经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自２０２１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法律草案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３

次审议,征求意见过程中,我委特别征求了曹慧彬

等提议案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意见汇总后上报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了办好议案,我委还组织

曹慧彬等提议案代表赴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进行调

研,就议案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达

成共识.鉴此,我委意见,待«退役军人保障法»施

行一段时间后,再结合我省实际,适时启动此项立

法工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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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联

名提出议事原案４４件.大会主席团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

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将４４件议事原案立为３８件

议案(有１１件议事原案因内容相同或者相近,分别

合并为５件议案),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监察

司法委、财经委、社会委在大会闭会后审议处理.

省人大常委会将审议的２１件代表议案分别交

法工委、教科文卫工委、农工委、人事代表工委、环

资工委、民宗侨外工委和研究室处理.上述７个工

作机构、办事机构高度重视代表议案处理工作,主

动与省政府有关部门、提议案代表沟通联系,广泛

听取各方面意见,依法向主任会议报告了本机构承

办代表议案的处理情况.目前,２１件议案均已处

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文艳平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１

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对于满足人

民群众终身学习需求、推进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但是,我省目前制定

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要有三方面

原因:一是教育法关于终身教育的规定比较简单、

原则,内涵外延不够明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

件对“终身学习”与“终身教育”之间的关系还需要

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社会各界对于终身教育的

认识不统一,对学校教育是否属于终身教育还有分

岐.二是我省尚未建立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和科

学规范的量化考核标准,各市终身教育发展水平不

均衡.三是全国只有５个省市制定了促进终身教

育的地方性法规,且内容多为倡导性,操作性不强,

不能为推动终身教育事业提供有力法治支撑.鉴

于以上原因,教科文卫工委将会同省教育厅开展立

法调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再适时

启动立法工作.

二、石金平等１２名代表、刘建平等１１名代表

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的议案»(第０００２号、第００２８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

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

务.制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通过立法加

快推进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谱写新时代山西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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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省

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列

入了本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农工委建议待乡

村振兴促进法颁布实施之后,根据上位法的立法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启动乡村振兴条例立法工作.

三、苏跃亭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街道人大工作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４

号)

人事代表工委研究认为,制定«山西省街道人

大工作条例»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总结我省街道人大工作经验,推进地方组织法有效

实施的重要举措.目前,«山西省县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已经列为

常委会今年的立法预备项目,人事代表工委已经按

照立法计划,全面启动了立法调研、条例的起草工

作.人事代表工委在起草条例的过程中,将认真研

究、采纳代表议案中的合理意见,不断完善条例

内容.

四、原将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

定‹山西省学前教育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５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对于依法破

解我省学前教育工作难题,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前

教育法,省人大常委会也将制定我省学前教育条例

列入五年立法规划预备项目.教科文卫工委建议

待学前教育法出台之后,按照上位法的立法精神,

制定我省学前教育条例,为推动我省学前教育事业

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

五、吉守斌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促进大数据应用条例›的议案»(０００６

号)

研究室研究认为,通过立法方式保障规范大数

据产业健康发展,对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经济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意义重大.

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月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七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对«山西省大数据发

展应用促进条例»进行了初审、二审,自２０２０年７

月１日起实施.

六、亢茹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

定‹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７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新

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立法计划(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年)»的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制定«山西

省湿地保护条例»列入２０２１年立法计划.目前,环

资工委正在组织立法调研和条例草案起草工作,拟

提请２０２１年５月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初审.

七、任艳芳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促进

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８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对于依法推

动我省县乡村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在法治轨道有

序进行具有借鉴意义.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

立法是省委今年确定的重大改革任务之一,也是省

人大常委会今年的重点立法任务.今年５月、９月

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二十次

会议已对«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促进条

例»进行了初审、二审,并将于本次常委会进行

三审.

八、车效梅等１２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乡村旅游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９

号)

民宗侨外工委研究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是实施

乡村振战略,实现由观光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的重

要途径.适时制定«山西省乡村旅游促进条例»,对

推动我省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民宗侨外工委已建议将制定«山西省乡村旅游促进

条例»列入２０２１年常委会法规立项调研项目,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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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成熟后再启动该条例的立法工作.

九、车效梅等１０名代表、于亚军等２６名代表、

刘新东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山西省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０号、第００１５

号、第００３１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对我省在新

时代依法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很

有意义.教科文卫工委在２０１９年６月就制定山西

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召开了立项调研论证座谈会,

１０月深入晋中进行专题调研,并委托１１个设区的

市开展立项调研.目前我省的太原、忻州等５个市

已经制定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运城、长治等５市

正在开展立法调研.综合调研、论证情况,教科文

卫工委认为,从全省来看,当前各市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不平衡、创建水平差异较大,全省统一进行文

明行为规范的时机尚不成熟.从全国来看,省级层

面仅有五个省出台了相关法规,但都较为原则.教

科文卫工委建议待各市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出台全

省的地方性法规.

十、张春龙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号召在全省各级人大代

表中开展向申纪兰学习的决定›的议案»(第００１２

号)

人事代表工委研究认为,申纪兰荣获“共和国

勋章”,是山西人民的骄傲、是山西各级人大代表的

榜样.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在全省各

级人大代表中开展“向申纪兰学习,做人民好代表”

活动的决定,以多种形式学习宣传申纪兰代表优秀

事迹.今年３月,省人大常委会再次发出号召,要

求全省各级人大代表将向申纪兰学习作为“对标先

进找差距”学习讨论活动的重要内容;确定平顺县

西沟村为全省人大代表教育基地和立法基地,大力

推动西沟展览馆改造升级、西沟培训中心建设,积

极推动申纪兰事迹宣讲报告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活动;深入开展“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活动,深挖

细采、选树申纪兰式的好代表.人事代表工委将按

照常委会的安排,持续推动“纪兰精神”在全省各级

人大代表中发扬光大.

十一、陈华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６

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修改«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条例»对改进政府工作,推动农业农村部门依法

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保障农业产业安全

和农产品消费安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

一定意义.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修订«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已经就«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征求意

见稿)»向社会各界征求过意见.农工委建议,在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之后,按照上位法精神,

对我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进行修订,更好地保

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消费安全.

十二、常爱泽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

定‹山西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０

号)

环资工委研究认为,噪声污染已成为制约人民

群众享受优美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通过

法治方式予以规范.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

视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先后制定或者修订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水污染防治条例、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将

«山西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列入五年立法规划预

备项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立

法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要求组织开展噪声污染

防治立法前期调研.环资工委将结合代表议案内

容,尽快开展立法前期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待条件成熟后启动立法工作.

十三、苏学峰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

快出台‹山西省保障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人身安全条

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１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对于保障我

省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建设健康山西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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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目前,省政府制定了«山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

处理办法»,就完善警医联动机制,提高应急突发事

件现场处置能力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全省医疗

机构的诊疗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教科文卫工委

将会同省卫健委加强调研,做好立法准备工作,待

条件成熟时再提出立法建议.通过立法,把实践证

明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到法规层面,为维护

正常医疗秩序、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提供法治

保障.

十四、李霞等１２名代表、温变英等２５名代表

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３号、第００３６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随着我省农业生产托管工作

的不断深化,发展好、巩固好现有成绩,有必要制定

«山西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条例»,以立法形式对农

业生产托管各个环节的责任、义务等予以明确.按

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农工委正在进行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条例的立项调研.

十五、苏学峰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

快制定‹山西省发展规范健康产业条例›的议案»

(第００２４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对于依法引

领全省健康产业发展和健康山西建设将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我省康养产

业立法工作,将制定«山西省健康产业促进条例»列

为２０１９年立法计划预备项目.目前,省人大工作

与理论研究会已牵头赴全省１１个市和上海、江苏

等地开展了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专题调研,省人大常

委会相关工作机构正在积极推进该条例的立法

工作.

十六、李艾珍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

快制定‹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的议案»

(第００２５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聚焦社会热

点,切中当前公共文化事业的薄弱环节,对于繁荣

我省文化事业、提高公民文化素养具有一定意义.

教科文卫工委在２０１８年就围绕全省新闻出版广播

影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向主

任会议作了汇报.同年,主任会议将«山西省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列为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正式

项目.２０２０年将该条例列为常委会立法计划预备

项目.教科文卫工委将根据工作安排,开展«山西

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立法调研,查找突出问

题,提出针对性的立法对策,为制定条例奠定基础.

十七、王风琴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

定‹山西省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３０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对于规范院

前医疗急救行为、提高院前医疗急救能力和水平、

及时有效救治急危重症患者、保障公众生命健康权

益具有重要意义.我省近年来已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急救医疗体系,设备条件、专业技术队伍、管理水

平和急救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积累了丰富经

验.同时,我省的急救事业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急需通过立法进行规范.目前,太原市已将«太原

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教

科文卫工委将会同省卫健委深入调查研究,搞清院

前医疗急救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适时向主任会

议提出立法建议.

十八、刘新东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

定‹山西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２

号)

环资工委研究认为,通过立法加强对生活垃圾

的管理,对于解决垃圾污染,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制定的«山西省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条例»,对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尤其是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排查整治等

作出规定.今年４月省政府出台的«山西省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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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规范.

目前正在制定的«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

例»也对生活垃圾管理作了规定.环资工委将认真

总结几部法规施行过程中的经验和做法,条件成熟

时提请制定生活垃圾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十九、赵海亮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

订‹山西省林木种子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４２号)

农工委研究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规定,种子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代表议案提出

修订我省的林木种子条例,建议取消林木种子许可

证制度不符合上位法精神.

在国家法律没有取消许可制度前,我省不宜作

出修改.

二十、乔飞鸿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

快制定‹山西省封山禁牧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４３

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在今年５月作

出的«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

质量发展的决定»,对推动吕梁山区各市县的造林

育林工作,保护和修复生态产生积极影响.目前,

全省各地情况差异较大,省人大常委会不宜就封山

禁牧作出统一规定.各市可以本着因地制宜的原

则,制定市级层面的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目前,

大同市已经有了初步构想.环资工委已就代表议

案与临汾市人大进行沟通,建议临汾市通过制定地

方性法规加强管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目前,

临汾市正在开展立法调研.

二十一、李瑞青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

建立山西省地方性法规定期清理制度的议案»(第

００４４号)

法工委研究认为,代表议案符合我省优化法规

结构、提高立法质量的趋势.地方性法规清理作为

立法工作的重要环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提高

立法质量和效率的必然要求.法工委在认真总结

以往清理工作经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已经

起草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

性法规清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目前,法制

工作委员和相关委员会正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安

排,开展我省现行有效法规的全面清理工作.待清

理工作结束,将结合本次法规清理的情况,对规定

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适时提请主任会议研

究.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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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野生动物保护“一决定一法一办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俊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结合我省

实际,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４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组

织开展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以下简称“一决定

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组长由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和副主任李俊明

担任,副组长由副秘书长顾昭明,常委会委员、农工

委主任冯改朵担任,成员由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人大代表组成,省林草局、财政厅、市场监管

局等政府有关部门配合检查.检查组先后赴临汾、

运城２市６个县、区,实地察看了尧都区林蛙养殖,

襄汾县野生动物造成损害情况,曲沃县果子狸养

殖,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情

况,平陆县蝎子、林麝养殖,盐湖区野生动物救护

站,暗访了农贸市场、烧烤夜市,并召开座谈会认真

听取省政府及有关市县关于贯彻实施“一决定一法

一办法”情况的报告,听取了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

建议.除临汾、运城市外,委托其它９个设区的市

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进行检查,９个市检查

报告于７月全部报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实现

执法检查“全覆盖”,委托检查标准不降低,程序不

简化.

这次执法检查突出四个特点:一是把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决策部署贯穿于执法检查全过

程,每到一处都积极宣讲,每个环节都切实遵循.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法律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紧紧抓住野生动物食用、交易、运输、猎捕和人

工繁育、栖息地保护等关键环节开展执法检查.三

是广泛听取意见,深入执法单位、养殖场所了解真

实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和企

业代表意见建议.四是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创新工

作方法,采取常规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实地检

查与委托检查相结合、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

等多种方式,强化法律宣传普及,掌握法律实施情

况,提升监督工作实效.

现将这次执法检查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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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生动物资源及保护情况

我省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多样.野生动物二调

数据表明,全省境内野生动物以陆栖类为主,分布

有４５７种(含历史记录种),占全国野生动物物种

的２０％.其中,鸟类３４６种、兽类７０种、爬行类２８

种、两栖类１３种.按保护级别分,有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华北豹(金钱豹)、原麝、黑鹳、褐马鸡等

１７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天鹅、灰鹤、猕猴、

大鲵等５６种;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苍鹭、池鹭、

豹鼠、刺猬、中华菊头蝠、蝎子等１７１种.全省初步

建立起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体系.已建成自然保护区 ４６ 处(其中国家级 ８

处),湿地公园６１处,２０１９年起划定２６９个自然保

护地,涵盖了所有山西省分布的国家Ⅰ、II级重点

保护动物的栖息地、越冬地和主要迁徙停歇地,野

生动物保护网络初步形成,８５％的陆生野生动植物

得到了有效保护,为野生动物生长、繁殖、越冬、觅

食、迁徙、停歇等提供了优良环境.同时,采取生物

措施、工程措施对濒危物种进行抢救性保护,褐马

鸡、金钱豹、原麝、黑鹳等四大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

步增加.连续举办３９届“爱鸟周”活动,并在“２２

湿地日”“３３世界野生动植物日”“５２１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科普宣传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

等重要时间节点,面向社会宣传,进一步扩大了保

护影响,凝聚了生态共识.充分发挥协会作用,调

动志愿者队伍,共同参与野外巡护、清网、清夹、清

套,协助案件查处,涌现出大批热心市民、民间组织

和野保志愿者.全省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场所４０５

家,其中,食用性养殖户１３１家,公众展示展演类

１６７家,医药用７９家,毛皮、原料类２８家.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持续向好.一是栖

息地类型多样丰富,山地、低山丘陵、盆地、湿地类

型齐全,持续大规模植树造林使野生动物栖息地面

积增加,质量变好;二是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野

生动物一调和二调数据对比,我省鸟类分布增加了

１８种,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三是野生动物繁育利

用相对规范,逐步形成富民惠民产业;四是公众保

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正在加强,自觉保护野生动物的

社会风气基本形成.

二、主要工作及成效

«决定»发布后,我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全

力以赴推进贯彻落实,集中开展专项行动,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

(一)推动“一决定一法一办法”宣传普及和贯

彻实施

提高政治站位.早在疫情肆虐初期,山西省委

敏锐地察觉到立法对防疫的重要作用.２月５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作出批示,要

求抓紧修订山西省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林

武省长专题研究了全省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精心准

备了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全国“两会”提案.«决

定»出台后,全省立即组织各级各部门专题学习,深

刻认识出台«决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

«决定»精神,同时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及时研

究安排,明确部门职责,强化责任担当,坚决贯彻执

行«决定»各项规定.

广泛宣传教育.全省以省直九大林局和各市

动物园为主要窗口阵地,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网

络、微信、电子屏幕等媒体平台,面向全社会宣传

«决定»出台的重大意义,大力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

识,深入解读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定.与教育部

门联合开展“爱鸟周”“走进自然爱护动物”等主题

活动;与省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签订宣传合作协

议,开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专栏;通过微信公众号、

官方网站、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放倡议书、增设

警示宣传牌等形式,宣传普及“一决定一法一办法”

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科学知识和技能;积极发挥各类

野生动物保护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和广大志愿者的

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提升广大民众自觉抵制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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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意识,努力营造依

法保护野生动物的社会氛围.

全面整顿从业机构.省林草局下发«关于贯彻

落实‹决定›的通知»,要求各市对野生动物人工繁

育场所、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等野生动物集中区

域开展全面的自查摸排,对非法养殖和经营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取缔;对取得人工

繁育许可证,以食用为目的繁育、饲养陆生野生动

物且可以转产的,按照要求陆续撤回或换发为非食

用证件、文书;一律停止以食用为目的出售、运输野

生动物;对从业机构人工繁育种类列入«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并已核发人工繁育许可证件或文书的,

分阶段按照要求撤回并注销所核发的许可证件或

文书.同时,加强对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活动的

后续监管,防止滥用、虐待等不当方式,坚决杜绝假

借合法渠道从事非法交易活动和食用的行为.

严格审批管理.自«决定»公布之日起,各级行

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一律停止受理以食用为目的

猎捕、繁育、经营野生动物等活动的申请,严格规范

对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活动的审批行为.因科

研、药用、医用、展示等非食用性用途,要求进一步

制定严格的审批、监管制度,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经审核确认来源合法,符合法定条件的,方可予以

批准.

(二)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

自«决定»公布之日起,省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

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全方位、全链条实施监管.

迅速启动和完成法规修正.省人大常委会启

动了“火线”修法程序,组织省林草局认真收集整理

国家、相关省(区)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有关文件资

料,认真听取我省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扎实推动修

法事宜,成为率先启动修法的省份之一.２０２０年３

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

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严厉打击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规定,强化了全面贯彻«决定»

的法治保障.

配套修订保护«名录».省林草局按照«野生动

物保护法»名录管理制度,起底清理涉及野生动物

保护的各项政策文件和规章制度,重点修订«山西

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把原“省重点”和“省三

有”名录合并研究,扩大保护范围,消除空白地带,

推进 “应保尽保、应禁全禁”.目前正在征求意

见中.

妥善处置在养野生动物.围绕禁食陆生野生

动物后的退养补偿、转产利用、活体处置等问题,省

政府以“晋政办发(２０２０)７１号”下发了«山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禁止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陆

生野生动物的通知»,明确了禁食规定、退养程序、

处置要求、筹资方式,并下达了１０００万元省级资

金;省林草局和省财政厅以“晋林护发(２０２０)４５

号”联合下发了我省主要在养物种的补偿标准;省

林草局两次召开现场推进和视频调度会,做出了专

题部署.目前禁食在养的野生动物已经全部处置

完毕,补偿资金正在审核兑付中,预计在今年十一

月底前全部完成禁食野生动物各项后续工作.

(三)严格禁止非法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

全省上下抓住«决定»公布施行的有利时机,主

动出击,集中调配力量,重点针对非法猎捕、出售、

购买、利用、携带、寄递和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

违法犯罪行为,开展专项行动,切实保护全省野生

动物资源安全.

一是强化栖息地源头保护.充分发挥护林员

野外巡查管护全覆盖的有利条件,加强对本区域野

生动物栖息地、越冬地、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和珍稀

濒危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区域的野外巡护和看守,清

除非法猎捕工具,严防使用网捕、毒药等恶劣手段

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活动.二是加强部门联防联

控.各级林业和草原、市场监管、公安、电商、农业

农村联合执法,对市场上可能摆卖食用野生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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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位、门店、野味餐馆等场所进行网格化排查,对存

在违反规定的一律依法予以关闭、查封;对网络发

布的食用野生动物交易信息和其他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广告一律依法予以清除,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

和网络空间;对违法运输、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加大查验追踪力度.三是开展专项执法.动员

全省森林公安,集中精干力量,重点针对非法猎捕、

非法收购、非法加工、非法运输和非法藏匿等违法

犯罪行为,开展专项行动.先后组织出动野保工作

者４３７８人次、森林公安警力１５２８８人次,车辆共

８５１３台次,共协助排查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场

所１２０８余处;检查野生动物活动区域１２６余处;配

合市场监管等部门排查农贸市场、乡镇主干道等重

点区域８１１余处;树立警示宣传牌１７３余处;检查

饭店、酒楼等餐饮场所５８６余处;巡护野生动物栖

息地１８５余处;设立检查站点１１２个;救助、收容、

处置野生动物８２只,侦破野生动物案件１０起,收

缴动物９８７只,涉案价值２８万余元.

(四)严格保护栖息地

一是积极探索应用了高科技检测巡护手段.

在进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主要分布区及其关键路

径或在条件简陋地区应用高科技手段,密切监控进

入栖息地、主要分布区各类人员的活动,提高监测

巡护效率,消除监测盲区,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犯

罪行为,并为案件侦破和犯罪行为查处提供线索和

证据.二是积极开展自然科普教育.在历山、庞泉

沟、蟒河猕猴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学生实训

基地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三是通过山水林田

湖草项目建设维护辖区内生物多样性.

(五)严格落实执法监管及法律责任

由各级政府统一组织,部门联动、分工负责,加

大日常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落实法律责任.

市场监管部门:对进入商品交易市场、网络交

易平台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加强监督管理.重点

监管打击农(集)贸市场、超市、餐饮单位、电商平台

等经营场所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食用的监管和执

法,严防禁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流入市场;严厉打

击为出售、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布广告等违法

行为,对涉及食用野生动物的“野味”招牌和广告,

以及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

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交易服务的交易场所进行

动态清理整顿;对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从业机构营业

执照的撤回、注销或者变更.

林业和草原部门:重点加强了对野生动物及其

重要栖息地的监测巡护,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

况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估,建立健全了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档案;加大了对禁食陆生野生动物退养后

放归自然、转作他用、无害化处理的行为进行监督

管理,防范随意放生野外;强化了辖区内陆生野生

动物从业机构的摸底排查和执法监管.

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了畜禽和水生野生动物监

督执法管理,配合林业和草原部门做好禁食野生动

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动物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对行政

区域内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经营利用机构依法实施

检疫检验;重点完成野生动物移交无害化处理中心

的处置及监管工作.

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实行案件快速移

交机制,加强行刑衔接,依法重点打击非法猎捕、杀

害野生动物和出售、运输、收购、食用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犯罪行为;协助建立网络打击非法交易联盟

平台,加强对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社交媒体等的监

管力度;加强了应急处置的治安、保卫、交通管制、

应急预案以及收集、分析和报送因野生动物从业机

构因处置退出发生异常信访事件,通报有关情况.

发改、财政、交通、卫健、海关、生态环境、教育、

科技等相关部门都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野生动物保

护工作.

(六)调查处置野生动物造成财产损害及补偿

问题

检查中发现,因栖息空间受到挤压,近年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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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豹、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伤害人畜、毁坏农田现

象频发,群众损失得不到补偿,人兽矛盾加剧.据

统计,２０１６年以来金钱豹伤害牲畜事件１３３起,最

近交口县又发生华北豹伤牛吃羊事件;黄河湿地大

天鹅越冬每年达１万余只,对近千亩小麦造成危

害;野兔危害造林严重,致使新造林地难以保存.

此次疫情出现并开始蔓延后,不少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提出建议、提案,要求对野生动物造成的人身

财产损害启动政府赔偿程序,专家学者和媒体也对

此不断进行呼吁,群众呼声更加强烈,希望通过政

府补偿,杜绝被野生动物咬死咬伤的畜禽传播疫源

病毒.

(七)强化落实野生动物救护管控和防疫措施

强化了野生动物救护工作.通过普法宣传,增

强全民野生动物保护法制意识,疫情发生以来,群

众参与野保的联系和举报电话明显增多,很多群众

在生产生活中捡拾到的野生动物都能及时与有关

部门联系或主动放归自然.上半年救护野生动物

中包括林麝、黑鹳、大鸨、褐马鸡、金雕、天鹅、苍鹭、

红隼、豚尾猴、鳄龟、棕黑锦蛇、猕猴、红腹锦鸡、白

天鹅、鹦鹉类、豹纹陆龟、红腿陆龟、苏卡达陆龟等

野生动物共１５２只(件).群众私自处置伤病动物

的几率明显降低,也降低了疫源疫病传播风险.

落实野生动物管控措施.为配合全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阻断可能来自野生动物的传染源

和传播途径,２月１日我省颁发了«山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管控的通告»,省林

草局先后两次召开领导组会议,实施了“五个关停”

(关停各类猎捕活动、关停野生动物行政审批、关停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关停野生动物展示展演、

关停各类自然保护地非生产性活动),建立了“两项

制度”(野生动物异常信息直报制度、百名干部包片

督导制度),做到了“六个到位”(疫情防控做到思想

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目标责任到位、工作措施

到位、协调配合到位、工作落实到位);市场监管、公

安、交通、网信等部门联动,筑起了联防联控的铜墙

铁壁.

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一是为加强疫

情防控,全省１６个国家级、２７个省级陆生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点及１１个设区市、９个省直林

局按照二级响应启动预案,全面实行日报告、直报

告和零报告制度;二是每日筛查人员健康信息、野

生动物异常信息、总结上报落实应对措施,共涉及

６０多个单位的信息进行分类、统计、汇总,及时上

报省卫健委疫情变化及工作动态;三是省林业和草

原局制定印发了«疫情防控期间野生动物管控导

则»«源于野生动物的人兽共患病防护指南»,对«山

西省常接触陆生野生动物物种»、«山西省易感陆生

野生动物物种»进行了重新的梳理调整,以图文的

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人兽共患病的相关知识及预

防手段,内容生动形象、简单易懂,共发放«指南»

６０００册,以便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疫病防控有更

加清晰的认识.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全省１１个市都进行了问

卷调查和暗访.问卷调查范围较大,方式灵活.组

织形式:由各执法检查组组织;范围对象:重点是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涉及的政府相关责任部门工作人

员,如林草、市场监管、农业农村、交通运输、司法、

财政、卫健委、公安、人大等,也有一些养殖户和普

通群众.调查数量:书面调查５００余人,微信群答

题近１０００人.发现的主要问题:总体上看,相关执

法人员对“一决定一法一办法”的内容比较了解,差

错主要集中在对全面禁食的“人工繁育、人工饲养

的陆生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调

查、监测和评估”的认知和了解不够;部分群众不知

道“一决定一法一办法”的内容.

取得成效:通过问卷调查,大家进一步认识到

“一决定一法一办法”的重要意义,执法人员提高了

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普通群众反思了生活习惯和

守法意识.通过问卷调查,有利于形成全民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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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信仰法律的氛围,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暗访采取“不提前通知,不打招呼,直奔摊位”的方

式,深入农贸市场、生鲜肉类经营店、冷冻食品经营

店、熟食经营店、饭店和烧烤摊位,走访群众,询问

经营人员和顾客,查看进货和销售台账及酒店菜

谱,比较真实地了解了禁止交易和禁食陆生野生动

物的情况.

在执法检查中,还根据«关于楼阳生书记有关

批示抄清和关于对我省沿黄地区违规放牧和捉野

生蝎破坏生态情况的调研报告»以及郭迎光、李俊

明副主任和郭海刚秘书长的批示,把捕捉、交易野

生蝎的情况纳入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检查之中.一

是安排省政府在６月２８日召开的野生动物保护

“一决定一法一办法”执法情况汇报会上,将捕捉、

交易野生蝎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二是执法检查

组实地检查和委托市人大常委会检查过程中,将忻

州、吕梁、临汾、运城四个沿黄市捕捉、交易野生蝎

的情况作为重点检查项目;三是在执法检查座谈会

上,常委会领导对这个问题作了特别强调,要求沿

黄各市县认真贯彻落实楼阳生书记批示精神,搞好

专项整治.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决定一法一办法”在贯彻实施中还存在着

一些急待认真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部门联动机制尚未形成,执法监管存在真

空地带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执法主体涉及到林

业草原、农业农村、市场监管、海关、公安等部门,执

法主体权限过于分散,多头管理和多头执法不利于

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一是现有管理制度体系

中,涉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食品安

全法»«畜牧法»«中医药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管理

办法和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再加上新颁布的«决

定»,各职能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相互掣肘、职权

不清甚至相互冲突情况,既有交叉重复,又有真空

地带,联防联控、联合执法没有形成机制.二是法

律规定的职责衔接不具体不配套,市场监管、检疫

及执法难度较大.例如,«决定»要求“因科研、药

用、展示等特殊情况,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非食用

性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严格审批和

检疫检验.”«动物防疫法»要求对“人工饲养、合法

捕获的其他动物”(第三条动物定义)进行检疫,但

国家未制定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检疫检验标

准,农业农村(兽医卫生)部门现有的动物检疫标准

只针对猪、牛、羊、家禽、马属、犬、猫、兔等,检疫能

力明显不足.对于大多数陆生野生动物尤其是野

外直接来源的动物,人类欠缺对其可能携带的病

毒、细菌及寄生虫的全面了解,无法准确判断是否

存在人兽共患病风险.林草部门认为动物检疫的

法定职能在农业部门,兽医部门认为林草部门应当

制定野生动物检疫标准,存在扯皮现象.三是各部

门没有建立固定统一的联系共享机制,存在互不知

情、信息孤岛现象.野生动物流动性大、监管链条

长,野生动物保护需要部门联动、跨界联合.国家

层面去年３月２９日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联席会议

制度,但只是部门主导,省级还未健全,需要立法明

确、统一规定.四是机构归口多元,不利于统一协

调.政府序列内,林业、农业、市场、公安属于不同

的领导分管,特别是机构改革之后,一些人员、队

伍、职能转隶未完成或未磨合,原有机制已经打破,

新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导致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力量

弱化、执法能力下降,甚至造成执法的盲点和空白.

五是法律责任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检查中发现,

无证养殖、超范围养殖的主体数量很大,甚至超过

持证养殖户数,说明我们的监管覆盖和惩处力度方

面存在很大欠缺.

(二)禁 食 野 生 动 物 的 配 套 政 策 有 待 统 一 和

完善

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总体制度安排受到

全社会的一致认可和普遍欢迎,但在具体操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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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后续政策.一是禁食性动物

的养殖主体补偿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我省各市

虽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但由于总体上还缺乏统一

的政策供给,比如补偿标准、筹资渠道、分摊比例

等,国家层面没有明确的导向,兄弟省份的补偿标

准和筹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还差距很大,导致养

殖户相互攀比、串联、上访,各级政府等待观望等问

题.山西省养殖禁食性野生动物总量不算太多,但

也有些业内大户,如临汾市曲沃县集中了几家果子

狸养殖大户,其中一户存栏量达２５万只.相关省

份的补偿标准最高为１６５０元/只,最低为６００元/

只,相差１０００多元/只,退补双方矛盾大.同时资

金筹措渠道和比例缺乏政策依据,山西经济欠发达

特别是县域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导致推进缓慢,无

形中增大了退出成本.养殖户持有动物处于两难

境地,一方面希望加快处置、及时止损,另一方面又

担心提前处置动物后手中没有筹码;再加上市场监

管、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三部门关于管控野生动物

的联合通告尚未解除,养殖户不能、不愿也不敢主

动处置动物,被迫继续投入,林业部门处置在养动

物进度也被迟滞延缓.二是座谈中有代表担忧全

面禁食后,猎捕数量大大降低,野猪、野兔、野鸡等

动物会泛滥致害,如何维护生态平衡? 如何减轻农

林作物受损? 如何进行有计划猎捕调控? 三是哪

些动物可以后续进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目录

修订的周期是多长、由谁发起、有哪些程序? 等等,

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三)野生动物保护监管基础薄弱、投入不足

全国性的新冠疫情暴露出我们在野生动物保

护监管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

队伍、人才、标准、技术、体系、机制、执法等方面都

与工作任务极不相称.投入的精力、财力、物力还

有很多欠账.究其原因,一是法律条文规定不够具

体、可操作性较差.执法人员反映,«野生动物保护

法»规定的定罪界限模糊,比如,非法猎捕罪只认定

在禁猎期、禁猎区、禁猎工具、禁猎方式,没有认定

无证狩猎、超范围狩猎的罪状;对非国家重点保护

的无证繁育行为缺乏明确的处罚措施,等等.这次

检查中我们还梳理分析了各级财政对野生动物保

护的投入情况,发现野保资金偏少,特别是基层财

政普遍没有预算,部门认为这与法律规定不明确、

预算依据不足有很大关系.二是思想认识不足,工

作摆位不高.检查中发现,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监测

和救护设施老旧,工作体系和机制不够健全.汇报

座谈时认为地方工作中过去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重视程度底,没有认识到其事关生态安全、生物安

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例如,现有的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站)没有独立场所,普遍依托城市动物

园,救护收容能力弱,救护不及时不专业,同时增大

了疫病传播隐患.通过这次全覆盖的执法检查,普

遍提高了认识,全社会都需要形成绿色、健康、生态

的生产生活方式.

四、意见和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推动“一决定一法一办法”

全面深入贯彻实施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担当意识,切实增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责任感使

命感.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将贯彻落实“一决定

一法一办法”作为保障我省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重要抓手,不断增强依法履职的自觉

性紧迫性,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牢牢守住

生态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大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和

法律法规进学校、社区、农村、农贸市场、餐饮店的

宣传教育力度,推动自觉保护野生动物成为社会的

普遍共识,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的法治氛围,坚决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推动建立“舌尖上的文

明”,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二)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养殖场户合法合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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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有序有效转产转型

一是进一步提高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对

各类养殖场户要客观具体分析对待,区别情况、稳

妥处理,要认真研究制定帮扶措施,精准施策,引

导、帮扶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不

要“一刀切”“一关了之”“一杀了之”.要从物种、检

疫、资金、技术、信息、设施、保管、运输、加工利用、

合理补偿等各环节、各渠道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

属于禁养品种的要严格禁止继续养殖;对属于禁食

范围但其设施可用作合法养殖其他动物的,要调整

养殖结构,继续发挥养殖设施的作用;对现有养殖

品种禁食后可合法合规开发利用的,要合理控制养

殖规模;对禁食后停止养殖活动的,要积极支持、指

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转产转业.对非食用性利用

野生动物繁育企业,依法有序按程序办理,支持企

业恢复正常经营活动.

二是各地结合实际尽快研究出台以食用为目

的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退出补偿相关配套制度,明

确补偿范围和标准,依法依规妥善解决好受影响的

养殖户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三是要加大投入力度,对符合条件的优先通过

现有相关政策、项目、资金等渠道予以支持.对养

殖集中的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户,做到“一户一策、

因户施策”,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实现转产、发展替代

产业,落实公益岗位等兜底保障措施,有序有效转

产转型升级,特别是要保证贫困养殖户不减收不

返贫.

(三)维护生态平衡,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

制度

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要加强科学调查、监

测和评估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生态平衡状况,建

立科学完善的网格化监测体系和预警信息平台,强

化监测预警,预防和控制野猪等野生动物对农作物

的危害.各地结合实际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赔偿制

度,合理确定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标准和程序,开展

野生动物伤害赔偿保险业务,提高赔付标准,提升

群众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

(四)完善配套制度,严格履行法律责任

一是严格落实法律关于定期调整公布相关名

录目录的规定,尽快修改完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地方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等,妥善解决物种交叉管理问题.完

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制度,制定出台陆生野

生动物栖息地名录,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建设,为野生动物构建生存环境良好的

生态家园.牢固树立保护优先的绿色发展理念,在

编制各类开发利用规划时,充分考虑野生动物野外

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的需要,为野生动物生存繁衍

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

二是强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和检疫

检验.组织开展重大野生动物疫病溯源和本底调

查,加强野生动物疫病防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推进主动监测预警,增强现场快速诊断、处置能力,

确保对疫情的及时发现和隔离封控.科学制定野

生动物疫病防控检疫规定标准,强化野生动物人工

繁育和利用环节的依法检疫要求,明确相关部门监

管责任.

三是完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标识等溯源管理

制度.有效防范非法来源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混

入流通市场.制定、完善药用野生动物利用的审批

和检疫检验等规定,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引导规范繁育利用.完善野生动物价值评估体

系,特别是野生动物制品价值评估办法,为打击相

关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依据.

(五)加强执法监管,建立野生动物保护长效

机制

一是加快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制,进一步

厘清部门职责分工,明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各环节

的监管职责,管好管住野生动物“捕、运、售、购、食”

全过程,避免出现职能交叉或监管空白的现象.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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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的作用,加强部门间信息交流和联合执法,实现

市场、口岸、网络、物流等多环节有效监管.细化野

生动物保护、兽医、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在人畜共

患病防治管理中的具体职责.明确实验用野生动

物监管、网上交易监管的主责部门,完善违法线索

发现与移交制度,强化执法协作机制.

二是进一步压紧压实地方政府打击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综合治理主体责任,整合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公安、海关、市场监管、生态环境

保护等执法司法资源,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形成打

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的整体合力.推动

交通运输、邮政等部门进一步严格货物托运收寄受

理环节要求,督促交通运输、快递企业落实货物托

运收寄受理环节的各项制度规定,严防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通过物流、快递渠道非法运输.建立查扣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移交联系配合机制,确保查扣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能够迅速鉴定、及时移交、科学救护、

妥善处理.健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将涉野生动物相关鉴定纳入司

法鉴定范围并建立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鉴定机制,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罚没处置机制.加强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理中的协作配合,充分

发挥各级司法机关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

各项职能,严惩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形成法律震慑.

三是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和

体系建设,着重强化基层保护、执法人员建设和调

查、监测、巡护、救护站点等体系建设,提高执法监

管能力和水平.加强基层野生动物保护人员配备

和资金保障,确保执法力量与执法任务相适应.加

强对执法人员的法治教育和专业化培训,提升野生

动物保护和动物防疫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强对大

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强化执

法手段的技术支撑,重点支持基层执法能力升级.

健全野生动植物种群及其栖息地基层保护管理及

执法体系、救护繁育体系、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

科技支撑体系,消除保护盲区,完善布局,增强保护

能力,确保保护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完善信用惩戒

机制,将有关违法行为作为失信行为纳入公民、组

织的诚信档案和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立完善激

励机制和政策,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保护、救助、鉴

定等方面的作用.

同志们,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人类自身.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引和遵循,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

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要指示要求和省委的决

策部署,坚决依法保护野生动物,取缔和严厉打击

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积极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防范重大

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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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主任　李栋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８月份,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组织开展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山西省土壤污染

防治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这

次执法检查是继全国人大连续开展大气、水污染防

治执法检查后,助力打好净土保卫战的一次重大行

动,实现了全国范围大气、水、土壤执法检查全覆

盖.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这次执法检查,成立执

法检查组,由常委会副主任李俊明任组长,常委会

副秘书长周世经、环资工委主任李栋梁任副组长,

成员由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组成.

８月５日,执法检查组召开动员部署会,听取了省

政府有关部门土壤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实施情

况汇报.８月１０日至２４日,执法检查组采取实地

检查与委托检查、随机抽查与视频远程检查、问卷

调查与网络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赴朔州、晋中开展

执法检查,受委托的９个市人大常委会同步组织检

查,实现了检查范围全覆盖.

这次执法检查有三个特点:一是深入宣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执法检查前,对执法检查组

成员进行了法律法规学习培训.检查过程中,执法

检查组向政府、企业和干部群众广泛宣讲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宣传“一法一条例”及土壤生态环境治

理的重大意义.二是创新监督方式,实行双报告制

度.严格执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组织实施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托开展执法检查办法,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报告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

报告“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三是坚持问题导向,

依法开展检查.紧抓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问题思维,重点检查政

府、企业法律责任落实情况,推动法律法规贯彻实

施.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一法一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全省土壤环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

(一)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压实土壤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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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人民群众“吃得

放心、住得安心”的重要指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坚持分类管理、风

险管控,推进土壤与大气、水等污染防治协同联动,

从工业、农业、生活等领域全防全控.在全国率先

成立省市县乡四级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从全局高

度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省政府与各

市政府、各市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均签订«土壤

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保土壤污染防治重点任

务逐级细化、层层落实.１３个厅局联合印发«山西

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

(试行)»,细化土壤污染防治任务和要求,对各市落

实情况开展评估考核,推动任务落地,土壤污染防

治法律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

(二)强化用地管理,不断夯实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基础

坚持把摸清土壤环境底数作为土壤污染防治

的重要基础.一是完成农用地详查.２０１６年启动

农用地详查工作,先后开展了点位布设、样品采集、

分析测试、数据上报、成果集成等工作,２０１９年３

月,完成全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基本查明

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

影响.二是推进企业用地土壤调查.２０１８年启动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调查,目前,信息采集、风险

筛查和纠偏阶段工作已完成,正加紧推进初步采样

调查.三是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扎实开展农用

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目前,１１５ 个县

(市、区)已完成类别划分.制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总体方案,部署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推进

严格管控措施落实.先后召开全省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工作推进会、技术培训会,实行周工作调度

制度.开展效果评估调查,印发评估调查与抽测工

作方案,布设农产品抽测点位６６７个.四是严格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推进污染地块名录建

立,１１７个县(市、区)已开展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建

立、更新工作,１１个市全部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完

善土壤污染防控体系,建立了污染地块联动监管机

制,实施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管理,建立了«山西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目前全

省列入名录的地块共１６块.

(三)强化源头管控,不断提升土壤环境防控

水平

狠抓土壤污染源头监管,严格环境准入,加强

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实行重金属总量控制.通

过淘汰落后产能,提升改造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技

术等措施,实施了２３个减排工程项目,共减少重金

属排放２６００余公斤.开展涉镉等重点行业企业排

查整治,建立了污染源排查清单和整治清单,列入

整治清单的１９家企业已完成整治.开展工业固废

堆存场所排查整治,完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

设施,目前,需整治固废堆存场所４５７个,已整治完

成４２１个,整治率９２１％.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及

农膜回收,通过“三替代两培育”(配方施肥替代农

民习惯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新型肥料替代传统

肥料,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科学施肥社会

化服务组织)等措施大力推进化肥使用量零增长,

通过制定农药减量目标、发布绿色防控、推荐产品

名录等方式推进农药减量,农药化肥连续四年实现

负增长,截至５月底,全省农膜回收率达７８％.开

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截至６月底,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全省９１９％的行政

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率为９７９％.

(四)加强执法监管,不断加大违法行为打击

力度

加强执法司法保障,严厉打击涉嫌污染土壤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今年４月,组织开展了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现场检查,重点对(疑似)污染地块是否存

在未经调查评估、修复或风险管控,就开发建设的

情况进行检查,对３起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了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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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从７月份开始,在全省组织开展“把突出环境

问题清零进行到底暨监督帮扶”活动,推动“一法一

条例”贯彻实施,确保全面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各

项目标任务.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土壤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用之

不觉,失之难存.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不满两年,

我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实施还不满一年,法律法规

实施成效还未充分显现.全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起步晚,普查检测和修复任务重,技术基础差,土壤

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一)依法治污法律责任意识有待提高

法律第４条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土

壤、防止土壤污染的义务.第６条规定各级政府应

当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依法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检查中发现,由于对法律法规宣传普及不

够,公众对土壤污染防治规定内容知晓率不高,对

土壤污染危害认识不足,依法防治意识淡薄.一些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程度远

不及大气和水,对法律条款不够熟悉,依法履职意

识不强.部分企业负责人对法定职责认识模糊,履

行主体责任不积极.社会公众履行土壤污染防治

义务还不够主动,随意丢弃日化用品等废弃物现象

较为普遍.对朔州、晋中两市“一法一条例”问卷调

查,及格率仅６４％.

(二)农用地安全利用有待加强

法律第２６条至３０条对农业种植灌溉、施肥、

喷洒农药、覆膜等环节作出规定.检查中发现,长

期以来人们对农灌用水标准重视不够,经年累月造

成土壤污染.农药使用缺乏科学指导和有效监管,

农药包装等废弃物回收处理能力有限,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推广不足.农膜回收率低,可降解农膜

研发推广进度慢.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贮存、无

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设施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有待完善

法律第５８条至６６条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等准入管

理作出规定.检查中发现,由于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环节多,基层审批和管理人员对政策法规掌握不够

透彻,存在相互推诿扯皮、审批把关不严现象,部分

市县在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质量未符合建设用地标

准的情况下,就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严重

影响我省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考核任务,给人民群

众的居住安全带来隐患.

(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有差距

法律第２１条至２３条对企业履行土壤污染防

治的义务、措施等作出规定.我省作为能源资源大

省,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偏重,增长方式粗放,生态

环境修复任务重,土壤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检

查中发现,部分尾矿库、垃圾填埋场等防渗漏措施

仍需加强.一些企业、厂矿拆除废旧设施设备,落

实土壤污染防治措施不够到位.从各市人大执法

检查反馈的情况看,个别地方仍存在非法处置废旧

电池、回收废机油,甚至挖渗坑排放有害废水等现

象,造成土壤污染事件发生.

(五)污染地块修复资金保障不足

我省条例第３４条、３５条对土壤污染防治财政

保障、专业技术研发等作出规定.现行土壤污染修

复技术多采用翻土置换、低积累作物吸收、微生物

降解等方法,效率低、成本高.检查中,实地察看了

部分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修复现场,深感土壤修

复难度大、耗时长、费用高,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

财力支撑,有些类别的受污染土壤在现行条件下很

难得到有效修复.目前,我省土壤修复工作尚处于

起步阶段,具备资质的土壤污染修复企业较少,省

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还没有建立,社会资本参与又

极少,增加了污染地块修复的难度.

三、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增强法律责任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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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土壤

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增强公众土壤污染

防治意识.认真落实土壤污染防治的领导、组织、

监督和管理等职责.严格落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

责任,鼓励支持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环境责

任,进一步强化法律责任意识.引导社会公众践行

绿色生活方式,履行土壤污染防治义务,严格垃圾

分类管理,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全面有效

实施.

(二)进一步严格分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用

地安全

要严格落实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依法落实

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

护.采取农艺调控、低积累品种替代等措施,降低

安全利用类耕地农产品有害物质超标风险.加强

严格管控类耕地的风险管控.提升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水平,推广实施有机旱作、种养结合、轮作休

耕.加强对农药、肥料、农膜用法用量指导,健全农

用残膜等废弃物回收利用机制,开展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无害化处理技术指导,推进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确保农用地安全利用.

(三)进一步严格建设用地准入,依法保障人居

环境安全

强化建设用地准入管理,要将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制定土壤环

境质量纳入用地审批管理实施细则.健全部门联

合监管机制,加强对土地征收、收回、收购、转让、改

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管.严格落实土壤环境调查评

估制度,重点对建设用地变更为住宅、公共服务管

理、食品加工储存或农用地开展调查评估,未经治

理修复、评估验收的地块不得纳入用地程序,确保

人居环境安全.

(四)进一步聚焦重点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

责任

要加强对有色金属、化工、焦化、电镀、制革、铅

蓄电池等重点行业的监管,定期对重点监管企业和

工业园区周边开展监测,严禁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

染物、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加强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严格限批煤矸石、粉煤灰等固废堆存

场.严格落实重点监管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报备制

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社会责任,依法推进土壤环

境治理和历史遗留污染地块修复,确保受污染地块

去存量、减增量.

(五)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法律监督实效

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各级人大要认真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依法推动和支持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级政府要强化财政支持和

科技支撑,完善财政保障和分配机制.要尽快建立

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健全政府、企业、社会多元

化投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和支持社会

资本参与土壤污染综合治理.要加大土壤污染防

治能力、土壤生态修复工程、土壤环境检测能力建

设的投资力度,补齐土壤生态保护短板.要围绕土

壤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和课题开展科学研究,组织科

研攻关,为科学决策、精准治污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之年,我们要

以这次执法检查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贯彻实施土壤污

染防治“一法一条例”,依法推动解决土壤污染防治

突出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为

推动美丽山西建设作出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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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姚少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山西

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

见的研究处理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

诺制规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要求,

林武省长高度重视,亲自安排省发改委会同省财政

厅、省审批服务管理局等部门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

见,坚决把整改措施落到实处.

一、强化宣传教育,«规定»影响力显著提高

一是注重舆论引导.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法治

化宣传活动,坚持把«承诺制规定»作为宣传重点.

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电台等媒体,集中报道改革成

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各类渠道,多形式解读本次执法检查工作成效

和意义,提高广大企业对承诺制改革的认知度.

二是强化业务培训.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

对市、县开发区重点部门进行再培训,组织规模千

人以上培训会３场.省直厅局围绕本系统涉及的

改革事项,开展了２３场专项培训.举办“信用大讲

堂”系列巡讲活动,累计培训千余人次,对基层一线

办事人员应知应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加强外部评估.１０月份,由省发改委牵

头,邀请国家发改委体改所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承诺制规定»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量化评

价,深入总结经验、切实找准问题,提出建议举措,

为继续推动改革落地提供决策建议.

二、狠抓政府靠前服务,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一是加大统一服务力度.开展开发区四至范

围核定,今年已批准开发区用地２９９万亩.截至

１０月底,全省共完成绿地树木、市政设施等移除类

事项１６６８项,完成３１７万亩区域评估,完成１１１个

矿产资源调查、２２个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为方便项目用地、降低用地成本提供了有力支撑.

持续推进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规划文本编制,加快完成矿产资源调查成果送

审验收和信息化入库.

二是加快推进“标准地”改革.省政府制定年

度工作方案,明确了１２月底前所有省级开发区出

让１－２宗“标准地”的硬目标.８月２４日,林武省

长专门召开全省“标准地”改革推进电视电话会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截止目前,我省已成功出让７７

宗“标准地”,面积５０５３公顷,出让金１６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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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力落实资金保障.为加强园区承诺制

改革,确保相关基础设施先行到位,省发改委会同

省财政厅等部门,已安排各类资金９３６亿元,其中

专项债券５５７亿元、抗疫特别国债２９８亿元、中

央预算内投资４１亿元、省基本建设资金４亿元.

三、严格监管,信用约束明显增强

一是完善信用监管制度.印发«加快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的实施意见»,制定«加快推进信用承诺应用的实施

方案»,完善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流程,健全制度体

系,力争通过两年努力,信用监管在全省范围得到

全面推行.

二是细化信用监管流程.逐一梳理承诺事项

信用承诺书、工作细则、信用监管服务办法,进一步

明确监管流程、界定失信行为、细化奖惩措施.完

善“互联网＋监管”系统,推动承诺信息电子化,实

现全过程动态监管.截止目前,“互联网＋监管”系

统信用数据累计达４６９１万条.

三是加快信用信息公示.坚持以公开促落实、

促监督、促改进,所有信用监管制度文件全部公开.

在“信用山西”网站设立“信用承诺”专栏,公示、归

集相关企业信用记录,促进企业守信践诺.

四、夯实平台建设,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一是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印发«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实施方案»,编制«数字政府建设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为全面推进全程网办奠定基础.

进一步加大并联办理力度,打通信息孤岛,丰富在线

审批应用场景,最大程度便利办事企业和群众.

二是加快平台互联互通.截止目前,全省政务

信息资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已横向连接６９个省直

单位,汇聚４７２３３条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涉及项目

管理的“三大平台”深度整合,实现服务事项“数据

同源”、“单点登录”、“后台回传”,解决办事企业和

群众需重复登录等突出问题.

五、持续简政放权,改革力度全国领先

一是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把承诺制改革纳

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统筹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等

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省水利厅

申请材料减少５３％,审批时限压缩５１％,办理环节

压减３０％.省生态环境厅将环境影响总体可控的

１７大类４４小类行业拓展纳入环评告知承诺制审

批改革试点.省发改委坚持“应上尽上、能上尽上”

理念,推动全委现有３１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

“一网通办”.

二是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模拟审批”、容缺办理、全程代

办、土地预申请、“先建后审”、集中委托评估、“以函

代证”、“桩基先行”等一大批基层改革探索,让企业

得到了更多获得感.

三是探索推进核准类项目承诺制改革.根据

省委省政府“一步领先、步步领先”要求,省发改委

牵头起草了«核准类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

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目前«试点方案»已

通过省司法厅合法性审核,报请省政府审议,争取

年内印发实施.«试点方案»体现了３个突破.一

是通过简化取消相关事项,实现开发区企业投资项

目“零审批”全覆盖.二是通过流程再造,最大限度

地解决了线性工程土地预审、六部门核查、压覆矿

产等重大制约.三是明确了审批类项目参照实行

承诺制.这些改革举措从全国范围来看,走在审批

制度改革的最前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

常委会专门就承诺制改革进行执法检查和专题询

问,并提出了高质量的审议意见,有利于我们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对我省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产生

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下一步,我们将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

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继续贯彻落实

好«承诺制规定»,坚定不移把承诺制改革向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推进,努力推动我省营商环

境迈入全国第一方阵,为我省转型蹚新路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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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免去:

冯睿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林武省长的

提名

决定任命:

卫英慧为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姚青林为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王启瑞为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决定免去:

张新伟的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职务;

周建春的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薛军正的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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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依据省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孙洪

山院长的提名

任命:

牛向宏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李智慧、刘芬、张瑞刚、成彦、丁勇虎、张闻晋、

闫玥玥、卜勇涛、王小娟、吉柯帆、张晋君为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

王晓庆、幕保军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职务;

牛向宏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

职务;

陈明华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刘杰平的临汾铁路运输法院院长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

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孙洪山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１７人次.其中,任命省高

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１人,审判员１１人;免去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２人,立案二庭庭长职务

１人,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１人,临汾铁路

运输法院院长职务１人.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

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

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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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依据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海

检察长的提名

免去:

张伟吾、温运炜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免去张伟吾、温运炜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免职人员的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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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李凤岐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经省委研究,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

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凤岐因工作调整辞去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

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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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听取并审

议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

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认为,省政府及其

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省人

大有关决议,始终坚持转型发展理念,加力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管理水

平显著提高,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财政工作,组成人员提出

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要更加注重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加快健全

预算支出标准体系,重点对转型发展类、公共设施

类项目支出作出科学安排;同时,认真研究国内外

宏观经济环境、重大财税政策、重大社会情况等对

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科学测算财政收入,确保预

算编制的精准化、科学化.

二要持续加强预算收支管理.调整优化支出

结构,加快支出执行进度,特别是对中央专项转移

支付资金要及时下达、拨付到位.在继续落实好减

税降费政策的同时,多措并举组织财政收入,积极

应对预算收支平衡压力,科学、精准执行收支预算.

统筹财政资金安排和使用,集中财力办大事,更好

地保障经济转型发展.

三要继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积极探索开展

不同方式的绩效评价,认真对评价效果进行深入分

析,选取确定更加切实有效的评价方式.突出做好

对重大投资项目、重点支出的绩效评价工作,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四要切实做好债务风险防控.严格落实各项

偿债资金来源,完善债务管理制度.认真做好隐性

债务的变动监测,准确掌握隐性债务动态,及时制

定相应的防范化解方案.

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积极做

好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加大对我省疫情防控物质生

产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

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财政

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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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

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２８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人

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８

月２６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对该

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

理,相关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经征求省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意见建议后,请于１０月２６日前报送

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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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财政厅关于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０〕１０２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９〕２３号)收

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财政厅认真研究处理

«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

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和支持.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收到批转的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２８号)收悉,我厅高度

重视审议意见中所提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并在工

作中积极贯彻落实,办理情况我厅已征求了省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且无修改意见.现将审议

意见办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

１、健全预算支出标准体系.推进项目支出标

准体系建设,２０１９年省财政厅制定了«省级财政项

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加快建立

内容完整、结构优化、定额科学、程序规范、修订及

时的财政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省财政厅已先后出台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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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陈列展览、机关办公用房物业费、维修改造、

政务信息化系统运维、办公区室外绿化、机关食堂

运行费、公务用车租赁费、粮食仓储设施维修和提

升改造、科技法庭信息化建设、审判用房装饰工程

等１１项支出标准,按计划今年还将出台行政事业

单位编制外聘用人员费用、交通领域决策咨询费等

９项支出标准,为科学编制预算提供了基础支撑.

２、科学测算财政收入.加强宏观经济形势分

析研判,坚决落实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科学安排

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税收收入由省财政厅会同税

务部门按照现行财政体制测算,重点考虑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经济运行态势、煤炭等主要工业品价格走

势及我省经济转型各项措施的积极因素.非税收

入由省财政厅组织非税收入征管部门预测,重点考

虑让渡国有股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对国有资本收

益的影响,以及矿产资源矿业权出让处置情况等.

３、创新预算管理方式.积极推进预算管理一

体化建设,将项目作为预算管理的基本单元,通过

完善项目库实现项目储备、编制、指标、结余全过程

系统化管理,为细化规范支出预算提供先进的信息

技术支撑.创新项目预算管理方式,对项目支出实

施分级管理,采取“一级项目＋二级项目＋三级项

目”管理方式,通过三个级次项目管理方式的设计,

实现大项目和具体子项目的对应关联以及专项资

金的细化.

二、加强预算收支管理

１、着力做好财政收入组织工作.一是在不折

不扣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依法依规加强收

入征管,防控“跑冒滴漏”,前三季度全省税收收入

１２２８７亿元,累计降幅比第一季度、上半年分别下

降１０、３９个百分点;二是通过加大矿业权出让收

益征收力度,加快扫黑除恶涉黑资产处置工作,集

中清理非税收入过渡户等多种方式,多渠道开源挖

潜弥补税收减收,前三季度全省非税收入增长

８３％,拉高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１９个百

分比,有效缓解了财政收入大幅减收的不利局面;

三是指导市县财政部门努力做好财政收入组织工

作.今年７月,省财政厅派出由二级巡视员和总会

计师带队的调研组,赴财政收入下降幅度大、财政

收支矛盾突出的部分县开展调研,逐县分析提出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２、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为保障重点领域支

出需要,省财政将压减非重点、非急需、非刚性一般

性支出贯穿预算执行的整个年度.４月,省财政厅

对各部门逾期未下达的财政拨款安排的省级转移

支付资金按５％进行压减;７月,对各单位的会议

费、差旅费、培训费、接待费及车辆运行费等按

５０％进行压减,出国费按８０％进行压减,不再使用

的会展经费等结余资金予以收回,同时对逾期未下

达的省级２０２０年资金按２０％进行压减,对结转今

年继续使用的２０１８年及以前年度中央专项资金和

省级结转资金清理收回.采取上述措施后,截至目

前已累计清理收回２０７亿元.为持续督促推进支

出进度,省财政厅正在对９月底各部门逾期未下达

的省级专项资金再次做清理收回处理,原则上未下

达资金全部收回.

３、加强资金统筹使用力度.统筹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按照省委提出“四为四高两同步”

和“六新”发展要求,在过紧日子的同时确保各项工

作特别是重点项目建设正常开展.压减收回的资

金调整用于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亟需支持的重点领

域,以及用于今年预算平衡.截至今年９月底,收

回资金重点用于电子消费券２亿元、山西高速公路

卡口智能感知系统建设０７５亿元、增加省级城乡

义务教育补助０５３亿元、汽车消费专项补贴０５

亿元等.

４、严格预算追加.今年预算收支矛盾十分突

出,省财政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不追加为

原则,追加为例外”要求,牢固树立 “先有预算后有

支出”的意识,除疫情防控和应急救灾外,执行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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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不追加预算,所有增加的资金严格按照程序报

请省政府审批,确保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５、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预算执行关系到党和

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财政对“六稳”、

“六保”等重点领域保障作用的发挥.省财政督促

各部门加快专项资金的分配下达和资金支付,涉及

政府采购的项目尽快启动政府采购程序,进一步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求部门严格按照中央直

达资金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精准制定分

配方案,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省财政厅继续对省直部门和各市县预算执行进度

按月进行通报奖惩.在安排２０２１年预算时,与今

年预算执行进度结合,对支出进度慢、存量资金大

的单位和项目,压减预算安排规模.截至今年９月

底,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较上年增长７４％,增

支２２０亿元;其中省本级增长１０％,增支５８亿元.

三、深化预算绩效管理

近年来,省财政厅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８〕３４号)和«中共山西省委 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晋发〔２０１８〕

３９号),通过自评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预

算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

１、组织省直各部门利用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

统对预算执行情况、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自评.

自评价结果报送省财政厅,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的

重要依据.２０２０年,省财政厅组织省直各部门对

２０１９年度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事业发展类项目、

专项转移支付类项目和经费补助３００万元以上的

项目进行绩效自评价.据统计,截止５月３０日,７１

个省级部门和 １４ 个财政厅部门预算管理处对

１３８１个项目进行了自评,涉及预算单位３４３个、项

目资金６９４７１亿元,自评率为９７７４％,比上年提

高２０１５个百分点.为了提高项目绩效自评质量,

省财政厅加大了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的审核力度,

对主管部门审核报送的１３７３个项目全部进行了审

核.其中,退回２７７个自评数据不实不详的项目,

要求项目所属单位重新复核相关数据及资料;退回

７２个预算执行率低于５０％、绩效目标偏离较大的

项目,要求项目所属单位对其项目完成情况、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等情况说明原因,并如实反映项目评

价等次.

２、组织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包括重点项

目、重大政策及部门整体绩效评价.２０２０年,省财

政厅选取了３０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和省司法厅、

省商务厅２个部门整体支出作为评价对象开展财

政重点绩效评价,共涉及财政资金２１３２８亿元,评

价范围涵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重点评价结束后,将绩效评价结果

反馈给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要求其根据评价结

果,建立绩效问题整改方案,完善管理制度,改进管

理措施,反映整改效果,按照规定报送整改情况;将

评价结果反馈至相关部门预算管理处,作为下一年

度预算安排、分配、调整的重要依据.

３、规范绩效评价程序,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引

入外部评价方式.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委托经过

政府采购程序确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财政重点评

价工作;引入专家评审制,分别对项目绩效评价实

施方案和绩效评价报告进行评审论证,提高评价报

告质量;引入监督机制,专家评审会邀请省级监督

指导库监督指导员、省人大预工委同志全程参与,

增强预算绩效评价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建立绩效评

价报告综合质量考核机制,对绩效评价报告的质量

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绩效评价服务费用挂钩.

四、切实做好债务风险防控

１、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通过制度规范举债

融资.一是２０２０年起草了涵盖专项债券项目储

备、限额分配、发行使用、资金管理、配套融资、绩效

管理等事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目前已征求相

关部门和各市意见,计划１０月提请省政府印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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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将在全省推进实施,从项目储备、发行到管理、

偿还等各个环节都按照管理办法要求贯彻落实到

位.二是管理办法印发的同时,还将出台进一步规

范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工作的通知,落实国家有

关专项债券“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要求,进一步厘清专项债券前期工作程

序和权责划分,提高平衡方案编制质量,确保专项

债券高质量发行,保证项目收益能够偿付专项债券

本息.三是印发了«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政府债券

还本付息事项的通知»(晋财债〔２０２０〕３８号),要求

根据债券到期情况,加强财政预算安排保障,确需

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足额列入预算,要求各部门单

位切实加强政府债券还本付息管理,按要求及时足

额还本付息.

２、动态监控隐性债务变化,切实打赢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一是２０２０年动态监控债务

变化情况,向高风险地区通报了风险情况,建立起

１１个市级、１１７县全口径债务风险等级半年评定制

度,评定结果通报市县党委政府.二是针对行政、

事业单位及涉及隐性债务的国有企业开展信用代

码核查比对,全面准确掌握部门单位情况.三是开

展上半年隐性债务变动统计数据自查自纠工作,全

面、逐笔、准确地摸清存量隐性债务在２０２０年上半

年变动情况,以及新增隐性债务情况.四是提请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范化解融资平台公司到

期存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实施意见»,省财

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融资平台公司到期存量政府

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的通知»,指导市县有序做

好平台公司到期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五是３月份

赴临汾、大同债务高风险地区开展专项督导,指导

相关市县按照政策要求制定债务风险化解方案,力

争年底前退出红色风险地区.六是４月份对高风

险地区、省债县用地区、未完成化债任务地区等１５

个重点市县的政府债务管理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进

行实地评价,通过加强监督管理,查找市县政府债

务风险苗头,督促增强防范化解力度,完善债务风

险管理.

五、需落实事项

１、加强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始终坚

持把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作为支撑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以国有资

产报告制度为牵引,加强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建立

起“产权清晰、配置科学、使用有效、处置规范、监督

公正”的资产管理新模式;强化资产管理责任,落实

“放管服效”改革要求,赋予主管部门较大的资产管

理审批权限;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加强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出台«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

理办法»,实现行政事业资产规范协调管理;推进集

中办公区建设,落实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试点工

作要求,加快建设公务用车“全省一张网”;优化资

产配置,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支撑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２、积极做好对企业的金融支持.一是引导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缓解企业融资难题,９月份,我

厅下达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

资金５７８万元、保费补贴资金２２１８０４万元,用于

对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和保费补

贴;二是积极推动纾困基金缓解上市民营企业流动

性风险,省财政印发了«山西省民营企业纾困基金

管理实施办法»,明确了纾困基金的具体运行操作;

三是鼓励和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

的贷款投放,截止 ９ 月底,完成拨付银行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度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３１７７万元、

４０２４万元;四是做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工作,扶持

创业创新,省财政厅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

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修订了«山西省创业

担保贷款实施细则»(并银发〔２０２０〕３５号),明确了

贷款对象、审批职责、资金用途,简化了审批流程,

进一步发挥了创业担保贷款基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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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大对我省疫情防控物质生产企业的资金

支持力度.省级出台奖励政策,对疫情期间在保障

全省疫情防控重点应急物资生产供应工作中做出

贡献的企业给予每户１００至３００万元奖励.截至

目前,省财政分４批对６个奖励周期内１５户企业

３９个疫情防控重点应急物资保障贡献项目,给予

奖励资金１５７２７９万元;按照企业项目固定资产投

资额５０％,给予６个疫情防控重点应急物资扩产、

转产建设项目资金１０３７万元,带动项目总投资

８３６２万元.通过财政激励,省级累计统一调拨受

奖企业口罩３８９７万个、防护服２１万件,有效缓

解了全省口罩、防护服供应压力.此外,及时下达

应急周转资金２０００万元,用于国药集团、国药控股

疫情期间防控保障物资的采购.目前,累计已储备

药品、口罩、防护服、口罩生产机器等重点防疫物资

价值约３０００万元,为复工复产企业提供强有力的

防疫物资支持.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

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后预算工委对

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进行了汇总整理,

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１０月２６日预算工

委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省财政厅关于审议意

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

预算工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审议中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为导向,认真研究处理,细化分解任

务,积极推进落实.围绕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加

强预算收支管理、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做好债务风

险防控等方面提出的具体措施符合我省实际、切实

可行.建议将省政府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预算

工委的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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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主任刘锋受省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分组审议.

组成人员认为,今年上半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我省疫情防控初见成效,复工复产扎实推

进,经济增长止跌回升,投资增速持续加快,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全省经济稳步复苏、稳定向好态

势进一步巩固,成绩取得尤为不易.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上半年我省财政收入

降幅明显,工业企业生产困难,企业利润大幅下降,

服务业恢复增长缓慢,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

依然突出.为了取得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组成

人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服务业恢复稳定

增长.全面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

和要求,拓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范围,加快

数字政府建设,健全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全面实施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打造“六最”营商环

境.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制定加快促进服务

业恢复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实施针对性帮扶、精

准化服务,通过“真金白银”的突破性举措,推动服

务业尽快回暖复苏.

二是积极研判国内外形势,加快编制“十四五”

规划.报告对下半年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预测不

足、危机感不强、应对之策针对性不够.特别是对

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没有提出有效措施.当前

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要认

真研判当前的经济形势,把山西的发展放到国际国

内两个环境中综合考虑,早起步、早布局、早谋划.

增强统筹意识,强化项目支撑,围绕“十四五”转型

出雏形的战略目标,科学编制好“十四五”规划.

三是全面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体制优势.

积极与国家部委对接,争取国家层面的扶持政策和

资金计划,注重缓解市县财政困难,加大对市县的

资金支持力度.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方面的

优势,优化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推动形成优势互

补的城乡和区域经济布局.推动民间资本进入民

生领域,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筑牢经济增长基础.

四是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缓解人才结构

性矛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

战略,加大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处理好

“培养”和“引进”的关系,以服务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心,提升我省高等教育

质量.为“一人一策”研究具体实施路径,使良策落

地生根,进一步缓解经济建设和人才需求的结构性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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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０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发改

委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财政 经 济 委 员 会 关 于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３０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主任刘锋受省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分组审议.

对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８月２７日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讨论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

见后,于１０月２０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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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发改委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０〕９８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０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３０号)收悉.

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发改委认真研究处理«审

议意见»提出的意见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

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和支持.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

〔２０２０〕３０号)要求,省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对«审

议意见»进行认真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措施,并按照

省人大财经委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现报告如下:

一、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服务业恢复稳

定增长”方面

深入推进“放管服效”改革.全面落实“一枚印

章管审批”改革,平均压减审批事项２０％以上,审

批环节压减５１％.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

革,积极探索在全省域开展核准类项目承诺制审

批.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年底前在省市两级

实现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１个工作日内.开展“证

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将中央层面设定的５２３

项和地方层面设定的６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

清单管理,实现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的全覆盖.

全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一网通办”数字政

府加快建设,２７个省级自建审批业务系统和１４个

高频公共服务业务系统加快与平台对接,省级１６０

项行政审批实现“一次不用跑”.不断拓展“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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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APP服务范围和功能,截至目前“三晋通”APP

累计上线事项１４９４项.建成全省统一的“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平台,全面支持省市县三级政府各部

门开展本部门“双随机”抽查和部门联合抽查.政

务服务线上线下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各级政务大

厅“好差评”系统不断健全完善.

千方百计扩消费稳定服务业.连续出台应对

疫情促进服务业稳定增长２４条、加快促进服务业

恢复稳定增长２３条,涉及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发放

消费券、支持商贸服务业发展等真金白银“硬核”举

措,各级财政共补贴资金超过１５亿元,消费回补成

效逐步显现.召开服务业发展分析座谈会,细化分

解服务业３０项相关指标,分领域实施精准调度,全

力推动服务业企稳回升.在全国率先出台免除 A

级景区首道门票等一系列政策,成功举办全国康养

产业大会、大河文明旅游论坛、全省第六届旅发大

会,打响“康养山西、夏养山西”、“游山西读历史”

文旅品牌,推动旅游业加快复苏.８月当月,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９％,实现由负转正.

二、在“积极研判国内形势,加快编制‘十四五’

规划”方面

组织开展“十三五”规划总结评估.锚定如期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围绕本地区本部

门本领域“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指标实现、三大攻

坚战落实、重大改革任务推动落实、重大战略任务

推进情况等方面,系统梳理“十三五”规划«纲要»５

个方面主要目标和３２项主要指标实施进展情况,

针对问题短板按月调度指标进展,采取有力举措精

准攻坚,推动各短板指标与目标指标差距稳步

缩小.

“跑部”对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按照省委省

政府跑部对接“切蛋糕、进规划”工作部署,密切跟

踪“两会”以来国家政策动向,积极赴京与相关部委

沟通对接,全力推动太绥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和具

有山西特色的重大事项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或相关专项规划,争取将我省重大诉求纳入国

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扎实推进“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按照省委

“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深刻认识“十

四五”时期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年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意

义,立足国际国内两个环境,紧扣战略机遇期新内

涵,围绕“转型出雏型”战略目标,研究确定“十四

五”规划«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楼阳

生书记提出的十个方面重大问题,明确规划定位、

目标、任务,形成规划«建议»框架和规划«纲要»二

级提纲,已经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形成注重实

效和改革创新的３０个省级专项规划目录,同步启

动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三、在“全面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体制优

势”方面

积极财政政策坚实落地.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减税降费政策,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１－８月,全

省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１０５亿元,减免社保费１４１亿

元.制定出台«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确保

财政资金直达基层.阶段性提高各市、省直管县财

政资金留用比例,政策有效期由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延长至１２月３１日.截至８月底,总额５５３亿元的

政府专项债已发行４１０亿元,发行进度７４％.１１８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直达基层,落实到５７２个项目

上.严格执行“过紧日子”有关要求,截至８月底,

全省各级预算压减６２５亿元.

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积极争取财政部给

予我省１５０亿元中小银行风险化解专项债券资金

额度,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实施“纾困惠企

五大专项行动”,通过降准、降息、发放信用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再贷款再贴现等形式,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截 至 ８ 月 末,全 省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增 长

１０８％,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平均利率６８％,较年初降低１０２个百分点,市
—６４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６　



场主体获得感明显增强.进一步完善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机制、遏制违法违规融资

举债行为工作方案和山西省金融风险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等机制建设,构建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出台«关于深化拓展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鼓励民营企业以

控股或参股形式开展发电配电售电业务,提高民间

资本控股增量配电网试点比例,支持民营企业主导

建设煤成气储运、管道输送等基础设施.支持民营

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省级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

划,支持民营企业申报研发平合.１－８月,全省民

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８％,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供应、铁路运输行业分别增长２３％和３９倍.

民营企业牵头承担揭榜招标和关键核心共性技术

研发攻关专项项目９项.

四、在“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缓解人才结

构性矛盾”方面

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生态的体制机制.召开

了全省科学技术大会,出台加快构建我省创新生态

指导意见,明确“一年架梁立柱、三年点上突破、五

年基本成型”时间表、路线图,将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战略任务方案化、举措化、项目化.对省科技厅进

行重塑性改革,聚焦产业链、创新链,重塑机构职

能、业务板块、工作流程,全面提升对全省科技创新

保障能力.

着力打造一流创新平台.对全省现有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创新团队和基础条件平台

进行优化调整,重新构建我省重点实验室体系.持

续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整合重组,合并山西农业大

学和山西省农科院,设立国科大太原能源材料学

院,与浙江大学共建山西浙大新材料与化工研究

院,全力打造全省基础科学研究创新平台.着力发

挥国有企业创新排头兵作用,阳煤、晋煤等省属国

有企业加强与央企科研合作,聚焦新材料等领域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快全产业链布局.积极推

进以“智创城”为载体的双创体系建设,成功争取华

翔高端铸造众创空间入选国家众创空间示范.加

快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１－８月研

发活动比重已近８０％.

大力培育引进国内外精尖人才.省委推出人

才新政１２条,打造高端人才社区,引进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等一流人才团队,

全力攻关２１个重点科研项目.进一步扩大高等院

校、公立医院和科研院所公开招聘自主权,紧缺专

业人才可直接考核录用.在山西大学等单位设立

１４个院士工作站,聘请１４名院士为省政府特聘专

家.围绕我省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选拔４５名

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全省医疗系统与８名院士及

其团队签约合作,柔性引进国内外一流专家１１３

人,精准培养学科青年骨干９４人.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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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０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改委主任刘锋受省政府委

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后,财经委对常

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进行了归纳梳理,形

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经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后,交省政府研究处理.

１０月２３日,收到省政府办公厅报送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后,财经委进行了认真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高度重视审议意见的研究

处理工作,责成省发改委认真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

的意见建议,取得积极成效.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深入推进“放管服效”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建成全

省统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全力推动服

务业企稳回升,月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由负转正.组织开展“十三五”规划总结评估,针对

问题短板按月调度指标进展;扎实推进“十四五”规

划编制工作,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规划«建议»

框架和规划«纲要»提纲.贯彻落实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降低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大力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着力打造一流

创新平台,构建有利于创新生态的体制机制;积极

引进国内外高端人才,进一步扩大高校、医院和科

研院所公开招聘自主权.

财经委建议,省政府要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把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落

到实处,不断加大转型力度,巩固转型成果,坚决守

住安全生产、金融风险、社会稳定底线.要坚持目

标导向,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聚焦“六新”突破,强化创新驱动,圆满完成“十

三五”各项目标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要科学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和各专项规划,

确保“十三五”收好官、“十四五”开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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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在一个战场打赢

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在一个战场打

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的报告.常

委会组成人员对该项报告及农工委的调研报告予

以充分肯定,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认为:这

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又实事求是的报告,体现了我

省扶贫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的重要讲话精神,把脱贫攻坚同生态治理有机结合

起来,既是脱贫攻坚的好路子,也是生态建设的好

路子,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断取得实效,让生态扶贫

的“山西路径”越走越宽阔.现将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汇总报告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强化责任意识

报告中反映的理念非常好.“在一个战场打赢

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是山西在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的一个有益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视察期间,对我省“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脱

贫攻坚两场战役”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鼓励我们

坚持下去,不断取得实效.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更加紧密地把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

不断拓宽生态扶贫之路,走出了绿化彩化财化同步

推进、增绿增收增效有机统一的新路子.要让三晋

大地增加美丽 “颜值”,也让贫困群众露出增收“笑

颜”,着力为全国生态扶贫提供“山西方案”和“山西

路径”.

二、再接再厉,继续打好“两场战役”

“在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是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的具

体体现,是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结合的生动实

践.正如国务院扶贫办肯定指出的,山西生态扶贫

的实践不仅是中国脱贫致富的杰出案例,也是世界

减贫史上的生动案例.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脱

贫攻坚和生态建设相结合,狠抓生态扶贫、生态惠

民,多措并举,山西的生态治理越来越好,环境大大

改善,脱贫已见明显成效.这也是我省这方面工作

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生态扶贫,肩负着增绿增收的双重使命,承担

着党委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体现着贫困群

众对增收致富的殷切期盼.我省是生态扶贫的直

接推动者,也是增绿增收的直接受益者.下一步,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提出的

新理念新要求,突出抓好产业扶贫等重点工作,努

力巩固和发展既成的良好局面,一个战场两场战

役,任务艰巨,使命光荣,一举双得,应再接再厉.

三、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实现稳定脱贫

习总书记今年５月在大同调研时指出,乡亲们

脱贫后,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

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在生态脆弱区,我们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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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脱贫攻坚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建立健全生

态和脱贫互促双赢的机制和制度,真正达到百姓富

生态美.

在下一步的扶贫工作中,要注重建立长效机

制,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确保贫困户持续增收

致富.尤其要防止贫困群体不参加劳动而仅靠挂

名分享财富式的脱贫,加强精神扶贫,强化职业培

训,鼓励老百姓想富、愿富、主动富.要加强技术指

导,因地制宜,做好林草间作、林粮间作,既治理好

生态环境,又能助力脱贫攻坚.在脱贫致富过程

中,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农村党组织凝聚

力,解决因为集体经济薄弱而出现的党组织“说话

没人听,办事没人跟”的问题.要聚焦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更加紧密地将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结合

起来,不断探索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多措并举促进乡村振兴.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全省“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

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

林草局«关于落实‹全省“在一个战场

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全省“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

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

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全省“在一个战场打赢

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２０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在一个战场打

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的报告.６

月１７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该报

告审议意见.根据主任会议要求,现将该审议意见

印发省政府研究处理,请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前,

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征求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意

见后,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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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省林草局«关于落实‹全省

“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０〕９３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全省“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

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２０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

责成省林草局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的

意见.在征求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意见后,经省政

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

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全省

“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

两场战役”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林规字〔２０２０〕９３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７月１７日,省政府办公厅转来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关于交办‹全省“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

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２０号),要求认真研究提出贯彻

意见,扎实推进我省生态扶贫工作.我局组织相关

业务处室单位进行了认真研究、落实,并征求了省

人大农工委意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山西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省份,全国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山西有２个.山西的贫困人

口主要分布在吕梁山、太行山及北部高寒冷凉山

区,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脱贫攻坚以

来,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在“一个战场”同时打赢脱

贫攻坚与生态治理“两场战役”的决策部署,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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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块红色土地”的态度

和决心,联动实施造林绿化务工、退耕还林奖补、森

林管护就业、经济林增效、特色林产业增收“五大项

目”,带动贫困群众在生态修复保护中脱贫致富,每

年带动５２万贫困人口增收１０多亿元.为了提高

生态扶贫成效,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授信额度为

７１．７６亿元的林业生态扶贫 PPP项目,生态扶贫

的“山西路径”越走越宽阔.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

改委、国家林草局联合发文推广我省生态扶贫的经

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期间,对我省“在一

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的做法

给予充分肯定,鼓励我们坚持下去,不断取得实效.

三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更加紧密地

把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生态扶

贫之路,走出了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增绿增收

增效有机统一的新路子.生态扶贫成为我省脱贫

攻坚最大的政策.

聚焦贯彻落实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在

一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按照“四为四高两同步”的重大思路

和要求,将林草高质量发展和林业生态扶贫工作融

入全省工作大局中,逐条对照意见建议,认真研究

落实,紧紧围绕建立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

兴贯通机制,更加紧密地将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结

合起来,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彩化财化行动,增强

林草生态扶贫造血能力,拓宽走好生态扶贫之路.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做好林草融合

发展和生态扶贫工作的责任担当

当前,正处在脱贫攻坚决战完胜、全面收官的

关键时刻,但是对标军令状,林业生态扶贫领域还

有不少短板要补,还有不少艰巨任务要完成.退耕

还林农户补助资金还没有全部兑现到位,干果经济

林管理短板还需持续补齐,特色林产业辐射带动老

百姓增收的能力还不够强.为切实将林业生态扶

贫惠民增收的效益最大化,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尽忠职

守,层层抓落实、件件抓落实、事事抓落实,以决战

完胜的精神状态扎实做好林业生态扶贫各项工作,

助力全省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高质量完成.

二、立足“三化”同步发展,持之以恒做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后半篇文章

２０２０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西时

指出,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复、

不要折腾,争取早日蹚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我省联动实施林业生态扶贫“五大项目”,在一个战

场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的做法是被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的、实践证明了的好做

法、好经验,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生态美

与百姓富有机结合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

署,坚持绿化彩化财化同步发展,持之以恒的抓好

林业生态扶贫的各项工作,把建设绿水青山的过程

真正的变成老百姓增收致富的过程.

一是坚持重点增绿与城乡补绿相结合,让表里

山河绿起来.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念,

围绕构建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

间、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以沿黄流域和环京冀生

态屏障为重点,以创建森林城市、园林城市、绿化模

范城市为载体,以扶贫攻坚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引导

贫困群众参与大规模“增绿”、抢救性“复绿”、原生

态“补绿”等林草生态工程建设,为建设更多的绿

水青山和打造更多的金山银山奠定坚实基础,进而

为实现生态建设上水平、生态扶贫出成效、美丽山

西增色彩的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坚持造林绿化与造景彩化相结合,让乡村

环境美起来.树立造林也是造景的理念,全面推行

阔叶针叶混交、乔灌草一体化的国土绿化彩化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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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大规模营造生态林,多树种配置景观林,推动

国土绿化由“增绿量”向“增颜值”转变,重点推进村

庄绿化、道路彩化、景观靓化、公园美化,着力打造

乡在绿中、村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生态大公园、林草大

花园、宜居大家园.

三是坚持绿化河山与惠及民生相结合,让贫困

群众富起来.树立“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

财富,又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的理念,坚持“生态

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充分挖掘林草资源

的价值,坚持在绿化中兼顾财化,引导贫困群众参

与产业发展,释放兴林富民红利.紧扣“西干果、东

药材”的产业发展布局,大力调整干果经济林、林下

经济、森林旅游康养、种苗和花卉等产业布局,培育

一批示范作用大、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打造一

批红枣、核桃、沙棘、连翘等经济林拳头产品,发展

一批林药、林菌、林禽、林蜂等林下经济产业,构建

“一圈两核十二集群”森林康养旅游产业格局,大力

推进实施林业生态扶贫PPP项目,实现生态扶贫

由“平面推进”向“立体推进”转变,为贫困群众培植

长期稳定增收、持续保障收益的富民产业.

四是坚持扩量提质与保护成果相结合,让扶贫

效益实起来.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依法保护

５６００万亩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严格执行新出台的

«经济林发展条例»,围绕全面加强防火、防虫、防盗

三防体系建设,组织广大群众千方百计保护林草生

态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立足“保护见绿色、经

济见成效”,统筹推进经济林面积扩容增量、产品提

质增效、风险防控增收“三大重点”,把好源头品种

关、过程管理关、收益保障关,巩固提升经济林发展

质量和效益,实现资源总量稳步增加,生态红线全

面筑牢,经济效益有效提升.

五是坚持党政主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让富民

机制活起来.树立“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

的理念,紧盯生态扶贫难点,全面发力、多点突破,

出台一批政策措施,形成一批创新成果,总结一批

成功典型,继续走好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的“双赢

之路”.重点围绕增绿色、守红线、兴产业、惠民生

“四大任务”,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体系,制

定植树种草、种苗生产、森林经营等导则体系,推进

购买式造林、置换式造林、开发式造林等八大市场

化造林机制,深化集体林权改革“三权分置”机制,

推广“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构建林

农与企业稳定利益联结机制,形成林长制牵引、标

准化实施、市场化带动、群众化参与的林草治理新

体系,实现林草治理效能与富民增收“双提升”.

三、聚焦巩固好脱贫成果,构建脱贫攻坚、全面

小康和乡村振兴的贯通发展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５月在我省调研时指出,乡

亲们脱贫后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

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当前正处脱贫攻坚收

官总结之际,我们要把巩固好脱贫成果作为重中之

重,立足我省生态脆弱的实际,继续坚持把脱贫攻

坚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多措并举构建巩固脱贫成

果、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贯通发展的长效机制.一

是坚持生态建设与群众增收相结合.聚焦２０２５年

宜林荒山基本绿化的目标,继续将造林任务向脱贫

县倾斜的基础上,持续带动贫困群众在参与生态建

设的过程中增收致富,同时加大造林务工成效考核

检查,保障参与造林绿化群众的务工收入,切实将

生态建设过程变成老百姓增收的过程.二是坚持

扶志扶技相结合.聚焦提高贫困群众增收本领,建

设林业技术推广实训基地和经济林示范园、持续开

展造林绿化务工、干果经济林种植管理和林下种养

殖等技术培训,全面提高贫困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的

技术水平,同时加强对贫困群众的精神扶贫,引导

他们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靠辛勤劳动实现致富.三是持续保持生

态公益岗位稳定.在保持１３４５８万元生态护林员

补助资金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对接国家有关部门争

取增加我省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保持生态护林员

岗位数量的稳定性,确保参与生态管护的生态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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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能够持续稳定的增收致富.四是发展壮大林业

产业.持续将特色林业产业示范基地和林下经济

示范基地项目向脱贫县倾斜,鼓励林农发展沙棘、

连翘、杜仲、榛子等特色经济林,支持农户发展林下

经济,实现林药菌禽蜂立体复合模式,提高林地立

体复合收益.推广“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引导

村集体、农户与企业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在带

动贫困农户增收的同时不断发展和壮大村集体经

济.五是扎实做好退耕还林后续工作.聚焦脱贫

攻坚交总账,全面压实各市县退耕还林责任,督促

指导各市县按时完成退耕还林造林任务,依据检查

验收结果及时将退耕还林农户补助资金兑现到户,

增加退耕还林农户的获得感.同时贯彻落实好«关

于强化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多措并举增加退耕农户

收入的实施意见»,扶持引导退耕还林农户增强“造

血”功能,全方位巩固现有退耕还林成果.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

附件３

关于«全省“在一个战场

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在一个战场打

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的报告,会

后形成了审议意见,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

同意,将审议意见转省政府研究处理.在征求农工

委意见后,省政府办公厅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向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送了«关于落实‹全省“在一

个战场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郭海刚秘书长当即批

转农工委办理.

农工委经认真研究,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对

审议意见中提出的建议,逐一认领,认真研究,积极

整改,提出了积极务实的处理意见和措施,在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与绿化、彩化、财化

同步发展,扎实做好生态扶贫的后半篇文章;巩固

脱贫成果,构建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贯

通发展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生态

扶贫的“山西路径”越走越宽阔.特别是为了提高

生态扶贫成效,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授信额度为

７１．７６亿元的林业生态扶贫 PPP项目,走出了一

条将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增绿增收增效有机统

一的新路子,不断推动全省“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

治理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

落、往目标奔,并取得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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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刘军代

表省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对该报告

进行了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２０１９年,全省各级政府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持续推进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坚持依法治污、科学治污,全力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全省生态环境总体向好,取

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

我省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依然严峻,大气污染和水污

染防治任务重、压力大,要继续下大决心、大力气去

解决.主要有以下四方面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新发展理念.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视察山西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省委

“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提高各级政

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统筹推进环境治理与经

济发展.要像抓“四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一样,

抓环保法律法规的落实;像用“四种形态”抓政治生

态一样,抓自然生态;像用“四铁”举措抓生产安全

一样,抓生态安全;像建“四个机制”抓扫黑除恶一

样,抓生态环保“除黑布绿”;像用“四个着力”抓纪

律巡视一样,抓人大“法律巡视”;像以“六个精准”

抓脱贫攻坚战一样,抓污染防控攻坚战.在推动生

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衔接上下功夫、求

实效,加大生态环境领域联合执法力度,完善污染

防治区域联动机制,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用最严格

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

二、突出问题导向,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要围

绕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进行整治,加大自然生态保

护和农村污染治理力度,努力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

力.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要加大粉尘治理力度,在

空气优良天数和 PM２５这两大关键指标完成上加

大力度,确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水污染防治

方面,要消除死角,加快推动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

建设,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实现断面水质持续稳

定达标,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在加大减污减排力

度的同时,要狠抓扩容增绿、增加森林资源和环境

容量.

三、强化责任担当,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执

法、司法、守法.聚焦薄弱环节,围绕我省治污攻坚

战的难点问题和环保督察交办的重点问题进行聚

力治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提

高治理效果.严格依法办事,强化依法督查,加大

环境问责和违法惩治力度,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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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赔偿、刑事追责等方式,建立完善发挥社会共同

治理的有效机制,形成高压态势,使我省生态环境

状况真正得到改善.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有序推进污染防治.

着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促进生态建设,保证

环境治理有序推进.要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高质量发展问题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历史机

遇,努力争取国家资金和政策支持,促进全省环境

治理达到更高水平.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

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于«山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度

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１３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刘军代

表省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对该报告

进行了审议.对报告的审议意见经６月１７日省人

大常委会第４６次主任会议讨论通过,现交省政府

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送省人大常

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征求意见后,于９月１９日前报

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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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０〕８６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度

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０〕１３号)收悉.省政

府高度重视,责成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工信厅、省

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

见»中提出的意见.在征求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

工委意见后,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

关于报送«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函

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度

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收悉.按照省领导批示要求,我厅牵

头认真研究审议意见,并全面汇总充分吸纳相关部

门意见建议,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逐级拧紧铆实,切实扛牢扛

稳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一是高度重视、高位推进,始终保持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今年以来,

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置于事关转型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来抓.省委

楼阳生书记要求,“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制

度、最有力的措施,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更是响亮提出“三个不要三个要”的新发展理

念.省政府林武省长在主持重要会议、考察调研期

间曾多次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多次专题会

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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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和省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重大决策部署,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措施,督促重点

工作任务落实.省市县乡均成立由党政“一把手”

挂帅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进一步推动形成“大

生态、大环保”工作格局.高规格召开黄河(汾河)

流域水污染治理攻坚暨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决战

决胜蓝天保卫战电视电话会议、汾河流域国考断面

水体全面消除劣Ⅴ类攻坚推进会、决战决胜污染防

治攻坚战夏季攻势暨臭氧(O３)污染治理攻坚电视

电话会议.研究制定出台«山西省加快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实施方案»«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细则»«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山西

省打赢蓝天保卫战２０２０年决战计划»等重要文件.

省委书记楼阳生同志,省委副书记、省长林武同志

和分管副省长贺天才同志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亲

自挂帅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

和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工作,亲自指挥汾河流

域水污染治理、“百日清零”等生态环保重大举措和

行动,先后深入太原、吕梁、晋中以及宁武、静乐、娄

烦等汾河沿线实地调研,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有力

推动了各项工作落实.

二是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形成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强大合力.充分发挥各级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职能作用,严格落实«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清单»,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形成“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

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的大环保格局.深化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进一步拧紧螺丝,强化震慑,加强对党委

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履职督察问责,推

进工作有效落实.

二、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聚焦

突出环境问题,以超常规的举措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一是坚持源头治理,强化联防联控,确保完成

好优良天数比例和PM２５两大关键指标.印发«山

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２０２０年决战计划»,围绕“转

型、治企、减煤、管车、降尘”,聚焦重点指标、行业、

领域、区域、时段,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夏季臭氧污染攻坚行动和“把突出环境问题‘清

零’进行到底暨监督帮扶”行动,开展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VOCs)专项执法检查和定点帮扶,启动

省级挥发性有机物走航巡查,强化臭氧精细化管

控,推动实现夏季臭氧削峰,提升优良天数比例,协

同降低PM２５浓度.成立秋冬季大气攻坚指挥部、

决战决胜蓝天保卫战指挥部,形成强有力的攻坚指

挥体系,实施太原及周边“１＋３０”区域联防联控,全

省协同减排、同向发力.全面加强秋冬季重污染天

气预报预警,创新性提出协商性减排,一天天争取,

一微克一微克抠,确保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

年１－８月份,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

１１８％,SO２、NO２、PM１０、PM２５、CO、O３ 分别下降

２４０％、１１１％、１３８％、１０２％、１３０％和６３％.

优良天数比例较去年同期提高９４个百分点,累计

减少重污染天数２８天.臭氧污染态势得到有效遏

制,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６省市中由低到高排名第

二.SO２ 浓度降至１９微克/立方米,首次达到空气

质量一级标准,煤烟型污染得到有效管控.尤其是

８月份PM２５浓度２４微克/立方米,创历史最佳.

二是推进工程治污,聚焦重点流域,确保断面

水质持续稳定达标.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治

汾方略,统筹推进饮用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

城镇污水、农村排水“五水同治”,坚持控污、增量、

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一体化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全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生态

基流逐年上升,水生态逐步修复,污染严重的汾河、

涑水河先后全部退出劣 V 类水质,实现一泓清水

入黄河,沁河、漳河、大清河、滹沱河等出境水质常

年保持Ⅱ类及以上优良水质,为筑牢京津冀绿色生

态屏障提供了坚实保障.今年１－７月,全省５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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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断面中,I－Ⅲ类优良水质断面３６个,同比增

加７个,劣Ⅴ类水质断面１个,同比减少１６个,治

理成效显著.强化地表水断面水质达标,成立黄河

(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攻坚指挥部,每周定向研

判,高效运转,全面加强形势分析、水质预警,按日

通报城镇污水处理厂超标情况,坚持黄河(汾河)流

域水污染治理情况周报制度,每月及时向各市党

委、政府通报国考断面恶化及严重超标情况.出台

«山西省汛期城镇污水直排管控技术指南»,指导污

水处理厂做好汛期管网清淤、积存污水清空、雨污

水调蓄池建设等工作,最大程度减少雨天生活污水

溢流直排.因地制宜、科学推进村镇生活污水治

理,沿汾３５个重点镇、８４６个村庄已具备生活污水

处理能力.持续加强畜禽粪污治理,累计建成

１２３６个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在汾河流域率

先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拉网式排查２０３９个

入河排污口,实施分类整治,经封堵、取缔、并网纳

管后保留１１２４个实行按月监测,向社会公开接受

监督.大力推进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建设.将“一

断面一方案”作为汾河流域生态治理的重要支撑,

科学谋划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三年来累计实施汾

河流域省级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２５７项、市县级水

污染治理工程９８４项,投资总额约１７８５亿元,极

大地补齐水环境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提升城镇污

水处理水平,新建污水管网１７０９公里,改造雨污合

流制管网１３１９公里,新增处理规模５４万立方米/

日.通过脱氮除磷工艺改造、保(提)温提效等措

施,汾河流域４６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到地表水Ⅴ类标

准.２０２０年确定省级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７０项,

并配套９０项重点管控措施,截至８月底,工程已完

工３３项,工程建成后稳定发挥了治污功效,为水环

境质量稳定改善提供了坚强支撑.持续推进饮用

水水源环境整治,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强

化部门协调联动,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累计整治市级、县

级地表水型水源地环境问题１７５个.印发«关于委

托各设区市政府代省政府批复乡镇级及以下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的通知»,推进我省千吨万人水源地

保护区的划定工作,目前全省千吨万人水源地已划

定６７７％,今年年底完成全部划立.

三是强化系统施策,围绕突出农村环境问题,

全面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加强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印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积

极推广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

技术,为各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技术指导.积

极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今年已有３３６

个村庄开工建设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其中

１０９个村庄已建成.截至８月底,全省共有２２２３

个村庄具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占全部行政村

总数的７８％.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召开全省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推进会,印发«２０２０年度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方案»«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专项整治方案»,会同省农业农村厅赴全省１１个

市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实地督,共抽查４０个县

(市、区)、８７个乡镇、２３８个村庄,发现整治不彻底

不到位等问题８８个,现场向有关市、县(市、区)反

馈.积极向住建部申报示范,介休市、阳曲县被评

为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县.截至８月底,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制村覆盖为９３５％,非正

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率为９９９％.强化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印发«山西省２０２０年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工作计划»,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大

力推广新制定的５项地方标准,提高沼气工程处理

利用畜禽粪污效率,加快推进沼渣沼液资源化利

用.截至８月底,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７６％,规

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为９１％.强化

种植业污染防治,２０１５年以来,全省化肥使用量连

续四年实现了负增长.２０１９年全省农药使用量与

近三年平均用量为负增长.截至８月底,全省秸秆

综合利用率为９０３４％,农膜回收利用率为７８％.

四是狠抓扩容增绿,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和生态

修复.今年以来,全省累计完成造林面积３２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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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占全年造林任务４００万亩的８１７５％,已超额

完成省政府年初下达任务,全省森林质量、生态功

能有明显提升.推进重点生态修复项目.积极推

进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

点,将实现地表塌陷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面积

７４７７平方公里、汾河上游水源涵养治理面积２３３

平方公里、农用地整治面积４４１平方公里、沟坡治

理面积３４０９平方公里;试点区域内矿山生态整治

恢复率将达到８０％,林草覆盖率将达到３０％,水土

流失治理率将达到６３％,水功能区达标率将达到

９５％.开展京津冀周边及汾渭平原废弃露天矿山

生态修复,将于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７市２７县城市周

边２０公里范围内废弃露天矿山的整治修复.开展

黄河流域重点地区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于

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全面完成１２２２７公顷的治理任

务.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聚焦“两山七河一流域”

生态治理,围绕黄河和黄河流域生态防护屏障、环

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中条山国家公园(前期)生态

保护屏障,太原、大同、长治－晋城、临汾四大森林

城市群,黄河流域北部生态修复区、黄河流域中部

生态治理区、汾河上游华北水塔生态重建区、太行

山北段生态建设区和太行山中段生态恢复区,即

“三屏四群五区”总体布局,实施造林绿化彩化财化

工程、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工程、林草资源管护工程、城乡增绿建设工程、林草

产业富民工程、林草种苗建设工程、林草自然生态

安全体系建设工程、自然保护地及野生动植物保护

体系建设工程、林草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工程等十大

林草生态空间治理行动,到２０２５年完成营造林林

草面积２０００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１００万亩,实

现全部灭荒;森林覆盖率提高到２６％,森林蓄积量

达到１６９亿立方米以上,湿地保有量稳定在２２５

万亩;林草火灾受害率和有害生物成灾率分别控制

在０５‰和３‰以下,为构建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

华北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和建设美丽山西作出

积极贡献.

三、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衔接合作,持续加大对

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惩处力度

一是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工作衔接.建立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机关与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审判机关的信息共享、

案件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实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联合省公安厅印发«打击

生态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勤联动工作机制»,２０１９

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共向公安机关移送生态环境

违法犯罪案件１６８件,其中行政案件１４９件,拘留

人数１８７人,刑事案件１９件,拘留人数３３人.加

大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惩处力度,始

终保持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高压态势,移送

行政拘留和涉嫌刑事犯罪案件数百起,向省扫黑办

移送“涉黑涉恶”和“保护伞”线索数十条.设立专

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５月１８日,太原市万柏林

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生态旅游巡回法庭正式揭牌

成立并启用,将有助于强化环境资源行政执法与司

法审判工作的有效衔接,建立协调配合、联动执法

的多元治理机制.

二是大力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清零”攻坚.召

开全省“清零”监督帮扶工作动员会,充分发挥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全部成立领导组

并制定工作方案,１１个省级监督帮扶组迅速到位

并展开工作,督促各市共计成立了７４个市级监督

帮扶组.截止８月２１日,全省列入清零范围的六

大类５４项问题加上各地自行排查的其他项问题合

计为５６０项,已完成清零的１９８项,占比３５３５％;

整改达序时进度３３３项,占比５９４６％.全省共立

案查处４１６件,行政处罚金额３１３９５１６７万元.

三是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出台生态

环境领域“三项制度”即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进一

步加强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提高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透明度.印发«山西省生态

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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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三项制度”一并形成生态环境执法领域规范

性文件,基本覆盖了生态环境执法事前、事中、事后

各工作环节,在规范生态环境执法的同时,也保障

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对提高执法透明

度、强化执法公信力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四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提升环

境治理效果.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根

据行业类型特点,列出８类高风险行业,甄别出

１６０９家高风险企业进行环责险试点,今后将逐步

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形

成规范稳健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市场,初步建

立起山西省环境高风险领域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

险制度.创新环境治理模式,全面拓展第三方治理

模式,将第三方服务扩大至环境监测与风险评估、

重点行业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领域.试

点开展“环保管家”服务,鼓励支持各市县聘请第三

方专业环保服务机构作为“环保管家”,为环境治理

提供一体化、专业化服务和解决方案.

四、积极争取政策扶持,促进全省生态环境治

理迈上新台阶

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重

大战略机遇,全力推进«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努力争取国家资金

和政策支持,目前正在围绕生态保护修复、环境治

理、汾河生态保护修复、防洪减灾、水资源利用、产

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民生９大领域,征集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拟实施或正在

实施的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省生态环境厅就“环

境治理”专题报送了１５个项目,总投资额约７４亿,

以大项目带动大治理.贯彻实施«关中平原城市群

发展规划»,与陕西、甘肃等省份拟定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合作专项行动计划,在流域水环境联防共治、

汾渭平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区域环境风险防范等

领域建立合作机制,改善提升三省生态环境质量.

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转报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９月２３日,我委收到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我委进

行了认真研究.

我委认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以审议中提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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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建议为导向,认真研究处理,细化分解任务,积

极推进落实.提出４个方面、１１项具体落实措施,

特别是加大力度深化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针

对性的回应了审议意见,责任明确,措施具体,整改

扎实,为逐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全省环境质

量奠定了基础.但是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仍然十分

脆弱,水质改善的成果仍不稳固,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基础还比较薄弱,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还十分艰巨.建议省政

府及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对绿色发展理念和环保

工作的认识,采取强有力措施,严格依法行政,加强

环境监管,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确

保年度环保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推动我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我委建议,将省政府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我委

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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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大同、朔州市人大常委会检查
«山西省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委托大同、朔州

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

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工作方案»的有关安排,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任组长,亲自组织

执法检查工作领导组并扎实推进此项工作;大同、

朔州两市人大常委会分别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并提

交了相关报告;报告审查小组对两市提交的执法检

查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评价

大同、朔州市人大常委会能够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及

省委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决策部署,以增强监

督实效为核心,认真开展本次委托执法检查.从两

市执法检查情况看,大同、朔州两市人大常委会准

备认真、安排合理,紧紧围绕农牧交错带总体规划、

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政策支持、责任落实等内容,

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基层,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

见建议.检查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组织有力,提交

的执法检查报告充分反映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查

找和分析问题客观深入,提出的改进措施具体

可行.

二、实施成效

«山西省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公布实施以来,大同、朔州两市认

真贯彻条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农牧结合、

草畜一体、加工带动、产出适度的原则要求,根据当

地实际,切实优化区域农牧业结构,不断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绿色发展、融合

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取得初步成效.

一是组织领导不断强化,规划编制不断完善.

«条例»第一章“总则”和第二章“规划编制”部分,就

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原则、政府加强组织领导、

市级编制农牧交错带发展专项规划、县级制定建设

实施方案做了具体规定.两市为推动农业转型发

展、绿色发展,不断强化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农业农

村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建设的

重大决策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条例»打下了坚实

的组织基础.同时,大同市科学编制了生态农牧区

建设规划,按照整体规划制定了相应的农牧交错带

建设实施方案.朔州市将农牧区建设规划纳入了

“十四五”规划编制重点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农牧交

错带建设思路.«条例»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九条有

关规定基本得到落实.

二是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不断优化产业布

局.«条例»第十五条就发展有机旱作农业、第四章

就雁门关农牧交错带产业发展做出了具体规定.

从检查情况看,大同市编制了桑干河流域有机早作

示范区规划,打造桑干河有机早作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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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形成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种养加绿色循

环、农文康旅相结合的“一带六园区多基地”格局;

出台了«关于把黄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

的实施意见»,实施了“十百千万”畜牧业提质增效

工程.朔州市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机旱作

农业省级示范市建设、百万亩有机旱作农业生产基

地;草业发展迅速,已形成了牧草种植、收获加工、

贮运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大力发展畜牧业,不断调

优粮经饲比例,肉羊全产业链逐渐形成,成为全省

北肉战略的重要基地;奶牛业现代化加快改造升

级,已成为较大型的优质奶源基地.«条例»第十五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至

第二十八条正在逐步落实.

三是积极推进绿色生态循环模式,引领带动作

用初显成效.«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三

十条、第三十三条分别就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建立

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提

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农牧业抵御风险能力

做出了具体规定.从检查情况看,大同、朔州两市

积极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格

局,推广循环农业模式、粪污处理模式、全生物降解

地膜试验示范,促进绿色循环发展.同时,依托资

源、区位优势,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建立健全农业保

险制度,积极引进投资兴业,逐步实施科技兴牧,引

导本地民营资本转型现代农牧业,并加大了农畜产

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力度,带动农产品加工企业提

升经营理念、管理水平和发展规模.«条例»第十八

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正在有序

推进.

三、存在问题

检查组认为,在«条例»实施取得积极成效的同

时,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条例»的社会知晓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由于«条例»是去年年底出台今年年初实施的,再加

上新冠疫情的影响,«条例»的学习贯彻相对滞后,

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企业管理者和广大农民群

众对于«条例»的具体内容还知之不多、了解不深.

(二)产业发展水准不高.«条例»第四章对饲

草产业、草食畜产业、有机旱作农业、特色种植业、农

产品加工业等做了详细的规定.虽然«条例»实施以

来,各级政府大力推动支持农牧交错带区域产业发

展,但农牧业产业还不够强,产品质量也不够高,许

多农畜产品仅能满足低端消费需求,绿色有机中、高

端本地农畜产品不够多.饲草料种植加工企业不

足,养殖企业土地流转成本高,远远不能满足草食畜

牧业发展的需求.

(三)技术保障力量偏弱.«条例»第三十四条

对农技服务体系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是执法

检查中发现交错带区域内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且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基层农牧专业人员少且结构

不合理,技术推广队伍老化.农牧业机械化程度不

高,装备、技术、政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等诸多矛

盾日益突出,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有效组织和资金支持.

(四)农牧产业环保压力大.«条例»在第三章

专门对农牧交错带生态保护做了详细的规定.但

是,执法检查中发现,随着农牧业的大力发展,给环

境污染治理带来较大压力.从种植业来看,秸秆综

合利用率不高.从畜牧养殖看,随着草食畜饲养量

逐年增加,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及资源化设施建设

没有及时跟进,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现.有

些县市存在禁牧、轮牧、休牧工作尚未启动,退耕还

林还草不到位等问题.

四、意见及建议

针对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我委对进一步贯彻

实施好«条例»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做好农牧交错带发展专项规划编

制工作.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要依据«条例»第二章“规划编制”的要求,全面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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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确实

结合十四五规划和省人民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编制

农牧交错带发展专项规划,确定重大工程和产业发

展项目,明确区域内农业结构调整目标任务.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

设.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依照«条例»第四章“产业发展”和第五章“支

持保障”的规定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农牧交错带建

设的政策扶持力度,实施好农业支持保护、饲草种

植、草食畜养殖、畜禽良种推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农机购置、生态保护补贴等扶持政策,推动重点

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大绿色、有机农牧产品发展力

度,重点抓好当地农牧产品产地环境认证和产品质

量认证,打造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农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和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为区块链技术在农牧业产

品生产、金融支持、产品销售中的应用打下坚实

基础.

(三)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雁门关农

牧交错带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坚持

因地制宜原则,加强政策创设.要坚持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服务农业生产、市场导

向、绿色生态环保理念的原则,把发展农业生产托

管作为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带动普通农户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的主推服务模式.

(四)加强科技及人才支撑.雁门关农牧交错

带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条例»

第四章“产业发展”、第三十二条建立专业技术人才

培养机制和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规定的要

求,进一步完善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牧产业与相

关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要把握山西农业大学

和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合署改革的契机,加强与山西

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的沟通联系,深化专

业和课程设置,围绕农牧交错带保护和发展积极搭

建科研平台,建立专业科研团队,在有机旱作农业

耕作技术、节水灌溉、农牧业良种培育、畜牧园区设

计与管理、青贮饲草料生产加工等技术创新环节上

持续发力,并积极培养适合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建设

的从业人才,以适应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

振兴的需求.

(五)强化«条例»的宣传学习贯彻.雁门关农

牧交错带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各

有关部门要继续通过各类媒介加大对«条例»的宣

传力度,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专题宣讲、培训等,让

条例进机关、进企业、进村庄,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

条例,为农牧交错带产业发展、生态保护营造良好

的法制环境.要加强实施条例的监督检查,人大及

相关部门要充分运用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

方式,加强对贯彻实施条例的监督检查,督促政府

及相关部门依法行政,真正把«条例»落实到位.雁

门关农牧交错带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要按照«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的要求,把农牧交错

带示范区建设纳入政府年度考核目标,制定目标考

核责任制,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建立跨地域、跨部门

工作机制,推动农牧交错带建设健康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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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跟踪监督全省旅游法律法规执法检查

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

例»实施情况报告.会上,常委会组成人员主要提

出了全面提升旅游业发展和服务水平、提高旅游交

通建设和管理水平、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设等三个方

面的审议意见.为了促进审议意见落实,省人大常

委会将跟踪监督全省旅游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报告

及审议意见落实列入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计划.今年

５月上旬,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了以卫小春副主任为

组长的跟踪监督检查组,６、７月间检查组分别赴省

文旅厅、省通信管理局、省交通厅召开座谈会听取

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之后,分成２个小组,分别赴

临汾、忻州、长治等地开展实地检查,实地察看了疫

情防控转入常态化后旅游行业的复工复产,黄河一

号、长城一号、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建设,以及景区公

共服务设施和通信设施建设等方面落实进展情况.

与此同时,委托大同、晋中、吕梁、临汾市人大常委

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检查.

现将跟踪监督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贯彻落实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的整体

成效

综合分析跟踪监督检查情况,检查组认为,省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

会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进落实,整体成效

明显.

(一)文 化 旅 游 业 战 略 性 支 柱 产 业 地 位 得 到

巩固

全省各级文旅部门聚焦打造黄河、长城、太行

三大品牌,深入推进景区品质提升、公共服务提升、

服务要素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旅游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旅游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旅游产品体系不断

健全.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我省旅游总收入同

比降幅较大,但是二季度全省文旅行业多措并举,

上下联动,“五一”小长假后,旅游市场逐步回暖复

苏.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全省累计接待入境过夜

旅游者１５８１６人次,实现入境旅游创汇５７２２１万

美元.全省共接待国内旅游者２２２４４６４万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１９６００８亿元.

(二)主线贯通、支线串点、连接线成网,“快进”

“慢游”的旅游交通路网体系逐步形成

全省各级交通部门坚持“安全性、专用性、智慧

型和环境友好型”旅游公路建设要求,科学规划、创

新机制,全面推进“城景通、景景通”全域旅游一张

网建设.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全省三个一号旅游

公路累计开工建设２６８个项目４２５０公里,建成

２８８３公里,完成投资 ２７９ 亿元,分别占(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五年规划目标的４６９％和４６６％,串联

了沿线６６个 A级及以上景区,覆盖了１３０个非 A

级景点.特别是建成了以太原自行车赛道、沁水洪

谷旅游公路等为代表的一批“城景通、景景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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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为网红打卡地.

(三)旅游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建设水平不

断提高

全省通信业不断完善旅游信息化基础设施,重

点推进旅游景区、景点无线网络覆盖,着力提升互

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支撑能力.截

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我省光缆长度达１３２３万公里,

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２４１６０G.移动通信基站总

数达２５８万个,其中４G基站１５９万个,５G基站

１４万个.光纤到户端口总数达２２２３万个,占宽

带端口总数的９６８％(全国排第５位),光纤宽带

用户占比达９８％(全国排第１位).移动窄带物联

网(NB－IoT)基站开通２万个.目前,全省５A 级

景区网络覆盖率达１００％,４A、３A级景区网络覆盖

率由去年的９５％、９４％全部提高到现在的１００％,

３A级以下景区网络覆盖率由去年的７５％提高到

现在的９０％以上.

二、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指出具体问题的

落实情况

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中共提出３方面１０

项具体问题,检查组针对问题逐项进行跟踪监督,

相关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一)关 于 全 面 提 升 旅 游 业 发 展 和 服 务 水 平

方面

１推进全域旅游、全时段旅游,全面提升旅游

消费升级.一是各市县成立了由党政领导任组长

的全域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党政统筹,部门联

动的工作机制基本形成.二是省文旅厅编制了«山

西省全域旅游规划纲要»«山西省黄河长城太行三

大品牌建设年行动方案»等,全力打造全省文旅发

展“３３１”新格局.三是积极推动全域旅游创建,先

后有２市１８县被列入创建单位.目前１３个创建

单位制定了全域旅游发展规划,２０个创建单位将

文化旅游业确立为主导产业,并纳入政府年度考核

体系.

２加大旅游业宣传和整体营销推介力度.召

开第六次旅游发展大会、推出“山西主题旅游年”、

“冬游山西”“夏养山西”宣传推广、中国世界遗产旅

游推广联盟大会和世园会山西文旅推介会等活动.

利用融媒体、新媒体等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系列

营销宣传活动和八大类１０３条精品旅游线路,发布

６条红色旅游线路.在全媒体进行山西文旅主题

形象宣传,开通省文旅厅官方抖音和今日头条号,

依托三大电信运营商向入晋游客发送欢迎短信.

３完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和安全措施.一是

制定«山西省旅游公共服务规划»,深入开展“旅游

厕所五整改三提升”专项整治,目前,全省新建改建

旅游厕所４０４１座.成立智慧旅游云平台融合建设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积极推动资源主体做好上线上

“云”工作.二是严密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对存

在重大风险隐患的重点区域、场所、环节等挂牌督

办.建立文旅安全专家库,落实应急处置评估和技

术支撑制度.出台了«旅游景区安全评估规范»,从

综合管理、基础设施设备、应急救援等８个基础项

目,采取千分制对景区进行综合评估,全面提升景

区安全管理水平.

４关于旅游市场监管协调机制运行不畅,旅

游软环境建设相对滞后,重建设、轻管理、轻服务问

题.一是推动“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旅行社分

社备案”纳入“多证合一”,有效解决“准入不准营”

问题.二是落实信用信息归集报送、守信联合激励

创新应用和失信联合惩戒等市场监管措施,不断加

强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三是推进“互联网＋监

管”,推广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应用,加强对在线

旅游平台以及出境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动态监测,集

中开展 A 级景区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实施服务质

量和环境质量双提升行动.

５关于乡村旅游低水平运行问题.省文旅厅

联合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开展了

１００个３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标准复核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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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评定１７５个“黄河人家”、“长城人家”、“太行人

家”.出台«山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等级划分与评

价标准»«黄河人家、长城人家、太行人家基本要求

与评价标准»,从资源和交通、特色人家等六方面对

旅游村进行评定.

(二)关于提高旅游交通建设和管理水平方面

１关于部分景区间交通不畅问题.一是省交

通厅编制了«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旅游公路规

划纲要»,提出了构建“城景通、景景通”旅游公路网

络的发展目标、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全力打通景

区连通“最后一公里”.二是加快推进三个一号旅

游公路“城景通、景景通”示范段建设,截至２０２０年

９月底,全省建成“城景通、景景通”示范段２２个和

３个“０km”标志文化驿站.三是推动运输服务与

旅游融合发展,利用现有闲置资源建设旅游客运集

散中心等设施.长治、忻州推出“旅游直通车卡”,

线路涵盖２００公里范围内的５０余个景点,年运输

游客１０万余人.晋城、长治投入１５０余辆客车,开

通１２条省内外城际旅游公交线路.

２关于高速公路限速标准不统一,限速点设

置过多问题.一是省公安厅与省交通厅联合下发

了«关于规范全省公路速度管理工作的意见»,为进

一步规范全省公路速度管理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二

是省高管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全省开展了“三个

地毯式排查”,分别排查了高速公路限速标牌３４２４

块,测速点位５３７处,测速设备６３６台;在排查基础

上进行严格规范清理,共停用或拆除了４１２台测速

设备,规范了１７９处测速点位,拆除了４９０块限速

或测速提示标牌.此外,交通管理部门对１０条高

速公路限速值进行工程论证.

３关于旅游公路景区标志和指引体系不完备

问题.按照规范性、系统性、视认性要求,省交通厅

制定了«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标志信息指引体系设计

技术指南»,对旅游公路的标识、标牌等作了全面规

范.同时积极推动智慧旅游公路建设,运用５G、大

数据等新技术,建立精细化旅游公路信息系统和安

全监管平台,构建智慧交通旅游综合服务体系.

(三)关于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设方面

１加快全省乡村旅游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解

决部分偏远地区、山区、林区的景区连接道路网络

信号尚未全覆盖问题.省通信局积极推动农村、部

分偏远地区以及旅游景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累计

投资３０８亿元,为４５２６个行政村通了光纤网络,

３５１６个行政村建设了４G基站,贫困县及偏远地区

的旅游通信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全省２６９１１个

行政村,光纤宽带网络接入率由２０１４年底的７９％

提高到现在的１００％,４G网络覆盖率由２０１４年底

的８１％提升到现在的９８８％.

２充分利用５G、大数据等技术推动全省智慧

旅游建设.省文旅集团建设了“山西智慧旅游云平

台”,统筹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政府、企业、游

客”多级一体数字化平台.各大电信运营企业积极

助推全省智慧旅游建设,山西联通整合全省４A、

５A景区监控数据上传省文旅厅,为应急指挥及日

常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山西移动开发了省文旅厅

旅游大数据平台,实现了游客来源统计、旅游天数

统计、新增游客统计等功能.山西电信开发了云平

台,通过云计算、数据库为“全域旅游”提供服务.

三、当前仍存在的问题

全省各级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绩,但距省委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省和打造国际知

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仍存在一些

亟待改进的地方.

(一)部门间协同推动旅游发展的体制机制有

待进一步理顺.一是在旅游总体规划方面,省政府

部门规划编制仅限于各自相关领域,相互衔接配合

不够,旅游“多规合一”需进一步推进.二是从省级

层面看,省旅游改革发展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

发挥不足;从市县层面看,旅游发展协调推进工作

机构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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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产品业态创新有待进一步强化.要

深度挖掘旅游产品丰厚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提升

其活态化展示、具象化传播、创新性体验能力,推动

差异化、特色化、功能化发展.

(三)目前部分旅游公路建设存在慢行、景观、

服务、信息设施工程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不同步的

现象;交通部门在旅游公路建设中,与文旅部门驿

站、观景台、旅游步道等项目规划和建设衔接不够.

(四)部分旅游景区精细化服务管理水平仍需

提升.比如王家大院,景区实行门票预约制度,但

是６０周岁以上老人和１２m 以下小孩实行免门票

无需预约,导致实际游客流量超过景区控制流量.

(五)旅游专业人才和导游人才队伍仍较薄弱,

尤其是乡村旅游专业化人才匮乏.

四、改进工作建议

(一)加 强 部 门 协 调 联 动,扎 实 推 进“多 规 合

一”.充分发挥省旅游改革发展领导小组的职能作

用,以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树立全省

一盘棋思想,加强宏观指导,形成党政统筹、协调推

进的工作格局.推动旅游联席会议制度化、经常

化,成员单位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制约

旅游业发展的重难点问题,形成部门联动、高效运

行的长效工作机制.在制定旅游总体规划时,要加

强与城乡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

地保护、交通、通信等规划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将

“条条规划”整合为“块块规划”,确保“多规”确定的

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等重要参数一致,切实推动

规划落地.

(二)聚焦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品牌,推动旅游

产品业态创新.以文旅融合为基本路径,大力塑造

“游山西就是读历史”的文旅新形象,深度挖掘旅游

产品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增强体验感、参

与感,让游客可触摸、可感知、可互动,更好感悟中

华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整合黄河、长城、太行三大

板块优势资源,打破区域、业态界限,打造高品质文

旅产品集群,推进“多业态旅游综合体”建设.积极

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旅游发展新需求新变化,依托

我省清凉避暑、森林温泉、古镇古村、民俗风情等特

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康养旅游,研学旅游、

生态旅游等新业态.

(三)创新建设理念,统筹推进旅游公路建设.

坚持旅游“大交通”理念,健全完善“政府主导、部门

联动、市场化运行”机制,形成工作合力.高起点优

化全省旅游公路布局,加快推进建设进度,统筹推

进主体、慢行、景观、服务、信息五大系统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投入运营.积极推动“智慧交通＋”

工程,充分利用手机 APP、北斗等信息技术,集聚

旅游公路沿线吃、住、游、购、娱等功能,不断延伸旅

游公路服务半径和内涵,切实变旅游公路为公路

旅游.

(四)全面提升旅游景区精细化服务管理水平.

坚持软硬并重,配套完善景区游客中心、停车场、内

部换乘交通等服务设施和功能,持续优化景区周边

环境.强化智慧景区建设,实现动态实时监测、科

学引导、综合服务等功能,健全景区医疗保障、应急

救援、紧急疏散等安全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门票预

约制度,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合理调控景区游客量,

提升游客体验度.

(五)推进创新型高素质旅游人才队伍建设.

依托省内高校、旅游职业院校、旅游企业,打造一批

高质量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广泛组织旅游从业人员

开展各类职业培训和行业技能大赛.吸纳知名专

家教授和企业精英组建旅游人才专家库,全面发挥

专家学者对旅游业发展的智力支持和示范引领作

用.积极探索建立以旅游企业为主体的培养人才、

引进人才、使用人才和留住人才机制,支持旅游企

业吸引境内外旅游专业人才.加强导游职业化团

队建设,完善导游退出机制,优化导游队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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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实施情况

的调研报告

　　按照常委会工作要点的安排,今年５至１０月

份,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组织调研组,赴省司法厅以

及太原、阳泉、运城３市６县就«山西省法律援助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情况进行调研.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高度重视调研工作,多次予以

指导,亲自带队调研.调研组认真听取市、县、乡政

府工作进展情况介绍,与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

政、监狱等部门进行座谈,听取基层人大代表、援助

律师、受援群众的意见建议,实地查看３个市级法

律援助中心、６个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和６个乡

镇司法所.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条例»实施取得的成效

«条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以来,全省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认真贯彻落实

«条例»,法律援助覆盖面逐步扩大,服务质量持续

提高.据省司法厅统计,全省共接待法律援助咨询

１４１９４７０件,办理案件１２１９９３件,其中刑事案件

４４５０７件,民 事 案 件 ７７４８６ 件,受 援 人 总 数 达

１２６０１４人,共帮助受援人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

１６１６２２万元.«条例»的实施为援助弱势群体,匡

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全面落实法律援助政府责任

按照«条例»规定,全省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

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保障力度,确保法律援助工作有

序开展.

一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条例»第三条第一

款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第二款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

政预算,予以保障”.省司法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印

发了«山西省法律援助补贴办法»,调整了法律援助

补贴标准,解决了我省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偏低,案

件指派难的实际问题.目前,全省１１７个县已全部

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以运城市盐

湖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例,省司法厅近几年每年根据

案件数量转移支付１５—２５万元,盐湖区财政每年

拨付１２万,随案件数量情况,随时报告,给予保障,

近三年每年追加２５万—３５万元法律援助经费.

二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全省１１７个县级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１４１８个乡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已全部建成,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也建成

２２３６５个,占全省村(居)总数的９５６％;省市两级

均建成了热线平台一体化呼叫中心系统,实现了对

全省热线服务的统一指挥、日常监管和资源调度,

打造了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指引等功

能于一体的热线平台;建成了山西法律服务网,实

现了为群众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信息综合查询、法律

咨询、法律服务预约、普法依法治理等综合性法律

服务.

三是推进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省司法厅与

省法院联合出台了«山西省关于加强国家赔偿法律

援助工作的实施办法»,省司法厅与省法院、省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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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等单位联合建立了山西省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了部门之间

的协调配合.市县法律援助工作也都采取此协作

模式.临猗县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相互衔

接,只要是法院决定给予司法救助的案件,法律援

助机构直接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审核.公安部门对

未成年人进行讯问时,法律援助律师在场提供法律

帮助.

(二)法律援助覆盖面逐步扩大

一是扩大援助范围.«条例»将申请法律援助

的经济困难标准扩大为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二倍,将法律援助事项扩大为十一项,比如

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请求发给抚恤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

费的都列入援助范围.阳泉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全覆盖,在军分区、人武部建

成法律援助工作站共１５个,在市、县区退役军人事

务管理部门建立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站６个,推

动条例贯彻实施.

二是做好民事、行政法律援助工作.在«条例»

规定的经济困难公民请求国家赔偿,发给抚恤金、

救济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支付劳动报

酬等法律援助范围的基础上,逐步将涉及劳动保

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与民生紧密相

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帮助困难群

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基本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使

法律援助覆盖更多低收入群体.

三是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积极开展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完善与法院的衔接

机制,建立了省、市、县协调联动、资源共享工作机

制.２０１９年,全省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１７６７０

件,比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２９８％.健全法律援助值班

律师制度,在全省法院、看守所全部设立了法律援

助工作站,开展值班律师工作.２０１９年全省值班

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３７２２件.

(三)法律援助质量持续提高

按照«条例»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

助机构加大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监管,采取有效

措施,不断提升服务质量.２０１９年,司法部对全国

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了抽样质量评估,我省合

格以上案卷占９５９６％(全国平均值为９３９１％).

一是推进规范化建设.省司法厅制定出台了

«山西省法律援助服务规范»,从场地设施、人员配

备、岗位职责、制度建设、服务流程、文书格式、案件

归档、支付补贴等方面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全面规

范.开展了全省法律援助“便民服务规范化”活动,

制定出台了集便民服务大厅、“１２３４８”专线、远程视

频服务系统三位一体的规范化建设标准.盂县实

行政务公开,建立案卷归档制度、案件质量跟踪制

度及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促进法律援助

工作健康规范发展.

二是完善监管体系.省司法厅制定了全省统

一的案件质量标准和评估规程;建立了各市每年一

次、全省两年一次的法律援助内部评审、同行评估、

社会评议、行政评查“四位一体”的质量监管体系;

规范了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工作.太原市建立案件

评查制度,邀请专家评查法律援助案件,通报评查

结果,督促整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平定县实行点

援制、回访制等一系列刚性制度,对残疾人、老年人

坚持上门服务,赢得群众好评.所办的１２８５个案

件,无一例出现反复.

三是提高能力素质.健全完善法律援助省、

市、县三级培训机制,分层级开展政治培训和业务

培训,每名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参加不少于

４０课时的培训,不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素

质和服务能力.尽可能指派有经验的律师参加辩

护,杜绝新手律师利用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练手.多

渠道解决律师资源短缺、工作力量不足问题,省司

法厅联合省教育厅、团省委下发«关于加强大学生

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的通知»,充分发挥大学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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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援助志愿者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研中,大家都提到虽然近几年法律援助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省的法律援助工作与经济

社会发展和群众的需求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存在的一些问题急需解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法律援助社会知晓度不高

法律援助社会关注度不高,一些困难群众不知

道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对法律援助事业知之甚少,即

使有心资助也找不到渠道.法律援助经费基本由

政府财政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度低.

(二)法律援助范围偏窄

我省现行的法律援助范围较窄,与社会需求不

相适应.援助对象之外还存在一些经济困难群体,

他们都是低收入群体,却因通不过经济困难审核而

得不到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有待提高

从接触案件的会谈、阅读卷宗、取证、辩护、最

后的判决结果等整个过程来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仍然不高.一是管理制度不完善,一些办案律师责

任心不强、专业素养不高;二是监管、考评工作有待

进一步加强.

(四)法律援助经费不足

近年来,随着我省法律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全省法律援助案件大幅增长,但省级财政转移

支付补助未相应增长,地方财政又相对紧张,不能

足额拨付,导致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保障不足.同

时,社会募集渠道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募集资金

数量较少.

三、几点建议

(一)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力度

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

识,使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群众认识到法律援助的

重要性.针对残疾人、未成年人等重点援助对象要

多部门协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工作.加强与新

闻媒体的合作,采取多种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增强

宣传实效.倡导以案释法,评定优秀援助案件,树

立典型榜样,扩大社会效果,使法律援助制度深入

人心,营造有利于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

(二)加强法律援助监督管理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

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各

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履行好职责,完善质量监管机

制,切实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对案件

的事前、事中、事后实行全程跟踪监督.积极开展

案件评查工作,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获得优

质高效的法律援助.加强规范化服务,优化服务环

境、提高服务质量,规范服务指引、法律咨询、申请

受理、查询答疑等职责.

(三)加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

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场所建设,完善无障碍

配套服务设施,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让群众能够

更加便捷地享受法律援助服务.加强经费保障,根

据办案量合理安排经费,确保经费保障适应办案工

作需要.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广泛

吸纳社会资金支持法律援助事业.积极运用大数

据信息平台优化公民经济困难状况审查方式,提高

审查效率.

(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一方面扩大援助事项范围.要深入了解民情

民意,关注社会焦点难点问题,切实考虑贫困群众

的民生问题,逐步将医疗、住房、养老等与群众有紧

密关系的事项列入法律援助范围.另一方面扩大

援助对象范围.司法实践中,要结合社会现状,适

当放宽对经济困难的认定标准,尽量使社会低收入

人群都在援助范围内,把老弱病残、农民工、下岗职

工等作为重点援助对象,做到“应援尽援”.

(五)加强队伍建设

—２７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０６　



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队伍建设的突出位置,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配齐配强人员.

加强业务培训学习,提高业务能力水平,提升办案

人员以人为本、秉公执法、公平正义的职业素养.

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多渠道解决律

师资源短缺地区法律援助工作力量不足问题,注重

发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

(六)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

司法行政部门要强化与民政、人社等部门的配

合,用简捷、便利机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社会权利

的实现.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沟通协

调,搞好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搞

好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司法部门的工作机制上的

协同,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法律援助工作顺利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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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就业促进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

调研报告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计划,８

月至１１月我委组织开展了就业促进法律法规实施

情况执法调研.调研重点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就

业的影响、重点群体就业情况、职业教育和培训开

展情况、创业带动就业发展情况、法律责任落实情

况和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六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综

合运用了查阅资料、实地调研、听取汇报、召开座谈

会、参加相关活动等方式,达到了预期目的.已经

１１月１２日主任会议研究通过,现将有关情况报告

如下:

这次调研有三个特点: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常

委会副主任李俊明担任调研组组长,要求要准确把

握常委会开展就业促进执法调研的重要意义,深入

基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９月１６日至１８日,李俊明副主任带队赴吕梁、阳

泉两市及所属交城、汾阳、离石、平定和阳泉城区５

个县(市、区)实地调研,并出席第３１期吕梁山护工

走出大山欢送仪式.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前与

省直相关部门沟通,了解掌握基础数据和基本情

况.汇总梳理省人社、发改、教育、退役军人事务等

部门和太原、晋中等市的汇报材料.结合工作实际

将６个调研重点细化成２６个具体问题,提出问题

清单.先后赴吕梁、阳泉、大同、忻州４个市,选择

１８个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培训机构、职业中介等

实地调研,与单位负责人、职工、求职人员等不同群

体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三是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将执法调研与立法

调研、代表专题调研相结合,广泛邀请从事就业管

理、服务、培训等工作的专业对口的五级人大代表

共３３人次参加调研,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特别是专

业领域代表的作用,增强调研的实效.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坚持

就业优先战略,积极落实“稳就业”、“保居民就业”

重要任务,法律法规实施措施积极有效、工作扎实

有力,就业促进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截至今年三

季度末,我省城镇新增就业３８６７万人,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８４０７％,提前超额完成全年３５万人

的目标任务,完成进度位居中部六省首位.全省城

镇登记失业２７７８万人,登记失业率为３１３％,控

制在 ５５％ 目 标 以 内,全 省 就 业 形 势 保 持 基 本

稳定.

(一)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促进保障体系不断

健全

一是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近年来,

省政府积极落实就业促进法和我省就业促进条例,

严格依法开展就业促进工作.细化“政府责任、政

策支持、公平就业、就业服务和管理、职业教育和培

训、就业援助、监督检查”等法律法规规定,先后出

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１０条、促进服务业稳

定增长２４条、支持市场主体发展２２条等多项政策

措施.今年６月２４日,省政府印发«关于稳就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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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系列政策措施的通知»(晋政办发电〔２０２０〕４４

号),集中推出７个部门６个稳就业、保就业政策措

施,形成了一套促进就业创业的“组合拳”.

二是促进就业的氛围不断浓厚.各级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稳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

印制宣传手册和海报,将就业促进方面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送到企业、送到社区、送进校园.充分利用

网站、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及时推送就业政策信

息,连续播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三集系列报

道,“根治欠薪出重拳保障农民工工资无拖欠”电视

访谈节目,开播稳就业专题栏目.就业促进法律法

规的覆盖面和知晓度不断扩大.

三是就业环境不断规范有序.人社部门自

２０１８年起,连续三年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

秩序专项执法行动,共发现违反就业管理相关规定

的行政违法案件１６１件,下达责令改正１２３件,下

达行政处罚２件,共处罚１２万元.共发现未经许

可擅自从事劳务派遣业务３６件,未经备案从事其

他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业务１８件,取缔非法职业

介绍活动１３７件.及时查处各类侵害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

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

(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推动复工复产

一是制定落实阶段性社会保险“免减返补”政

策.全面落实«山西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的通知»等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截至９月底,全省

共减免企业社保费１４８０４亿元.预计全年可为企

业减少缴费２３５亿元,延缓９２７亿元,惠及各类参

保单位１１４万户,参保人３８３８万人.加大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１６９４亿

元,惠及１１５５５户企业１８２１７万名职工,发放额为

去年同期的７１５倍.发放技能提升补贴２３７８６５

万元,惠及１５２４９人次.通过社保助企,支持企业

稳岗减负、共渡难关.

二是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全面落实国家扩大

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

活.截至９月底,为享受待遇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

３５５亿元,涉及２６１２万人次,为１５９８９名符合条

件的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２１０７６９万元,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１２７８９５万元涉及２６７１万人次.

将小微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由原先的每人

１０００元提高到１５００元.将职业介绍补贴标准由

每人３００元、５００元、８００元提高到每人５００元、８００

元、１０００元.

三是积极保障重点企业用工.建立重点企业

２４小时用工保障制度和“点对点”服务机制,确定

专人提供对接服务,采取政府组织和企业自主包车

等方式,“点对点、一站式”包车送工.５月底前为

２６０户企业解决用工１２８万人;７月启动重点企业

用工常态化服务机制以来,为８５家重点企业解决

用工２９９３人.

(三)强化就业帮扶工作,突出重点群体就业

一是全力保障农民工就业.今年春节前夕全

省农民工返乡１１０７万人.为帮助农民工返岗复

工,建立了“点对点”服务保障机制.截至目前,全

省已 有 １０８４ 万 名 农 民 工 返 岗 复 工,返 岗 率

９７９％,有返岗意愿的农民工已基本返岗.１－６

月,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１８７６万人,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的５６８３％.

二是加快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２０２０年,省

内应届高校毕业生２３３万人,同比增加５９％,再

创历史新高.目前,我省有８２所高校开设线上就

业创业指导课程,上线学习毕业生 ６５０８ 万人

(次).截止８月底,初次就业率６２９６％,比去年

同期提高了１２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网上招聘提供适合大学生就业岗位３５３

万个,求职大学生２２万人次.组织线上宣讲会、双

选会１８７６场,参会用人单位５４７万家,提供就业

岗位１０２３３万个,毕业生在线注册或关注２６万人

次.线下宣讲会、双选会１１０场,参与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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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９家,提供岗位１０６７８个,毕业生参会９３６０人

次,初步达成意向３７万人.

三是不断完善退役士兵就业.２０１９年退役士

兵人数１１４９８人,其中政府计划安置１３９５人,自主

就业１０１０３人.从去年１２月到今年６月底,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共举办７场退役军人网络招聘会和

２场微直播活动,自主就业人员已就业创业８９３３

人,就业率８８４２％.

四是积极落实失业人员再就业.及时为失业

人员办理失业登记,纳入就业创业服务和政策扶持

范围.对失业人员中的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一对

一”就业援助.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对生活困难

的失业人员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保障失

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

员的就业援助和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对贫困劳动力开展就业援助,确实无法离乡、无业

可扶、无力脱贫的劳动力开发公益性岗位给予托底

安置.

(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夯实就业创业基础

一是健全培训体系机制.坚持以就业需求为

导向,以提质增效为重点,不断完善“全劳动周期、

全工种门类”培训体系,持续开展普惠性培训.组

织就业重点群体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下岗

失业人员、残疾人等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

培训,做到应培尽培、愿培尽培.推动广大劳动者

自主选择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工种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菜单式培训人数达１１万人次.推动各行业各

部门开展产教融合、供需对接的订单式、项目制培

训,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２０１９年已培训

１万人,２０２０年计划培训１１万人.

二是加强持证技能培训.大力实施“人人持

证、技能社会”战略,从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连续实施每

年百 万 人 “全 民 技 能 提 升 工 程”.２０１９ 年 培 训

１０４７万人,涉及餐饮服务、家政服务等１５０个职

业(工种),培训人数居全国前３位.截至今年９月

底,全省组织线下培训７３９８６４人次,线上平台免费

培训实名注册９１２万人次,注册人数位列全国第

三,参加培训后实现就业的人数为３０３７４人次.截

至９月底,领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１１８万人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１９２万人次.

三是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截至目前,我省技

能人才占从业人员的２０％,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

才的２５５％.２０１９年底,全省从业人员１９００万

人,技能人才总数３８０９万人,其中:初级工１００８

万人、中级工１８３万人、高级工８７５万人、技师及

高级技师９６万人.我省支持建设国家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２１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４０

个;建设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４０个,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１８２个.全省获得中华技能大

奖９人、全国技术能手１５７人、享受国家政府津贴

高技能人才４３人.享受省政府津贴高级技师２４０

人、三晋技术能手１１５９人.

四是着力打造劳务品牌.目前,全省现有省级

劳务品牌６３个,地方特色劳务品牌９４个.“吕梁

山护工”经过５年３１期培训已解决就业２９１０３人,

就业区域辐射全国１０个省及海外,在主要城市建

立服务部６个、服务站１７个,实现了品牌化、规模

化、专业化、项目化、智能化.“棋源叉车工”实行培

训、输出、就业、跟踪服务“一条龙”的工作模式,就

业率达到９５％以上,呈现出“培训能输出、输出能

就业、就业能增收、增收助脱贫”的良好局面,获得

２０１９年第二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优

秀项目奖.

五是推动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全省共有技工

院校８６所.其中,技师学院７所,高级技工学校

２１所,普通技工学校５８所.对接脱贫攻坚,组织

技工院校开展技能扶贫技校行动,使每个有就读技

工院校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都能免费接

受技工教育,对接受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贫困家

庭学生推荐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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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化创业环境,促进就业创业

一是深化创业“放管服效”改革.健全创业培训、

创业项目、创业载体、创业服务、创业政策“五位一体”

工作机制,认真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扶持小微企业发

展各项政策和税收优惠,提供项目策划、开业指导、项

目评估、市场分析、经营管理、融资贷款、政策法规等

方面的咨询指导,将有创业愿望和创业初期的创业者

全部纳入创业培训范围,今年组织创业培训２０９１人.

二是扶持奖励创业项目推介活动.支持“星火

山西”“创青春”“农村创新创业大赛”等创业赛事,

坚持以赛促宣、以赛促赛、以赛促教、以赛促评、以

赛促建、以赛促训.每年安排省级优秀创业项目奖

励资金６００万元左右.２０２０年第四届“中国创翼”

创业创新大赛山西选拔赛暨２０２０年山西省星火项

目创业大赛,从１３１５个项目中评选出４８个授予

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１０万、８万和６万元的奖

励,奖金总额３５２万元,并推荐５个优秀项目代表

山西参加全国总决赛.

三是加强创业载体建设.截止２０１９年底,全

省３６家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各类孵化载体共计

１０２７个,同比增长２２２％,入驻企业共计２７６万

家,双创带动就业人数达到４５７５万人.山西综改

示范区形成的“一枚印章管审批”的模式,成功入选

全国双创示范基地百佳案例;大同转型汇智创新城

集人才公寓、人才服务中心、创新工作室等多项功

能于一身,并提供入住补贴、创新工作室租金减免,

为创业人才解决后顾之忧.

四是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提高创业担保

贷款额度,将个人创贷额度由原先的１５万元提高

到３０万元,企业创贷额度由原先的２００万元提高

到３００ 万元.截至 ６ 月底,全省累计发放贷款

２０２亿元,已达到去年全年发放额度,其中个人创

贷３３２人、企业创贷３４户.

二、存在困难和问题

一是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近年来,全省需

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近７０万人,其中新成长劳动

力４５万人左右,失业人员再就业２５万人左右.受

疫情影响,一些企业特别是服务业经营困难,吸纳

就业能力减弱;大批去产能职工转岗分流、再就业

问题,短时期内加剧了地方就业压力;智能化自动

化快速发展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国际形势趋于

紧张对经济贸易的影响向就业领域传导,就业压力

持续加大.

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仍普遍存在.随着我省

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高新技术

的广泛应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高技能

人才呈现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特征.“有人没活

干、有活没人干”现象并存,建筑业、制造业、信息软

件和计算机、居民服务业等技术性较强的行业用工

需求较多,市场供给不足.与此同时,大量劳动者因

为缺乏技能或技能不高,求职艰难,供求不对称、人

岗不匹配、技能不适应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较大.部分高校的

专业设置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不适应新经

济、新业态发展的需求,导致产业转型需求的创新

型应用型人才不足,毕业生因“人岗不匹配,供求不

对称”增加就业难度.高校毕业生下不去、留不住

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改观,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毕业生平均期望薪资增长１６３％,表现出

明显的“高期望”,许多毕业生瞄准体制内就业,到

基层单位、到生产一线、到民营企业就业的意愿不

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的现象并存.

四是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农民工群体受

教育程度不够,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文化基础和专

业技能缺乏,择业面窄.部分年龄较大、体能较差

的农村劳动力打工就业困难.农民工劳务输出组

织化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质量和稳

定性.受疫情影响,今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受到

了较大影响,且尚未出现缓解态势;到市场求职的

农村劳动力人数有所减少,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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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数受影响较大,农民工外出务工仍以自发外出

为主.

三、对法律法规实施的意见建议

一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就

业工作领导组作用,加强人社、发改、财政、工信、税

务等成员单位的协调合作,政府部门、群团组织、产

业组织和培训机构要整体联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进一步健全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政策体系,立体推进

“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

构、提升就业质量、形成大就业、大培训的格局.

二要持续促进就业增长.在排头兵、示范区、

新高地建设中,建立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带动

就业机制;在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

中拓展就业领域;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

调整中拓展就业空间;在支持民营企业、第三产业

发展中寻求新的就业增长点.进一步扩大就业容

量,形成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经济转型

发展和扩大就业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

三要继续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加快建设“互联

网＋就业”智慧平台,丰富和完善线上业务办理相

关功能.持续组织好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增加编制

招录规模,继续扩大基层项目就业计划,加速兑现

国有企业招聘能力,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拓

宽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放宽参加免费培

训时间和地域限制,积极鼓励退役军人参加学历教

育.落实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责任,提升均等化、

便利化水平,加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帮扶工作,稳

定农民工、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

各类群体就业.

四要推动职业培训提质增效.积极探索“技能

培训＋劳务派遣＋就业服务”一体化培训就业新模

式.加快“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升级行动.进

一步摸清劳动者培训意愿,围绕经济转型和产业发

展的需求,组织精准职业技能培训,加强以就业为

主要目的订单式、菜单式和项目制培训,提高就业

率和增收率.推进一体化培训就业新模式,建立全

方位培训就业数据信息平台,整合就业培训资金和

岗位资源,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积极推进取

证模式改革,探索企业在岗职工、技能大赛、职业院

校、技工学校、重点就业群体等群体的取证方式、激

励办法,提高取证比例.

五要加快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强本土高

技能人才培养工程,成立职教集团和产教联盟,搭

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进一步促进职业院校和企业的

合作,深化合作项目、产教深度融合.职教集团要

实时掌握和预判市场发展需求,指导院校专业设置

形成供需双向对接,改变专业设置中课程设计与市

场需求脱节的现象.推进“现代学徒制”和“１＋X”

证书的实施,提升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

力.畅通职业院校教师与企业一线职工交流互通

渠道,开展教师与职工定期轮岗交换,将专业理论

知识与实际工作经验紧密结合,实现校企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进一步加强山西省籍人才的回流,

搭建高端人才服务平台,解决人才后顾之忧.

六要修订完善有关法律法规.随着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日益增多,尽快

修订完善现行的就业促进法律法规,将实践中证明

行之有效的做法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

法律保障机制.如,在忻州调研时有代表提出,应

将«山西省就业促进条例»第二十五条关于重点开

展培训的群体中增加一项:对失地农民,提供免费

职业技能培训.

七要着力防范化解就业风险.密切关注经济

和就业形势变化,特别是宏观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

环境,对企业经营和劳动用工的影响,加强就业公

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和大数据比对分析,建立

健全就业形势研判机制.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和报告机制,第一时间处置和控制事态,防

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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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议程

　　一、传达学习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

二、传达学习第二十六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

谈会精神和栗战书委员长调研山西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

三、审议«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

(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

体化办法(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办法(草

案)»

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办法»«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

案)»的议案

九、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

(草案)»的议案

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

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十一、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的决定(草案)»(书面)

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

统计条例(草案)»的议案

十三、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的议案

十四、审议和批准«太原市医疗急救服务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等五

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十六、审议和批准«吕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

十七、审议和批准«吕梁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

条例»

十八、审议和批准«晋中市静升古镇保护条例»

十九、审议和批准«晋中市太谷传统医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二十、审议和批准«阳泉市黑热病防治规定»

二十一、审议和批准«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泉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二十二、审议和批准«长治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

二十三、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养老服务条例»

二十四、审议和批准«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

二十五、审议和批准«临汾市农村自建房屋质

量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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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审议和批准«临汾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二十七、审议和批准«临汾市体育设施建设和

管理办法»

二十八、审议和批准«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

二十九、审议和批准«运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三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野生动物保护“一决定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

三十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土壤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三十二、审议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

查‹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

测评

三十三、审议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三十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２０２０

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

三十五、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

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

三十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三十七、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

大三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三十八、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三十九、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省

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书面)

四十、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书面)

四十一、审议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书面)

四十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

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

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四十三、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四十四、审议关于接受李凤岐辞去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

(书面)

四十五、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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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四十五项议程.

１１月２４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

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传达

学习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第二十六

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栗战书委员长

调研山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关于«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

老保险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

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

的关于«山西省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

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副主任委员成斌作的关于«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

应用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阎默彧作的关于修改«山西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西省

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实施细则»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

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王岳红作的关于废止

«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的决定(草案)的

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张

国富作的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

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人事

代表工委副主任李鑫作的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的说明和关

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李俊明作的省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野生动物保护“一决

定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环资工委主任、执法检查组副组长李栋梁作的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土壤污染防治

“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姚少峰作的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检查‹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

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１１月２４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传达学习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第二十六次全国地

方立法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栗战书委员长调研山西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山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

老保险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山西省

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法(草案)»及其

审议结果的报告、«山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办

法(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修改«山西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西省

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实施细则»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山西

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的决定(草案)及其说

明、«临汾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等１６部

地方性法规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批准决定(草

案)(书面).

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主持.会议听取了被提请

任命人员的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

表工委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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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省

统计局副局长卫永杰作的关于«山西省统计条例

(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李渊作的关于«山西省统计条例(草案)»审议意见

的报告;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监察专

员武玉祥作的«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副

主任高建平作的«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

例(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

武涛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张华

龙作的关于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孙洪山作的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作的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胡玉亭作的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和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

１１月２５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

免议案、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接受李凤岐辞去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

定(草案)(书面)、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草案)(书面)、关于

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其说

明和审查结果的报告及批准决议(草案)、关于检查

«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１１月２６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岳普煜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山西

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草案)»和«山西省

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法(草案)»审议

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这两部条例(草

案);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成斌作的«山

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办法(草案)»审议意见和

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草案);审议关于

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

法»«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废止

«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的决定(草案).

联组会议后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卫小春主持.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赵春雨

主讲«两个大局出发深刻领会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

１１月２６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

省统计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

«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及其

说明和研究意见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本级预

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报告.审议省政

府、省高院、省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

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

建设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审议省人大

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书

面).

１１月２７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及其

说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

理办法(草案)»及其说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修订草

案)»及其说明.

１１月２７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野生动物保护“一决定

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土壤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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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报告.

分组会议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对关于检查«山西省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山

西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山西省保障和

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法»«山西省政务数据

管理与应用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山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山西省机

关运行保障条例»«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实施细则»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山西省农

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召

开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

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省本级第二次预

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

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等五件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吕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吕梁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条例»«晋中市静升古镇

保护条例»«晋中市太谷传统医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阳泉市黑热病防治规定»«阳泉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泉市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长

治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晋城市养老服务条

例»«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临汾市农村

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临汾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临汾市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运城市盐

湖保护条例»«运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

表决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

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

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省人大常委

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

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

人事任免名单和关于接受李凤岐辞去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向通过任命的省科

学技术厅厅长卫英慧、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姚青林和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王启瑞颁发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集体宣誓.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公布关于检查«山

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满意度测评结果总体满意.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２人,实出席５６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副主任郭迎光、卫小

春、李悦娥、高卫东、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郭海

刚,委员于亚军、王卫星、王继伟、王联辉、王斌全、

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朵、成锡锋、乔

光明、刘本旺、刘志宏、刘美、闫喜春、汤俊权、李亚

明、李栋梁、李俊林、李效玲、李福明、杨志刚、吴玉

程、张华龙、张李锁、张高宏、张葆、张锦、陈继光、陈

跃钢、武华太、赵向东、赵建平、郝权、秦作栋、袁进、

贾向东、高新文、郭金刚、郭新民、黄卫东、梁若皓、

梁俊明、董岩、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安庞、王利波、王宏、李仁

和、李凤岐、郭玉福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胡玉亭,副省长张复明、卢东亮;省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王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副院长管应

时;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副检察长崔国红.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机构有关负责同志,部

分省直部门负责同志,有关新闻单位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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